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

            黃瑞霖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詩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

字第2646號，中華民國（下同）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0號、第115號、

第195號、第210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

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3年7月4日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

號），被告等提起第三審上訴，113年12月12日經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4363號第一次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戊○○、丙○○部分撤銷。

戊○○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

而為投票未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褫奪公權肆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壹

支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從民國（下同）105年7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議員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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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之助理，鄭功進議員是臺中市東區、南區議員，戊○○也

跟隨鄭功進在臺中市東區、南區服務經營。而臺中市南區新

榮里（下稱新榮里）內有多棟集合式住宅聚集大量人口，是

臺中市選舉的重要票倉，也是選舉兵家必爭之地，原本107

年連任的老里長陳張鶴表態要退休不再競選，該由誰來競選

新榮里里長，也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熱點。鄭功進議員

底下有幾位青年志工及助理，有意為民主進步黨開疆闢土，

準備推人去競選新榮里長，又戊○○之前與陳宏誌於109年

間合資購買「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

房屋，戊○○支出裝潢費用，陳宏誌登記為所有權人，戊○

○依約定有實際使用權利。故戊○○於110年11月15日將自

己戶籍從臺中市東區遷入至「臺中市○區○○里00鄰○○路

000號00樓之0」戶內。經過一番推演之後，戊○○於111年4

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

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

記黨內初選，故順利完成黨內提名，111年6月15日經民主進

步黨正式提名，由戊○○代表民主進步黨，角逐111年11月2

6日投票之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

二、戊○○與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

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等人，均明知除戊○

○於新榮里有房屋之外，上述其餘人並未實際居住或工作在

新榮里，與新榮里也沒有產生緊密連結，均不具有投票決定

新榮里里長之正當性，但為使戊○○順利當選，由戊○○找

到幾個新榮里內可以遷入之地址，再各為下列之犯行：

㈠、虛偽遷入戊○○使用之「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戊○○係邱慧君之乾兒子，羅炳顯、羅雅蓓均係邱慧君之子

女，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等三人原本生活在臺中市大里

區。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共同基於意圖使戊○

○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

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其「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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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

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

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臺中○

○○○○○○○○○○○○○○○○○）辦理羅炳顯、羅雅

蓓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羅炳顯、羅雅蓓

之戶籍遷至上址。　　

　⒉張遠智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原本戶籍在臺中市南區福順

里，也在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之公司上班。戊○○、

張遠智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

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7月

14日前某時許，將「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

口名簿交給張遠智，由張遠智於111年7月14日某時許，前往

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張遠智自己之戶遷移入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羅炳

顯、羅雅蓓、張遠智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

冊並公告確定，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因而取得臺中市新

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

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㈡、虛偽遷入王晴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

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趙雅真、黃彥儒為夫妻，亦為黃宇瑍之父母，趙雅真、黃彥

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王晴則為戊○○之鄰

居。戊○○、趙雅真、黃宇瑍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

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

絡，由不知情之王晴（王晴所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

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5月6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

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

明書透過戊○○轉交趙雅真，黃宇瑍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

給趙雅真並出具委託書，由趙雅真於111年5月6日某時許，

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移事宜，

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入王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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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⒉趙雅真辦理完畢後，旋將前揭王晴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

書交付張雪秋，由張雪秋於111年5月9日某時許，前往南區

戶政事務所，將上開資料交付予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張雪秋

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張雪秋之戶籍遷至

王晴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趙雅

真、黃宇瑍、張雪秋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

冊並公告確定，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因而取得臺中市新

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

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㈢、虛偽遷入戊○○承租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

店面（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戊○○為設立競選辦公室及議員服務處，於111年4月間找到

「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原本由丁○○承

租並經營炸雞店，歇業中，戊○○向丁○○頂讓店面及承受

租約），並另於111年5月16日前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房東江

勇諒，拿取「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之111年房屋

稅繳款書，交付黃彥儒（即上述趙雅真之夫，黃彥儒與趙雅

真住在臺中市西區），由黃彥儒於111年5月16日某時許，前

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黃彥儒之戶籍遷至上述店面地址。

　⒉曾于齊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也住在臺中市西區，曾經因

公司設立問題接受戊○○之選民服務。戊○○另於111年5月

31日前某時許，將其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取得之「臺中市

○區○○里○○路000號」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曾于

齊，由曾于齊於111年5月31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

所，將曾于齊之戶籍遷入上述店面地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黃彥

儒、曾于齊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

確定，黃彥儒、曾于齊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

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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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㈣、虛偽遷入王俊傑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

0」（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李文吉為李昶諭之父，李文吉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經

營「吉泰機車行」，而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的機車都是交由

李文吉維修保養，王俊傑則有「臺中市○區○○里○○路00

0號0樓之0」房屋，且李文吉、王俊傑均為民主進步黨支持

者。戊○○、王俊傑（王俊傑涉犯妨害投票罪嫌，業經檢察

官為緩起訴處分）、李文吉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

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

由王俊傑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

里○○路0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111年房屋稅繳款書，

透過戊○○、張遠智轉交李文吉，且不知情之李昶諭則將其

身分證、印章交給父親李文吉並出具委託書，由李文吉於11

1年7月7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李文吉、李昶

諭之戶籍遷移入王俊傑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李文

吉、李昶諭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

確定，李文吉、李昶諭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

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

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㈤、虛偽遷入廖素莉名下「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

0」（該建案名為:賺錢時代）房屋內:

　　廖子筌住在臺中市太平區，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東區，廖子荃

是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志工，也經常下班後去戊○○競選服

務處幫忙，而廖素莉有新榮里內的房屋。戊○○、廖子筌共

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

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廖素莉（涉妨害投

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時

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

簿交給廖子筌，由廖子筌於111年7月25日某時許，前往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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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事務所，將廖子筌之戶籍遷入廖素莉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廖子

筌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廖

子筌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

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

遂。

　　（黃彥儒、曾于齊、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王俊傑、李

文吉另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廖素莉、李昶諭、王俊傑經不

起訴處分確定）（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

蓓均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嗣經警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

票分別至附表所示地點等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

物，而循線查知上情。

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

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曾于齊、李文吉於警詢筆

錄及檢察官偵訊時未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

審卷第116頁）。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

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上

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行之經過，於警詢時之供述

與審判中固有不符之情形（詳見後述），惟本院審酌上開證

人之警詢筆錄，係警員以一問一答之方式所製作，復查無任

何遭警不正取供之情事，又上開證人於警詢時，述距離案發

時間較近，其記憶較為深刻，回答亦較具體明確，所受外界

影響之程度甚低，自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上開

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亦具有證明被告戊○○犯罪事實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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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是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罪事實部分

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其等於法院審理中所述不符部分，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均得為證據。

二、被告戊○○之辯護人另爭執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被告羅雅

蓓與警員通話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

6頁）。然按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2

12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

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因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

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

如非必要，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之勘驗

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固屬於傳聞

證據，然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

件，依同法第159條之4立法理由解釋，該筆錄並非經常處於

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同條第1款規定由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3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

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惟係

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

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24號判決意

旨可資參酌）。卷附檢察官勘驗被告羅雅蓓與警員之通話內

容所製成之勘驗筆錄，固為傳聞證據，但屬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揆諸

前開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三、除上開說明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

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

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項及第2 項規定，

認均得為證據。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戊○○、辯

護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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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

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認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否認犯罪，辯稱:我全部否認，我於109年就

買了「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110年11月間，

我還沒有想到參選里長，鄭功進議員也沒有鼓勵我選，那時

也不確定是誰要出來選新榮里長，所以我在LINE上說投我一

票，是指投我們一票。我說的「阿鶴」是老里長陳張鶴，我

怕「阿鶴」發現，那時候是甲○○要選的，甲○○也是鄭功

進的助理，因為甲○○他那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甲○○沒有

新榮里的房子，沒有買房子會被攻擊，甲○○是民進黨的黨

員，他爸爸也選過兩次里長但都沒有上，甲○○也有意願要

選里長，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幫甲○○抬轎。110年、110年初

這些對話都是抬轎對話，並不是我要選。我本來在鄭功進議

員服務處當主任，他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是臺北人

沒有必要出來選里長，就是到最後一刻，鄭紹頡說要退選議

員，甲○○也說不選里長了，我要尊重老闆鄭功進的指示而

參選里長，我選里長也幫鄭功進多了2、3百票。這次里長選

舉，我得到800多票，第2名才500多票，差了300多票，我不

需要找人來虛偽投票，即使是幫我做美編的陳國城也住在

「賺錢時代」社區，他的戶籍在彰化，我也沒有要他遷戶籍

來新榮里。起訴書這些人遷移戶籍與我無關，我沒有叫他們

來虛偽投票、虛偽遷移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①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他們真的有向我承租「臺中市○區

○○路000號00樓之0」，也有付租金，他們想要在這裡永久

生活，也有住在這裡，所以我才讓他們遷徙戶口，我並沒有

想要妨害投票。戶籍法規定4個月前就有選舉權，他們想要

生活居住承租而設籍，我有收租金他們要設籍我有什麼理由

不交戶口名簿給他們設籍。或許是我誤解法律或是判斷而要

被罰嗎，我沒有那個主觀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真的

要做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做這麼粗糙，連我家都拿來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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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戶口。　　

　②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這些人都有他們真實的設籍理

由，為了抽第三市場攤位或是抽社會住宅。趙雅真、黃彥儒

他們夫妻是為了增加抽市場攤位的資格，因為一戶只能抽一

個，不是為了投票才分成二處設籍。黃蕭鳳娥沒有遷戶籍進

來新榮里，但他兒子、媳婦遷是因為抽第三市場攤位才遷戶

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③鄭功進議員的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把「臺中市○區

○○里○○路000號」丁○○的炸雞店頂下來後，改成議員

服務處，111年4月多談頂讓，5月才頂讓承繼丁○○的租

約，11月底丁○○的租約才結束，換成我的名字承租。本來

是鄭紹頡要選，但他後來要不選，7月才決定變成我要參選

里長，所以我不可能在7月以前找人虛偽入籍支持我選里長

（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④王俊傑希望我們去找人接里長，讓新榮里有不同的文化。至

於甲○○怎麼把戶口名簿及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的，我也不

知道，我也叫他請李文吉把戶口遷回去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甲○○會把資料交給李文吉，上次傳喚甲○○也有

提到這件事情（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⑤廖子筌會去他乾媽廖素莉的房子休息睡覺，也有是真的有付

租金使用廖素莉的房子（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二、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甲○○到庭證述，自己是111年6月3日端午節後才決定退

選，起訴書這些人都是甲○○退選以前就已經遷入戶籍，當

時被告沒有決定參選里長，不可能跟這些共同被告有犯意聯

絡，請判決無罪。

　①張遠智、羅炳顯都有實際付租金給戊○○，陳宏誌也證述張

遠智、羅炳顯兩人有來實際居住。被告提供戶籍給實際居住

的人遷入，與妨害投票構成要件不符。羅雅蓓是因為家庭因

素而遷入，被告與羅雅蓓無犯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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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③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都是為了第三

市場攤位而遷戶籍，不是為了投票遷徙戶籍，否則黃彥

儒、趙雅真是夫妻，若為了投票不需要分開不同戶籍遷

移。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於一審證述是因為

第三市場攤位遷戶籍，主觀上與被告無虛偽投票犯意聯

絡。

　④機車行老闆李文吉，於原審證稱是甲○○拿資料（王俊傑之

戶口名簿）給他，甲○○於前審也承認是自己拿資料給李文

吉，戊○○都不知情，可見戊○○與李文吉無犯意聯絡。歷

審關於李文吉遷入部分，判決都寫是戊○○、張遠智提供資

料（屋主王俊傑之戶口名簿），但李文吉一審證稱是甲○○

提供資料的，一審筆錄有打錯，但有手寫改正（一審卷一34

6頁）（114年2 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⑤廖子筌跟新榮里鄰長孫女交往結婚，廖子筌本來就要落地生

根，被告一直認為廖子筌有住在他乾媽廖素莉的家裡，故被

告與廖子筌無犯意聯絡（準備程序與114年4月9日審理筆

錄）。　

　㈡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1.原本鄭功進團隊是規劃由甲○○參選新榮里長，但候選人不

想太早表態參選，也是常態，也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甲○○

證述合情合理，長春里老里長的根基很穩固，甲○○爸爸參

選過長春里長也有敗選紀錄，聽聞新榮里里長不連任，此次

往隔壁發展也是合理的狀態。甲○○退選因為有學歷上的問

題，甲○○是111年端午節後決定不選的，該年端午節是6月

3日。而戊○○是111年7月20日才經過民進黨執行委員會正

式提名為里長參選人。羅炳顯、羅雅蓓是111年4月21日遷徙

戶籍的，以及其餘在端午節前遷徙戶籍的，有一些是家庭因

素而遷戶籍的，若算在戊○○身上由他概括承受，對戊○○

來說是苛刻不公平的。

　2.第三市場攤位抽籤，分不同地方設籍是為了抽籤，雖然對話

中好像與選舉有關，有些人在回答時會作順水人情，即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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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了抽籤，對話中也會說「我支持你」，抽市場的這些

人遷入戶籍時，當時甲○○私下要參選新榮里長，戊○○還

沒有決定參選。若遷入都算在戊○○身上很不公平，希望判

決戊○○無罪。

三、被告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

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

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見原審卷一第435頁民主

進步黨臺中市黨部回函），故順利完成黨內初選程序，111

年6月15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角逐111年11月26

日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又犯罪事實欄所載本

案選舉人分別於上開時間，各以上開方式，遷徙戶籍至上開

各址，且均經臺中○○○○○○○○○○○○○○之戶籍登

記，將渠等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

確定，因而皆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以上事實為被告戊

○○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本院前審與

更一審之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並據證人趙雅

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李昶諭、

王綏愉、廖素莉、江勇諒、王晴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雅

蓓，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張遠智、廖子筌、邱慧

君、羅炳顯等人，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

證述在卷，且有本案選舉人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臺中市

選舉委員會檢送選舉人名冊影本在卷可憑，故此部分之事

實，首堪認定。

四、各選舉人遷入部分:

　㈠（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羅炳顯、羅雅蓓部分：

　⒈證人邱慧君是被告戊○○的乾媽，而羅炳顯、羅雅蓓是邱慧

君之子女，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本來就一直生活在臺

中市大里區，且戶籍在大里區，是被告戊○○於111年4月21

日某時許，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

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由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

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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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羅炳顯、羅雅蓓

之戶籍遷入被告目前「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

之0」房屋之戶籍內。而被告戊○○是111年4月1日至111年4

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唯一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

區新榮里里長之人，可見戊○○正式表態參選之後，相隔一

週時間，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行動相挺，由羅炳顯、羅

雅蓓正式遷入被告戊○○的戶籍內，邏輯符合一般經驗法

則。　　

　⒉被告戊○○、證人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於通訊軟體LINE

「慧君媽媽食堂」中，曾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16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邱慧君 星期一記得提醒我

2 邱慧君 遷戶口

3 羅雅蓓 （OK之貼圖）

日期 111年4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你記得去遷戶口了嗎

2 邱慧君 忘記了

早上起床吃早餐很想睡就睡到兩點

太累了！

3 邱慧君 我等明昌回來

問他要遷去哪？

4 戊○○ 有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戊○○記得去遷戶口

2 邱慧君 他還沒給我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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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

話：　　

　 被告羅炳顯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

話：　　

日期 111年4月22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戊○○記得給我媽戶籍

2 戊○○ 昨天給了喔

3 羅雅蓓 ＠邱慧君記得去遷戶口

4 邱慧君 （收到之貼圖）

5 邱慧君 明昌你們的戶政在哪邊？

6 邱慧君 查南區戶政嗎？

7 戊○○ 南區區公所一樓

8 邱慧君 好

9 邱慧君 等等過去

10 羅炳顯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

11 邱慧君 辦好了

我把明昌的東西拿去他事務所了

12 羅炳顯 （拍手之貼圖）

13 戊○○ 謝謝大家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媽媽戶口名簿拿來了喔

2 邱慧君 （超讚之貼圖）

3 邱慧君 我過去了

日期 111年4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八　炳 新的戶籍謄本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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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渠等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6

0卷一第193至219頁）。可見由證人羅雅蓓不斷催促邱慧君

去遷戶籍，並提醒被告戊○○要交付戶口名簿予邱慧君，且

於邱慧君不知要到哪辦理遷籍時，羅炳顯亦傳送臺中市南區

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指引邱慧君前往，而被告戊○○確

有提供戶口名簿予邱慧君，而羅炳顯於被告邱慧君遷移完戶

籍後，不知道自己新的戶口名簿在哪裡，被告邱慧君還提醒

被告羅炳顯說新的戶口在被告戊○○處，並特地說「但是信

會寄回家」等語。以上對話情節均表示在被告戊○○登記黨

內初選後，乾媽及乾媽的兒女們均非常支持，積極行動相

挺，將戶籍遷去新榮里被告戊○○房子內。

　⒊證人邱慧君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因為戊○○要選里長，

我希望能幫他一點忙，經過我與戊○○協調後，由戊○○將

「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的戶口名簿交給

我，由我去戶政事務所將羅雅蓓、羅炳顯的戶籍遷到上址，

目的就是讓戊○○選舉時能增加選票。這件事情有經過戊○

○、羅炳顯及羅雅蓓的同意。羅雅蓓、羅炳顯實際上都還是

住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

第181至189、231至236頁）。稽之證人邱慧君為被告羅炳

顯、羅雅蓓之母親，且為被告戊○○之乾媽，彼此間毫無怨

懟，自無虛偽陳述以誣陷被告戊○○之必要，是其上開所述

應屬可信。

　⒋參照上述扣案LINE對話與證人邱慧君之證詞，互核一致。且

與證人羅炳顯、羅雅蓓均已談妥要為本案選舉而遷徙戶籍之

情節大致相符，且與被告戊○○於偵訊中稱係其乾媽邱慧君

2 邱慧君 戶口名簿

不是謄本

3 八　炳 在你那邊嗎

4 邱慧君 你的戶口在明昌那邊

5 八　炳 摁阿 所以戶口名簿在他那邊嗎?

6 邱慧君 但是你的信會寄回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十四頁



要求羅炳顯、被告羅雅蓓遷移戶籍至戊○○之戶籍地（見11

1選偵60卷一第147頁）內一致，足認渠等就本案犯行，各具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⒌又證人羅雅蓓曾於111年10月6日電話中，向警員表示其遷戶

籍的原因就是因為朋友要選舉乙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1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見111選

偵60卷一第355頁）、111年10月6日正義派出所警員與同案

被告羅雅蓓之通聯對話譯文（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7至362

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見111選偵60

卷二第447頁）在卷可考，核與證人邱慧君上開證述「羅雅

蓓遷籍至上址之目的就是要幫被告戊○○選舉」乙情相合，

足以佐證證人邱慧君前揭之證詞為真。

　⒍經警員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

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羅炳顯之居住痕

跡或任何私人物品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

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

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

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6

0卷一第107頁）存卷可查，足證羅炳顯並沒有實際住在被告

戊○○家中，遷戶籍只是為了參與里長選舉投票。

　⒎依據羅炳顯的勞保資料顯示，羅炳顯111年4月18日至111年1

1月14日是「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之雇員，養護工程處上班

地點在臺中市潭子區，其實從臺中市南區到潭子區，距離很

遠，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根本沒有必要，要租房子在臺中

市南區，還不如每天直接回去媽媽大里區那邊更為方便。羅

炳顯曾為同案被告身分，且於警詢、偵訊、一審時雖供稱其

因工作緣故實際上有居住於「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

之0」，並主張其係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承租

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38至339頁、原

審卷一第459至463頁），並提出轉帳明細（見111選偵115號

卷第237至239頁）存卷可考。又被告戊○○於警詢時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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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炳顯是以每月1萬元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

之0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5頁），與被告羅炳顯所辯以

每月8,000元向被告戊○○承租上址之說詞，已有不符。再

者，被告羅炳顯自111年1月起，即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

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等

情，業經被告羅炳顯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111選偵60卷一

第306至308頁），則上開轉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被告羅炳顯

支付被告戊○○東區樂業南路之房租，無從證明被告羅炳顯

是因向被告戊○○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戶籍地為上開轉帳，因此無從為有利被告戊○○之認定。

　⒏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此為憲法第10條所賦予人民之

基本權利，該項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則在於人民有自由

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而所謂居住及遷徙，係指住居於某

地或由甲地遷移至乙地而言。倘若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

意思，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之事實，即非屬居

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自不受憲法所保障。復按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

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

選舉人」，依其文義解釋，係以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

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為取得各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要

件，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以民選公職人員係代表人民行使公

權力，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

質代表性，並符合選賢與能及主權在民之精神；尤其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之結果，關係各該地區公共行政管理、資源分配

或公共事務之監督，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益相關，且

各該地區之實際需要如何，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何人適

合擔任此項公職，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應屬繼續居住

於該地區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最詳；因此，由具有該項

資格之選舉權人投票選舉該選區之地方公職人員，較能達到

選賢與能、造福鄉梓之目的；反之，倘未曾於該選舉區居

住，或居住期間未達一定時間者，依上開意旨反面解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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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於選舉該選舉區之公職人員，尤其候選人之親友以選舉

該特定候選人為目的，並無遷入及居住於該選舉區之事實，

而於4個月前虛報戶籍遷入登記，經戶籍機關編入選舉人名

冊並公告確定，而參加投票選舉，如仍認屬於合法之選舉

人，無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無關之人行使選舉權，自與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查羅

炳顯、羅雅蓓以不實遷入戶籍，即所謂「幽靈人口」之方

式，致使渠等雖非實際居住於上址，卻可取得選舉權而參與

投票，係以非法之方法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自與憲

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無關。　

　⒐據上小結，羅炳顯、羅雅蓓係為了影響新榮里里長選舉之結

果，將該二人之戶籍遷入被告戊○○「臺中市○區○○路00

0號00樓之0」之戶籍內，已可認定。

　㈡張遠智部分：

　⒈被告張遠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白：我是因為戊○○要選里

長，想要投票給他，才會遷籍到臺中市○區○○路000號00

樓之0，遷籍的戶口名簿是戊○○交給我的。我偶爾才會去

該址過夜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9至207頁、第243至2

47頁）。核與被告戊○○於警詢時證稱：張遠智是為了投票

支持我才會主動遷戶籍，他不是每天都會住，只是偶爾加班

到很晚才會在這裡休息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33頁）；

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張遠智實際上是住在福德街附近等語

（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8頁）大致相符。另被告張遠智於原

審112年7月26日審理時先稱：我有實際居住在戶籍遷入房屋

（見原審卷一第483頁），又於原審112年9月6日審理時改

稱：我沒有實際住過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

樓之0（見原審卷二第106頁），供述已前後相異。再者，經

調查官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

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被告張遠智之居

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且被告張遠智經被告戊○○聯繫至

現場陪同搜索時，被告張遠智始終站在門口，未進入房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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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居住空間引導調查官執行搜索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

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

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

告（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3至215頁）、現場格局圖（見11

1選偵195卷二第217頁）、執行搜索現場照片（見111選偵19

5卷二第219、220頁）存卷可查。又經細究上址房間格局圖

內容，僅有2個房間分別為屋主陳宏誌及被告戊○○使用，

另2個房間1間為堆置物品之儲藏室、1間為無人居住痕跡之

客房，而證人陳宏誌於本院證稱其與被告戊○○、張遠智、

羅炳顯均有實際居住，且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云云（本院前

審卷二第20至44頁)，核與上開房間客觀使用情形不合，顯

非可採。又被告張遠智稱其居住在於該客房，並稱使用之東

西當天就會直接帶回家，順便吃飯、看家人及換洗衣物云云

(見原審卷一第485至486頁)，若被告張遠智既不是為了放置

私人物品，每天又都直接回家吃飯、換洗衣物，則何需向被

告戊○○分租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之

房間，亦與常情不符，客觀上難認被告張遠智有實際居住在

上址。

　⒉參以張遠智與被告戊○○曾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

話：

日期 111年7月1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張遠智 戶口遷戶還來得及？

2 戊○○ 可以

3 戊○○ 四個月內

4 戊○○ 你可以遷？

5 戊○○ 提醒一下國城遷倒是XD

6 張遠智 要到南區公所辦不是嘛

7 戊○○ 一樓戶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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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張遠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

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91頁）。自渠等上開敘及設籍

「是否來得及？」、「四個月內可以」等情以觀，顯係在談

論關於在四個月期限內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

　⒊張遠智之勞保記錄顯示，張遠智110年間曾擔任臺中市南區

公所之約聘人員，且於111年4月21日至111年12月30日，在

「神農太醫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南區南門

里忠明南路1298號1樓），張遠智原本戶籍是在臺中市南區

福德里。張遠智原本就在臺中市南區生活且落地生根，並無

需要向被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房間之

必要。被告辯稱「張遠智係因工作關係，於111年3月間起以

每月租金4000元向被告分租房間」云云，均非事實。　　

　⒋張遠智並非事前長期於新榮里工作後，才遷徙其戶籍至新榮

里，其係於選舉起跑後，到戊○○競選服務處幫忙當志工，

並於111年7月14日方遷移戶籍至新榮里，與選舉時間點甚為

接近，客觀上亦未實際居住於該址，業如前述，其與遷入戶

籍選舉區之候選人即被告戊○○關係極為密切，加以上開LI

NE對話紀錄，談論關於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戊○○

讓張遠智遷移戶籍至上址之目的，顯係影響該次里長選舉之

目的而虛偽遷移戶籍，甚為明確。

　⒌至於證人王柏穎、曾國評固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述被告張

遠智曾向其等經營之早餐店購買早餐及前來發放宣傳品云云

(本院前審卷二第162至189頁)，核與上開被告張遠智上開虛

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認定，並無影響，不足為被告張遠

智有利之認定。

㈢、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部分：

　⒈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趙雅真之

LINE上標註是「三廣食品」（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

1036頁）及「三廣餅舖~真真」（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

8 張遠智 你的戶口名簿要給我

9 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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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15頁），所以趙雅真、黃彥儒夫妻是做食品業的，且

原本就生活在臺中市西區。而黃宇瑍是00年0月0日生，遷入

時已經年滿21歲，所以可知黃宇瑍是大學尚未畢業（在台北

唸書中。詳後述），並無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之必要。　

　⒉證人趙雅真於警詢時證稱：我因為之前跟鄰居有法律糾紛，

戊○○主動幫忙做法律諮詢，後來我得知戊○○要選里長，

就主動跟戊○○說要遷戶籍支持他選舉，且詢問戊○○有無

戶籍可供遷設，之後戊○○就主動提供我「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的房屋稅單正本，

並指示我將戶籍遷至該址即可以利後續選舉事宜。在與戊○

○講述為選舉而辦理戶籍遷徙一事，及戊○○交付房屋稅單

正本給我時，我先生黃彥儒均有在場等語（見111選偵195卷

一第185至187頁），核與證人黃彥儒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全

家為了投票支持戊○○，所以才遷籍至新榮里選區，設籍資

料是由戊○○交給趙雅真，遷完戶籍後趙雅真有主動回報戊

○○遷籍的情形，戊○○知道我們全家及曾于齊遷籍的目的

就是要支持他選里長，所以才會在通訊軟體LINE中回趙雅真

說：「四個月前都可以」，就是指在選舉投票日的4個月前

遷入選區內就可以取得投票權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9

6至297頁）大致相符。

　⒊佐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趙雅真為如下之對

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趙雅真 明昌，目前是：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

張雪秋已經寄戶口到南區

2 趙雅真 曾于齊因為記錯日期，以為月底還來得及寄

戶口，所以他排明天才要去遷戶籍

3 趙雅真 曾于齊要當志工，要明昌跟他安排過去當志

工的時間

4 戊○○ 來得及，沒問題的

5 戊○○ 四個月前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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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被告戊○○與趙雅真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

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11頁）。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趙雅

真、黃彥儒遷戶籍之目的就是要取得投票權，被告戊○○才

會強調：「四個月前都可以」等語，此亦核與趙雅真、黃彥

儒上開證述被告戊○○自始知悉並同意渠等遷戶籍，以利取

得投票權後投票支持被告戊○○等情相合。參以趙雅真於設

籍完後，猶進一步向被告戊○○列名報告已成功設籍之人有

誰，獨漏同時設籍於上址之黃○銘，此乃因為黃○銘當時未

滿18歲，尚無投票權，其遷徙戶籍對本次選舉之投票毫無影

響，故趙雅真省略向被告戊○○說明，益證趙雅真、黃彥儒

上開遷籍之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戊○○競選里長而為。上

情俱能推知被告戊○○與趙雅真、黃彥儒對於渠等遷籍至上

址就是要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

　⒋至證人趙雅真、黃彥儒於原審審理時雖均翻異前詞，均證

稱：我們遷戶籍的目的是為了要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與

選舉無關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09至323頁、第324至332

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

遍觀卷附之趙雅真、黃彥儒與被告戊○○之對話紀錄，均未

見其等談及要藉由設籍以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之內容，則

其等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詞已難採信。況被告戊○○於偵訊時

供稱：曾于齊沒有要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見111選偵60

卷二第100頁），但趙雅真於前揭對話紀錄中，卻向被告戊

○○報告曾于齊之遷籍進度，顯然其等遷籍之目的並非是為

了第三市場攤位之申請。考量趙雅真、黃彥儒在警詢作證

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等陳述將

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

趨於真實，其等事後於原審審理時翻供迴護被告戊○○之陳

述，難認屬實。

　⒌再者，證人黃蕭鳳娥（即黃彥儒之母、趙雅真之婆婆）於本

6 趙雅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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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次審理中證稱：我104年至107年擔任過第三市場自治會

會長，黃彥儒是我兒子、趙雅真是我媳婦，黃宇瑍是我孫

子，在台北讀書，碩一。黃彥儒、趙雅真、跟我戶籍都不在

一起，黃宇瑍跟趙雅真的在一起。我們家在第三市場有4個

攤位，以我、我先生黃鏡駿、兒子黃彥儒、黃仁政之名義申

請，趙雅真以自己之名義也有申請1個攤位，使用期限都是

從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我知道只要是設籍在臺中

市就都可以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見本院卷二第47至76頁)等

語；復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關於第三公有零售

市場之相關資料內容可知，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使用資格僅需

設籍於臺中市，以一戶一攤位為原則，而黃彥儒、黃仁政、

黃蕭鳳娥、黃鏡駿、趙雅真分別為攤位號碼1、2、3、4、64

之攤位契約人及使用人，契約期間均係於109年7月1日至113

年6月30日，此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7日中市

經市字第1130008621號函暨檢附之攤（鋪）位使用情形、攤

（鋪）位號碼及契約人名冊、市場攤位位置圖、第三市場自

治會會員名冊、臺中市第三市場使用人基本資料、臺中市公

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公有零售市場自

治會章程、各次會員代表會議紀錄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一第

351至411頁）附卷可稽。

　⒍依據上開函文說明，一戶僅能申請一攤位，而黃彥儒、趙雅

真原本之戶籍即已不在一起，從109年間起，就已經以自己

之名義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並使用中，即無須於111年間再

為了申請市場攤位而遷移戶籍，況攤位之申請僅需設籍於臺

中市即可，無需設籍於新榮里；又黃彥儒等人目前市場攤位

之使用期限可至113年6月30日，亦無需為了申請攤位問題而

於111年5月間變更戶籍；另黃宇瑍當時為尚在學之學生，且

念書地點在台北，更無需申請市場攤位之需要，是認黃彥

儒、趙雅真、黃宇瑍遷移戶籍之原因並非基於就業之正當目

的，顯係為了配合被告戊○○，將遷籍至上址以取得投票

權，證人趙雅真、黃彥儒翻異前詞，不足為被告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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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　　

 ㈣、張雪秋部分：

　⒈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一開始趙雅真跟我提及

要不要遷戶籍支持戊○○，我就答應她，我們有說好要遷到

同一個地址，趙雅真跟我說可以遷到「臺中市○區○○路00

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房屋）這個地址，她把房

屋稅單拿給我辦理遷戶籍。我遷入這個地址目的就是讓自己

有新榮里里長選舉的投票資格，我沒有住過那裏，跟新榮里

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321至326頁、第33

7至342頁)，而敘及為選舉而遷籍之動機。　　

　⒉證人張雪秋雖稱是趙雅真提議遷戶籍，而非被告戊○○提議

遷戶籍。然按刑法之共同正犯，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

行為分擔為已足，不以直接意思聯絡為限，間接犯意聯繫，

亦無不可，復不以事先明謀為必要，於事中默示仍成立，所

參與者，無論全程或部分，皆屬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

第23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依張雪秋所述其雖僅有與

趙雅真聯繫遷籍投票事宜，但被告戊○○既有與趙雅真就虛

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前

述，且張雪秋既係由趙雅真邀集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而所

持以遷籍之「王晴房屋稅單」資料，亦係由被告戊○○透過

趙雅真轉交，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戊○○對於張雪秋虛偽

設籍部分，亦有間接犯意聯繫，是被告戊○○與張雪秋上開

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⒊又證人張雪秋於原審審理時改稱遷移戶籍係為了要和趙雅真

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3至336頁)，然張雪

秋勞保資料顯示，張雪秋從109年1月1日起勞保掛在「臺中

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底下，張雪秋從事產品行銷，並不是市

場擺攤行業。且原本戶籍即在臺中市南屯區，此次選舉之

後，旋即於111年12月7日將戶籍遷回去南屯區（111年度選

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83頁）。證人張雪秋遷戶籍入南區新榮

里顯然只是為了里長選舉。又查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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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明確陳述與趙雅真相約遷戶籍以支持被告戊○○，自始

至終均未提及市場攤位之事，且依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觀之，證人張雪秋並無申請第三市場

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又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

只須設籍於臺中市業如前述，設籍臺中市南區或者南屯區沒

有差別待遇，是證人張雪秋翻異前詞，辯稱遷移戶籍到南區

是為了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殊難採信。　

　㈤曾于齊部分：　　

　⒈被告戊○○是向證人丁○○頂讓「臺中市○區○○路000號0

樓」炸雞店店面，改成競選服務處，且這個店面讓黃彥儒、

曾于齊遷入戶籍。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應該是

110起起向房東承租店面賣炸雞。後來我出了事情，我炸雞

店也不能顧了，我就停掉了，因為忙不過來。」「就是選舉

那一年（111年）我3月沒有做了，我空間沒有用到，後來知

道鄭功進議員需要服務處，說要有個地方去服務民眾，我就

說這邊我也用不到，我的合約也是到年底，所以我就想說因

為我就不用再浪費租金，我就直接給他們用了。」當初是戊

○○先生，我認識他時，他好像是鄭議員的辦公室助理還是

主任我忘記了，他們有說有需要，我想說因為我本身這邊用

不到了，我就說不然看他們，如果有要找，這個地方我可以

直接轉出去這樣。」（本院114年3月1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曾于齊原本設籍在臺中市西區，依其勞保記錄顯示，曾

于齊從109年1月14日起在「鼎鍋小吃店」（地址臺中市○○

區○○路000號0樓）任職，沒有必要遷戶籍去南區新榮里。

且這個「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是里長競選服務處，

不是住家，選舉期間每天人聲鼎沸，若要實際入住生活也很

麻煩。

　⒊證人曾于齊於警詢時證稱：之前我有簽證及公司設立的問

題，透過黃彥儒認識戊○○，戊○○有提供一些諮詢協助。

後來戊○○要參選新榮里里長，就問我要不要遷徙戶籍至臺

中市○區○○路000號，屆時可以投票支持他，我為了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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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就答應，於是他就將上址之戶口名簿交給我去辦理遷

籍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61至166頁）；於偵訊時證

稱：戊○○問我要不要遷戶口到他那邊，雖然沒有明說，但

當時戊○○在準備選舉，我大概也知道他要我遷戶籍就是要

投票給他，我當時並沒有遷戶籍之需要，與新榮里沒有地緣

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73至178頁）。足見被告戊

○○為求順利當選里長，而請託曾于齊將其遷籍至上址，則

被告戊○○就曾于齊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自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

　⒋雖證人曾于齊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稱：是趙雅真找我遷

徙戶籍，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抽第三市場攤位，遷籍的資料也

是趙雅真給我的，與戊○○無關，戊○○沒有拜託我遷戶籍

來投票支持他選里長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8至344頁），與

其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觀諸前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曾于齊亦無申請第三市

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況第三市場攤位申請

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亦如前述，對於臺中市西區或南區之市

民，不可能做差別待遇。且曾于齊從109年間起勞保記錄就

是在做餐飲業生意，應該也沒有必要去市場擺攤，故證人曾

于齊證稱遷移戶籍係為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難認可採。

　㈥李文吉、李昶諭部分：　　

　⒈李文吉原本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000號經營「吉泰機

車行」，故李文吉的勞保資料顯示，李文吉長期將勞保掛在

「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以修機車為業。而

李文吉的兒子李昶諭的勞保，從109年1月1日起也是掛在

「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李昶諭案發時已經

24歲，跟隨父親於111年7月7日，將戶籍從南區城隍里遷移

到南區新榮里王俊傑戶內（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85

頁）。證人（曾任鄭功進助理）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李文吉是在我們服務處，一個很常來幫忙、很熱心的人，

應該算志工，因為他一直會來我們服務處幫忙」「李文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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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功進應該有認識。李文吉是做機車行的，我跟李文吉他沒

有什麼往來，對我來說，李文吉就是民眾，如果他今天來打

招呼還是來跟我講什麼事情，我還是得要受理。」（114年4

月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李文吉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戊○○於111年6月中旬

來找我修理機車，口頭跟我說他會參加這次里長選舉，希望

我可以幫忙將我跟我兒子的戶籍遷去他的選區，我當下有答

應他。過幾天戊○○來找我，給我一張繳稅的證明單，要我

拿這張去辦理遷籍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5至9頁、第11至1

3頁、第47至5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戊○○於111年6

月間來找我修機車，要我遷戶口幫忙選舉，過幾天由戊○○

的助理張遠智拿稅單來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45至353頁）。證人王俊傑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可否

寄戶口，應該是為了選舉，之後我就提供房屋稅單給戊○○

的工作人員。我不認識李文吉、李昶諭，我只是將房屋稅單

交給戊○○，事後才發現李文吉、李昶諭遷籍到我的戶口下

等語（見選偵195卷一第395至399頁）。

　⒊參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王俊傑為如下之對

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林靜儀醫師補選剛當選

2 戊○○ 真的　大家要一起幫他加油

3 王俊傑 沒錯，你如果確定里和我說

4 （略）

5 戊○○ 新榮你就不用遷了XD　借我寄戶口好了

6 王俊傑 你家是江川里嗎？

7 戊○○ 新榮

8 王俊傑 那怎麼需要寄戶口？

9 戊○○ 別的想支持我的

10 王俊傑 寄別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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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被告戊○○與王俊傑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

考（見選偵195卷一第377頁）。綜合證人李文吉、王俊傑前

揭證詞與上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

長，先詢問王俊傑可否借戶口供人設籍，且明說借戶口是為

了「有人要支持」及「避嫌」，再請託李文吉將其與李昶諭

之戶籍遷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李文吉、李昶諭偽設籍取

得投票權一事，顯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與李文吉就本案犯行

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一度改稱：我是自己主動要

遷戶籍，與戊○○無關云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至353

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考

量李文吉在警詢、偵訊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

案情，而未認知其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

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況李文吉與王俊傑並不

相識，業據其等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選偵195卷一第349

頁、卷二第7頁），且王俊傑之房屋稅單係由被告戊○○轉

託張遠智轉交李文吉，若非透過被告戊○○居中請託、協

調，李文吉又如何能取得王俊傑之上址房屋稅單，並將其戶

籍遷入王俊傑之戶內？ 是李文吉事後於本院前次審理時翻

供，係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可採。

　⒌至李文吉就房屋稅單究是由被告戊○○或由被告張遠智交付

乙節，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中所述固有不一，然證人李文吉

於本院前次審理時已陳明：因為張遠智是戊○○的助理，所

以當張遠智拿房屋稅單給我時，我就認定是戊○○託張遠智

交給我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7頁），且有如下對

話：

11 戊○○ 我怕都放在我這，要避嫌

12 王俊傑 不能太誇張就好了　我有兩個寄居人了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111年5月29日週日）

主任 可以遷戶口了喔、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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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李文吉遷入戶籍到王俊傑戶中，確實是被告戊○○的安

排，戊○○特別表示李文吉是「我的志工好友、跟我不

錯」。反而王俊傑一直搞不清楚遷入之李文吉究竟是何人。

所以王俊傑的房屋稅單資料，應堪認定被告戊○○轉託張遠

智交給李文吉的。證人甲○○於本院前次審理時證稱略以

「是經由我的手將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本院原審卷二第

326頁）。辯護人一再爭執，到底是經由誰的手將房屋稅單

拿給李文吉? 然此乃枝微末節之差異，無足為被告戊○○有

利之認定。

　㈦廖子筌部分：

　⒈證人廖子筌原本戶籍地址在臺中市太平區，且依據勞保記錄

顯示，廖子筌110年12月4日至111年6月23日勞保掛在「茂勝

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路○段00號

0樓）底下，而111年10月3日至114年1月1日勞保掛在「富聖

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里○○○

路00巷00號0樓）底下，廖子筌顯然沒有居住在南區新榮里

2 戊○○ 再跟您要戶口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111年8月6日週二）

俊傑哥　週三晚上有空嗎

2 王俊傑 李文吉 是誰？

3 戊○○ ？

4 王俊傑 後來有設籍我戶口嗎？

哈哈

5 戊○○ 有吧（笑臉貼圖）

我的志工好友

6 王俊傑 李文吉嗎？還是幫我問一下

怎麼了　住○○○段　地號

7 戊○○ 是啊、跟我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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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且證人廖子筌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

坦承並未實際居住在「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廖

素莉之房屋）內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256頁、第270頁、

原審卷一第191頁)。證核與證人廖素莉於偵查中亦證稱：

「檢察官問：廖子荃實際有無住過公理街這個地址嗎?答：

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5頁）。

　⒉證人廖子筌否認遷籍之目的是為了本案里長選舉云云，然卷

內有被告戊○○分別與證人廖素莉、被告廖子筌於通訊軟體

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姐，明天阿荃跟您借戶口喔

2 廖素莉 在國城那裏啊

日期 111年7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戶口今天最後一天

2 廖子筌 我知道

3 廖子筌 我等等回去拿，沒帶到

4 廖子筌 我在戶政事務所

5 廖子筌 只要說我要改戶籍就好了？

6 廖子筌 不用什麼套路？

7 戊○○ 對啊

8 戊○○ 寄居就好

9 廖子筌 說寄居哦

10 廖子筌 要換新的身分證？

11 戊○○ 要啊

12 廖子筌 還會查屬不屬實欸

13 廖子筌 不會ㄅㄧㄚˋ康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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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廖子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

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99至100頁）。觀諸上開對話紀

錄，可知被告戊○○先於111年7月18日向證人廖素莉表示被

告廖子筌要向其借戶籍遷移，且被告戊○○於111年7月25日

所謂「戶口今天最後一天」，明顯係在提醒被告廖子筌「必

須設籍4個月以上始能取得投票權」一事，佐以被告廖子筌

於在辦理遷籍之過程中，更數次因擔心穿幫，而向被告戊○

○詢問遷籍「要說什麼理由？」、「需要套路？」、「會查

核實情？」、「會遭揭穿？」等問題，被告戊○○亦教導被

告廖子筌謊稱「是廖素莉的新男友」，以試圖卸責，則被告

廖子筌本案設籍至上址之目的，應係在於取得該次里長選舉

之投票權，殆無疑義。

　⒊至於證人廖素莉於偵查證稱：被告廖子荃係因家裡媽媽有精

神障礙等狀況，想要搬出來，才會寄戶口云云。被告廖子荃

既因家庭因素欲搬出來住而遷移戶籍，又為何未實際搬到遷

籍地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居住呢?　光是遷移戶

籍，但每天回家還是要面對精神障礙的媽媽，這樣遷戶籍有

什麼幫助呢？ 證人廖素莉此部分證述係屬迴護之詞，難以

憑採。

　⒋辯護意旨雖稱，證人廖子筌自111年6月中旬至11月26日擔任

競選團隊志工，於選舉結束後，在新榮里里長辦公室自112

年5月14日至8月31日、112年9月1日至9月29日從事資源回收

工作，且與新榮里老鄰長孫女結婚，並非與新榮里毫無關聯

云云。惟證人廖子筌在遷入之前、後，其上班工作地點均不

在臺中市南區，已如前述。且廖子筌選舉過後約一年，於11

2年11月17日結婚（太太姓洪），頂多是太太娘家在新榮

里，但遷入當時還沒有什麼姻親關係。證人廖子筌自己也承

認遷戶籍後，依然沒有住在南區新榮里。證人廖子筌是對政

治工作有興趣，也來擔任戊○○競選團隊的志工，但是在遷

入當時與被告戊○○對話中，廖子荃要冒充是廖素莉的男朋

14 戊○○ 怎樣你是素莉新男友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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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更顯被告廖子筌主觀上有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辯護意旨不足採信。

五、辯護人請求傳訊證人甲○○到庭，甲○○證稱「我111年當

時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那邊，擔任助理，有薪水，就是只有

領時薪而已，因為我只有去半天而已。就是如果今天我有過

去幾個小時，我就賺幾個小時的錢。是由鄭紹頡給我薪水，

我算是工讀生。我們成立青年軍，是要在地方深耕，然後做

服務。」「因為鄭紹頡要選議員，他爸爸要交接議員給他，

我們要在這邊做服務，我想要挑戰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

且做服務的時候在地的人很支持我，他們說要給年輕人機

會，我想要嘗試看看，我爸爸在另外一個里也有選過兩次里

長，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接這個工作，也希望我選里長，因

為我爸爸之前沒有選上，那時候聽說新榮里老里長沒有要連

任，我跟鄭紹頡討論後覺得有機會，我想說可以拼拼看」

「競選服務處就是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的炸雞店

店面。因為一開始是屬意由我參選新榮里里長，但是我後來

決定退選。因為那時候我是跟議員的兒子鄭紹頡原本要租這

個店面，當作我們那時候的青年軍基地，印象中我跟他有討

論到招牌這個東西裡面的內容之類的。那時候我接受到的訊

息是議員的兒子鄭紹頡要選議員，原本說是他爸爸要交棒給

他。我記得111年的端午節端午節我還有跟他們一起去送粽

子之類的，還有在跑行程。我有想過要選新榮里長，但我後

來沒有將戶籍遷入新榮里，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跟議員的

兒子紹頡原本想說我們要壓線，壓在最後截止之前，我再去

報名參選，因為對我們來說，政治是這樣子的，如果我提前

去大肆宣揚我要選里長的話，我覺得可能很容易被其他對手

攻擊。就是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我馬上就去登記或做這

些動作，對手方一定會想盡辦法說你不是在地人、空降部隊

之類的，會被這樣子攻擊，再加上我學歷上的一些問題，我

是唸環球科技大學觀光系2年，沒有畢業。我覺得我不想要

這麼早被攻擊，雖然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但那時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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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想對策。」「後來鄭紹頡自己也不選了，我跟鄭功進議

員有溝通隔閡，如果他自己不選的話，我也決定跟著收手，

頭不選了我跟著選很奇怪，但店面已經租了，時間、成本我

很擔心鄭紹頡他們會跟我算這些，我怕對不起他爸爸及鄭紹

頡，確定不選後，我有跑去跟主任戊○○說萬一我不選的

話，我有問主任說你能不能替我選，用這個店面。我決定不

選的，時間應該是端午以後，中秋之前。」（114年4月9日

審理筆錄）。然而111年6月3日是端午節，111年9月10日是

中秋節，證人甲○○證稱自己是111年6月3日以後決定退選

里長，才由戊○○出馬競選新榮里長，辯護人並以此辯稱

「111年6月3日以前遷入戶籍的事情，都與被告戊○○沒有

關係」。然查，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於111年4月11日至

111年4月15日受理黨內初選登記，當時黨內只有戊○○一人

登記參選新榮里長一職（原審卷一第435頁 ），且111年5月

22日之前就已經有「里長候選人戊○○」之文宣（111年度

選偵字第115號第108頁）。被告戊○○在111年4月15日以前

就決定參選新榮里里長，並且完成黨內初選登記，5月對外

就已經印發文宣，與甲○○所稱自己決意退選的時間不吻

合。犯罪事實欄內遷入戶籍之人，均是戊○○111年4月15日

登記黨內初選之後才遷移戶籍，當然與被告戊○○有關連，

被告所辯難以採信。　　

六、被告戊○○辯稱「這次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二名才得到5

00多票，我不需要找這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然按

現今選舉戰況激烈，各候選人為統籌選戰之進行，於登記競

選後，多設立競選服務處，藉由競選團隊成員各司其職，群

策群力，積極動員助選，以贏得勝選。然為端正選風，檢調

機關多年來每逢選舉期間均不斷大力宣導，禁止賄選及幽靈

人口（即投票部隊）等違法亂紀行為，更於各項公職選舉期

間積極投入大量人力查察選舉不法行為，此已為一般社會大

眾所週知。故參與各項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均明知倘以賄

選或幽靈人口之不正手段欲達勝選目的，如被查獲，恐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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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刑事重罰及民事當選無效之高度風險。但因選舉之成本與

當選之利益，最終本即由候選人一體承擔。故是否採賄選或

幽靈人口等不正手段當屬重大決策，更與候選人之政治前途

息息相關，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僅有候選人始能依照其對

選情之評估作最終之決定。至於其他輔選幹部、助選人員或

候選人之親友，沒有必要擅自決定以幽靈人口方式助選。是

倘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推認證明當選人

對其親友、助選人員或競選團隊成員之妨害投票正確行為，

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實行之行為

者，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虛偽遷徙戶籍之人共同為妨害投票

正確之行為，而應科以刑法第146條之刑責。審諸被告張遠

智等人遷徙戶籍均非基於正當理由，且均有被告戊○○積極

居中主導、指示、直接或間接提供遷籍資料予被告張遠智等

人設籍，均如前述，足以推認證明被告戊○○對使犯罪事實

欄之人遷入戶籍以取得投票權一事，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

同意之情，且推由遷入戶籍者自己或委託家人辦理實際遷入

登記。被告戊○○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

而應論以刑法第146條之罪。至於到最後選票開出來時，戊

○○得到800多票，第二名僅得到500多票，這只是事後諸葛

之說，沒到開票完成，沒有人知道是誰會當選，且我國地方

自治史上「一票之差」而當選或落選之事，所在多有。甚至

在複數選舉時，最後一個名額有兩人同票發生時，還要抽籤

由其中一人當選，可知每一票對後候選人都很重要，所謂

「一張票、一世情」，每個候選人都是盡力衝刺，到最後一

刻，確定支持者的選票都投入票匭後，才能放鬆。被告戊○

○辯稱自己基層實力堅強，不需要找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

云云，此一辯解也不能成立。　　

七、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

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

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

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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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

解，亦與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

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

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

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

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

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

【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張雪

秋、曾于齊、李文吉、黃宇瑍、李昶諭等人並沒有實際居住

於南區新榮里，渠等遷移戶籍之理由均非正當，其中黃宇

瑍、李昶諭已成年且有投票權，但因為是各自被其父親決定

而一併遷移戶籍，而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被告戊○

○邀請一些原本不是住在新榮里，也與新榮里沒有實質密切

關連之人，遷入新榮里，設法影響投票結果之正確性，難認

渠等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

憲判字第9號)判決前開所揭示「實際居住」而與新榮里產生

聯結關係之情形，自不得藉口上述憲法法庭意見而為免責理

由。　　

八、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所犯罪名、罪數: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意圖

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

遂罪。

二、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以虛偽遷徙戶

籍取得投票權之人」，然不並排除他人依刑法第31條第1項

前段規定，與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成立共

同正犯之情形。經查：

　㈠被告戊○○自己本來就有新榮里的房子，也有新榮里的戶

籍；證人（即前審共同被告）邱慧君戶籍設在臺中大里區，

均無「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之身分，然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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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君就羅炳顯、羅雅蓓二人戶籍遷入之犯行，有犯意

聯絡與行為分擔，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仍應論

以共同正犯。

　㈡同理，被告戊○○就（已判決確定之共同被告）張遠智、廖

子筌、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李文吉、曾于齊

之犯行，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個別犯意聯絡關係，另有行

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戊○○為本案犯行之主謀，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

但書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戊○○出於影響結果正確性之單一犯意，密集邀請他人

虛偽遷移戶籍或提供戶籍供人寄籍，侵害同一法益，於時

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

接續實行，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移送併辦

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五、被告戊○○所邀請虛偽入籍之人，未實際前往投票，有上開

選舉人名冊存卷可佐，尚未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為未遂

犯，其等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

其刑。　　　　

肆、撤銷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以被告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但原審認定犯罪事實範圍，包括「丙○○」這一票，且

因為丙○○確實有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導致新榮里

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而認定被告戊○

○所犯罪名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既遂罪。然丙○○部分經

最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並經本院認定丙○○無罪（理由如

後述），而戊○○所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為接續犯一

罪，丙○○這一票既然被撤銷，其他接續犯部分也難維持，

應由本院撤銷後重新判決如上。

二、關於量刑部分，本院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

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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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被告戊○○為圖其當選新榮里之里長，竟與其他人共同

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方式，致使非實際居住於新榮里之多位民

眾人取得該里之選舉權，已經產生影響選舉之純正、公平及

結果正確性之危險，所為敗壞選風，危害民主政治發展及進

步，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實不可取，及被告戊○○犯後

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戊○○為大學法

律系畢業，又取得碩士學位，長期擔任議員助理，從事政治

服務工作，未婚沒有小孩，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

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

2項規定及衡量犯罪情節，對被告戊○○褫奪公權4年。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為被告戊○○所有，

並作為其等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有上揭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可證，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已於共同被告邱慧君之確定判決中處理，

或與本案無關，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伍、丙○○無罪部分，即對戊○○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戊○○、丙○○共同基於意圖使特定候

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犯意聯絡，

由WONG SUEI YU（中文姓名：王綏愉，下稱王綏愉，涉犯妨

害投票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提供其位於「臺中市○

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建案名稱：京城特區）之戶

籍，供並無實際住居在該處意願之丙○○遷入，由王綏愉將

前址戶口名簿、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交給丙○○，丙○○於11

1年4月25日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登記，使並未

實際住居在上開地點之丙○○因此取得新榮里選區之投票

權，以便增加戊○○之票源，使其得以順利當選。嗣臺中○

○○○○○○○○○○○○○○之戶籍登記，將丙○○編入

111年11月26日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丙○○

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而以此方式使里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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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因認被告戊○○、丙○○，

就此均犯「刑法第146 條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罪嫌。　　　　

二、檢察官係以:被告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翻拍照片1份、丙○○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暨建物

所有權狀影本1份、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戊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等為證據。　　

三、被告丙○○之答辯:

　　訊據丙○○否認犯罪，辯稱:我不承認妨害投票，我任職於

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公司與「京城特區」大樓簽約

很久了，我從99年就在「京城特區」大樓當總幹事了，這社

區很多事務我都要去配合，我們有早晚班的保全，但我是管

理職，大樓行政事務等等都是我必須處理的，住戶大小事我

都要去處理。我本來戶籍在雲林，但我從念大學起就一直住

在臺中市了，我99年大學剛畢業就來「京城特區」工作了，

我本來住在逢甲那邊，因為我上班時間幾乎都在社區，所以

前主委王綏愉說，如果我太累可以去他家休息，所以我有去

他家休息過，100年左右我搬到江川里，就是在新榮里的隔

壁，我上班地點都在新榮里的，但我上班時間比回家休息的

時間還久。我要遷徙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我是臺

中市民加上是臺中市的勞工，是有加分的作用，所以我就把

雲林的戶籍遷徙到新榮里「京城特區」裡面前主委王綏愉的

家。111年11月26日我確實有去參加里長投票，因為我有戶

籍就可以去投票，我不是虛偽投票（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

筆錄）。我現在調到「賺錢時代」社區擔任總幹事，也是在

新榮里內工作。我原本租的地方是套房在江川里，一般房東

出租的小套房是不會讓你設籍的，我是為了抽社會住宅有加

分才遷徙戶口。其他的被起訴的選民，都因為選前知道戊○

○被搜索而沒有去投票，我有去投票是因為我認為我遷入戶

籍就是臺中市市民，如果我是市民為何不能去投票，這是我

不能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我虛偽設籍這不合理（114年4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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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審理筆錄）。

四、被告戊○○之答辯:

　　訊據戊○○否認自己與丙○○遷入戶籍有任何關係，辯稱:

丙○○與我對話時間是110年，離選舉還有一年多，我們只

有問到是否有人可以讓我們寄戶口，青年軍當時可能有要人

要參選，我負責幫黨訓練青年人力及瞭解公共事務，我們對

話沒有任何具體行為，110年我根本不知道丙○○何時跟主

委王綏愉拿戶口資料，我只是問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年

輕人有戶口可以寄來選舉。我與丙○○對話只有這一次，我

也有說不強求（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五、律師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丙○○擔任「京城

特區」總幹事已經8、9年，長期在此地工作而投票，也符合

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卷內資料也有抽社會住宅時

若已設籍臺中市可加分6分的資料，丙○○入籍之後，也有

去抽社會住宅抽到備取資格。丙○○遷入戶籍與戊○○要選

舉，欠缺關聯性，若硬要把戊○○、丙○○二人綁成與妨害

投票罪有關，對他們兩人是不公平的（114年4月9日審理筆

錄）。

　㈡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戊○○辯護稱：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

決意旨，在投票地點先長期工作後遷入，就有正當投票的法

律基礎，肯認他的投票權，尤其丙○○擔任「京城特區」社

區總幹事多年，比其他里民更瞭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她有正

當投票的法律基礎，並不構成妨害投票。況丙○○是為了抽

臺中市社會住宅而遷入，戊○○也沒有叫丙○○遷徙戶籍，

但原審僅以一年前的對話，認定二人有共謀的意思，其實對

話之時間、內容都與妨害投票無關（114年4月9日審理筆

錄）。

六、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虛偽遷徒戶籍」，其中所謂

「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

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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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發展日新月異，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

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

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

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

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

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

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

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

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

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

規定，而「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

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

「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是只

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

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

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

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等旨，業經憲法

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揭示明確。　　

七、經查：

　㈠被告丙○○從108年10月1日至今的勞保，都是掛在「宏全保

全股份有限公司」底下，可知丙○○確實從事大樓管理工作

多年，也服務過本案新榮里內「京城特區」大樓。丙○○原

本戶籍於雲林縣○○鎮○000○○○○○○00號卷二第51頁

戶籍資料），111年4月15日遷入戶籍到京城特區大樓前主委

王綏愉戶內。

　㈡被告丙○○名下有手機門號0000***000，丙○○於108年7月

8日申請時門號時，填寫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號

00F」即南區江川里之承租套房（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

二第339頁）。江川里與新榮里土地轄區是連在一起的，被

告丙○○也長期在臺中市南區生活，與此地有密切關連。

　㈢被告丙○○先前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沒有實際居住在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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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戶籍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見111

選偵195卷一第143頁、第166頁），核與證人王綏愉於偵查

中證稱：「（檢察官問：丙○○實際有無住在你的居留

地?）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38頁）。被告

丙○○一個單身女子，不太方便去住在男性主委家中，而且

丙○○自己的承租小套房就在隔壁江川里，中午若要休息，

應該回去自己的小套房睡覺才符合常理。　　

　㈣參以被告丙○○與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

話：

　 　

日期 110年11月14日至1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姊，老王那邊有空間給人寄居嗎？

2 丙○○ 寄居？

3 戊○○ 有人想要遷戶口投我一票XD

4 丙○○ 不懂？

5 丙○○ 是要跟他租房子嗎？

6 戊○○ 遷戶口的概念

7 丙○○ 這個我就不懂他了

8 丙○○ 那個您堂弟那裡呢？他戶口不是在00樓嗎？

9 戊○○ 因為我也會在那裡

10 戊○○ 我怕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11 丙○○ 喔喔

日期 111年2月24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丙○○ 對了！上次我提到戶口的事

2 丙○○ 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

3 戊○○ 你可以嗎？

4 戊○○ 遷去老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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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25至127頁）。觀諸渠等

對話內容，明顯可見被告戊○○具體表示要「遷戶籍」以

「幫忙幾票」，甚至以「擔心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

質疑」（阿鶴是新榮里老里長陳張鶴），而解釋需分散設

籍以免遭人懷疑，足徵渠等對話內容係針對本案選舉投票

設籍一事。又觀諸被告丙○○於上開對話紀錄中，向被告

戊○○表示「上次提到戶口的事」、「過二天有空再去遷

戶口」、被告戊○○回以「你可以嗎？」等語意脈絡，可

認被告丙○○遷移戶籍之目的，是要參與本次里長選舉，

積極表達居民對公眾事務之意見。

　　㈤丙○○本來就長期在臺中市新榮里內工作，對於地方自治

事物，或者對於歷來里長的服務表現，本來就有表達意見

的正當性。每四年一次的里長選舉，也就是對過去四年里

長服務打分數，在登記截止之前，原本老里長陳張鶴也可

能參選，或者有其他人要出來參選，里民是以手中這一票

表達自己的意見，依據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丙○○既

然長期在新榮里工作，也有對新榮里政治事務表達公民權

利的正當性。

　　㈥被告戊○○是「京城特區」住戶，丙○○是「京城特區」

5 丙○○ 我沒差啊！

6 丙○○ 他說讓我遷到他家去

7 戊○○ 那他還能再借給我一個人遷嗎？

8 丙○○ 啊？誰啊？

9 丙○○ 這要問問老王喔

10 戊○○ 我確認好跟您說XD

11 戊○○ 我知道

12 戊○○ 我團隊的人住大里

13 戊○○ 他們應該是全家想給我幫忙幾票

14 丙○○ 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四十一頁



簽約保全公司之總幹事，二人應該認識多年，丙○○又有

參與新榮里長投票的正當性，丙○○這次將戶籍從雲林遷

入臺中市南區新榮里，就算是要去力挺戊○○，也是丙○

○的公民權利。無論丙○○後來辯解「遷戶籍是為了抽臺

中市社會住宅」等情是否可採，都不能將丙○○的公民權

利以非法評價。

八、原審誤為丙○○有罪之判決，應由本院將丙○○部分撤銷，

另諭知丙○○無罪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起訴書認為被告戊○

○對丙○○這一票遷入，與邀請其他張遠智等人虛偽遷入，

有接續犯實質一罪之關係。本於一訴以一主文回應之原則，

本院就僅於理由中說明「戊○○使丙○○虛偽遷入戶籍」部

分不成罪之理由，於此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君瑜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乙○○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編

號

搜索時間（民國） 搜索地點 扣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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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年11月16日9時

25分起至11時15分

臺中市○區○○

路000號（戊○○

承租之店面、即

競選服務處）

小茶葉禮盒1份、蜂蜜禮盒

1份、大茶葉禮盒1份、iPh

one手機（IMEI：00000000

0000000）、精油瓶14罐、

中秋活動文宣1份、中秋送

禮名單1份

 2 111年11月16日7時

15分許起至7時50

分許止

臺中市○里區○

○路000號（邱慧

君住處）

戊○○競選背心1件、邱慧

君所有之iPhone手機（IME

I：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3 111年12月9日7時4

5分至8時1分

臺中市○區○○

街000號

無

 4 111年12月9日7時5

0分至8時4分

臺中市○區○○

路000號0樓之0

無

 5 111年12月9日7時4

5分起至7時50分

臺中市○區○○

路000號

無

 6 111年12月9日7時4

1分起至20時9分

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00樓

之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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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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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昌






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
            黃瑞霖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詩于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46號，中華民國（下同）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0號、第115號、第195號、第210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3年7月4日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號），被告等提起第三審上訴，113年12月12日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63號第一次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戊○○、丙○○部分撤銷。
戊○○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肆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從民國（下同）105年7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議員鄭功進之助理，鄭功進議員是臺中市東區、南區議員，戊○○也跟隨鄭功進在臺中市東區、南區服務經營。而臺中市南區新榮里（下稱新榮里）內有多棟集合式住宅聚集大量人口，是臺中市選舉的重要票倉，也是選舉兵家必爭之地，原本107年連任的老里長陳張鶴表態要退休不再競選，該由誰來競選新榮里里長，也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熱點。鄭功進議員底下有幾位青年志工及助理，有意為民主進步黨開疆闢土，準備推人去競選新榮里長，又戊○○之前與陳宏誌於109年間合資購買「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房屋，戊○○支出裝潢費用，陳宏誌登記為所有權人，戊○○依約定有實際使用權利。故戊○○於110年11月15日將自己戶籍從臺中市東區遷入至「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戶內。經過一番推演之後，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故順利完成黨內提名，111年6月15日經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代表民主進步黨，角逐111年11月26日投票之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
二、戊○○與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等人，均明知除戊○○於新榮里有房屋之外，上述其餘人並未實際居住或工作在新榮里，與新榮里也沒有產生緊密連結，均不具有投票決定新榮里里長之正當性，但為使戊○○順利當選，由戊○○找到幾個新榮里內可以遷入之地址，再各為下列之犯行：
㈠、虛偽遷入戊○○使用之「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戊○○係邱慧君之乾兒子，羅炳顯、羅雅蓓均係邱慧君之子女，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等三人原本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臺中○○○○○○○○○○○○○○○○○○）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至上址。　　
　⒉張遠智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原本戶籍在臺中市南區福順里，也在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之公司上班。戊○○、張遠智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7月14日前某時許，將「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張遠智，由張遠智於111年7月14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張遠智自己之戶遷移入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㈡、虛偽遷入王晴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趙雅真、黃彥儒為夫妻，亦為黃宇瑍之父母，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王晴則為戊○○之鄰居。戊○○、趙雅真、黃宇瑍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王晴（王晴所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5月6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透過戊○○轉交趙雅真，黃宇瑍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趙雅真並出具委託書，由趙雅真於111年5月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入王晴上址。
　⒉趙雅真辦理完畢後，旋將前揭王晴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交付張雪秋，由張雪秋於111年5月9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上開資料交付予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張雪秋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張雪秋之戶籍遷至王晴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㈢、虛偽遷入戊○○承租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戊○○為設立競選辦公室及議員服務處，於111年4月間找到「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原本由丁○○承租並經營炸雞店，歇業中，戊○○向丁○○頂讓店面及承受租約），並另於111年5月16日前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拿取「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之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黃彥儒（即上述趙雅真之夫，黃彥儒與趙雅真住在臺中市西區），由黃彥儒於111年5月1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黃彥儒之戶籍遷至上述店面地址。
　⒉曾于齊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也住在臺中市西區，曾經因公司設立問題接受戊○○之選民服務。戊○○另於111年5月31日前某時許，將其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取得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曾于齊，由曾于齊於111年5月31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曾于齊之戶籍遷入上述店面地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黃彥儒、曾于齊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黃彥儒、曾于齊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㈣、虛偽遷入王俊傑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李文吉為李昶諭之父，李文吉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經營「吉泰機車行」，而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的機車都是交由李文吉維修保養，王俊傑則有「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房屋，且李文吉、王俊傑均為民主進步黨支持者。戊○○、王俊傑（王俊傑涉犯妨害投票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李文吉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王俊傑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111年房屋稅繳款書，透過戊○○、張遠智轉交李文吉，且不知情之李昶諭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父親李文吉並出具委託書，由李文吉於111年7月7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李文吉、李昶諭之戶籍遷移入王俊傑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李文吉、李昶諭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李文吉、李昶諭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㈤、虛偽遷入廖素莉名下「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該建案名為:賺錢時代）房屋內:
　　廖子筌住在臺中市太平區，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東區，廖子荃是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志工，也經常下班後去戊○○競選服務處幫忙，而廖素莉有新榮里內的房屋。戊○○、廖子筌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廖素莉（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廖子筌，由廖子筌於111年7月25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廖子筌之戶籍遷入廖素莉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廖子筌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廖子筌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黃彥儒、曾于齊、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王俊傑、李文吉另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廖素莉、李昶諭、王俊傑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均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嗣經警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分別至附表所示地點等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而循線查知上情。
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曾于齊、李文吉於警詢筆錄及檢察官偵訊時未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行之經過，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審判中固有不符之情形（詳見後述），惟本院審酌上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警員以一問一答之方式所製作，復查無任何遭警不正取供之情事，又上開證人於警詢時，述距離案發時間較近，其記憶較為深刻，回答亦較具體明確，所受外界影響之程度甚低，自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上開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亦具有證明被告戊○○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是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罪事實部分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其等於法院審理中所述不符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均得為證據。
二、被告戊○○之辯護人另爭執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被告羅雅蓓與警員通話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然按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因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如非必要，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之勘驗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固屬於傳聞證據，然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依同法第159條之4立法理由解釋，該筆錄並非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同條第1款規定由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3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惟係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酌）。卷附檢察官勘驗被告羅雅蓓與警員之通話內容所製成之勘驗筆錄，固為傳聞證據，但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揆諸前開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三、除上開說明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項及第2 項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認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否認犯罪，辯稱:我全部否認，我於109年就買了「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110年11月間，我還沒有想到參選里長，鄭功進議員也沒有鼓勵我選，那時也不確定是誰要出來選新榮里長，所以我在LINE上說投我一票，是指投我們一票。我說的「阿鶴」是老里長陳張鶴，我怕「阿鶴」發現，那時候是甲○○要選的，甲○○也是鄭功進的助理，因為甲○○他那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甲○○沒有新榮里的房子，沒有買房子會被攻擊，甲○○是民進黨的黨員，他爸爸也選過兩次里長但都沒有上，甲○○也有意願要選里長，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幫甲○○抬轎。110年、110年初這些對話都是抬轎對話，並不是我要選。我本來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當主任，他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是臺北人沒有必要出來選里長，就是到最後一刻，鄭紹頡說要退選議員，甲○○也說不選里長了，我要尊重老闆鄭功進的指示而參選里長，我選里長也幫鄭功進多了2、3百票。這次里長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2名才500多票，差了300多票，我不需要找人來虛偽投票，即使是幫我做美編的陳國城也住在「賺錢時代」社區，他的戶籍在彰化，我也沒有要他遷戶籍來新榮里。起訴書這些人遷移戶籍與我無關，我沒有叫他們來虛偽投票、虛偽遷移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①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他們真的有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也有付租金，他們想要在這裡永久生活，也有住在這裡，所以我才讓他們遷徙戶口，我並沒有想要妨害投票。戶籍法規定4個月前就有選舉權，他們想要生活居住承租而設籍，我有收租金他們要設籍我有什麼理由不交戶口名簿給他們設籍。或許是我誤解法律或是判斷而要被罰嗎，我沒有那個主觀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做這麼粗糙，連我家都拿來讓他們設戶口。　　
　②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這些人都有他們真實的設籍理由，為了抽第三市場攤位或是抽社會住宅。趙雅真、黃彥儒他們夫妻是為了增加抽市場攤位的資格，因為一戶只能抽一個，不是為了投票才分成二處設籍。黃蕭鳳娥沒有遷戶籍進來新榮里，但他兒子、媳婦遷是因為抽第三市場攤位才遷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③鄭功進議員的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把「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丁○○的炸雞店頂下來後，改成議員服務處，111年4月多談頂讓，5月才頂讓承繼丁○○的租約，11月底丁○○的租約才結束，換成我的名字承租。本來是鄭紹頡要選，但他後來要不選，7月才決定變成我要參選里長，所以我不可能在7月以前找人虛偽入籍支持我選里長（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④王俊傑希望我們去找人接里長，讓新榮里有不同的文化。至於甲○○怎麼把戶口名簿及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叫他請李文吉把戶口遷回去不需要做這件事情，我不知道甲○○會把資料交給李文吉，上次傳喚甲○○也有提到這件事情（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⑤廖子筌會去他乾媽廖素莉的房子休息睡覺，也有是真的有付租金使用廖素莉的房子（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二、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甲○○到庭證述，自己是111年6月3日端午節後才決定退選，起訴書這些人都是甲○○退選以前就已經遷入戶籍，當時被告沒有決定參選里長，不可能跟這些共同被告有犯意聯絡，請判決無罪。
　①張遠智、羅炳顯都有實際付租金給戊○○，陳宏誌也證述張遠智、羅炳顯兩人有來實際居住。被告提供戶籍給實際居住的人遷入，與妨害投票構成要件不符。羅雅蓓是因為家庭因素而遷入，被告與羅雅蓓無犯意聯絡。　　
　②③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都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而遷戶籍，不是為了投票遷徙戶籍，否則黃彥儒、趙雅真是夫妻，若為了投票不需要分開不同戶籍遷移。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於一審證述是因為第三市場攤位遷戶籍，主觀上與被告無虛偽投票犯意聯絡。
　④機車行老闆李文吉，於原審證稱是甲○○拿資料（王俊傑之戶口名簿）給他，甲○○於前審也承認是自己拿資料給李文吉，戊○○都不知情，可見戊○○與李文吉無犯意聯絡。歷審關於李文吉遷入部分，判決都寫是戊○○、張遠智提供資料（屋主王俊傑之戶口名簿），但李文吉一審證稱是甲○○提供資料的，一審筆錄有打錯，但有手寫改正（一審卷一346頁）（114年2 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⑤廖子筌跟新榮里鄰長孫女交往結婚，廖子筌本來就要落地生根，被告一直認為廖子筌有住在他乾媽廖素莉的家裡，故被告與廖子筌無犯意聯絡（準備程序與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1.原本鄭功進團隊是規劃由甲○○參選新榮里長，但候選人不想太早表態參選，也是常態，也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甲○○證述合情合理，長春里老里長的根基很穩固，甲○○爸爸參選過長春里長也有敗選紀錄，聽聞新榮里里長不連任，此次往隔壁發展也是合理的狀態。甲○○退選因為有學歷上的問題，甲○○是111年端午節後決定不選的，該年端午節是6月3日。而戊○○是111年7月20日才經過民進黨執行委員會正式提名為里長參選人。羅炳顯、羅雅蓓是111年4月21日遷徙戶籍的，以及其餘在端午節前遷徙戶籍的，有一些是家庭因素而遷戶籍的，若算在戊○○身上由他概括承受，對戊○○來說是苛刻不公平的。
　2.第三市場攤位抽籤，分不同地方設籍是為了抽籤，雖然對話中好像與選舉有關，有些人在回答時會作順水人情，即便目的是為了抽籤，對話中也會說「我支持你」，抽市場的這些人遷入戶籍時，當時甲○○私下要參選新榮里長，戊○○還沒有決定參選。若遷入都算在戊○○身上很不公平，希望判決戊○○無罪。
三、被告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見原審卷一第435頁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回函），故順利完成黨內初選程序，111年6月15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角逐111年11月26日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又犯罪事實欄所載本案選舉人分別於上開時間，各以上開方式，遷徙戶籍至上開各址，且均經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渠等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因而皆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以上事實為被告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本院前審與更一審之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並據證人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李昶諭、王綏愉、廖素莉、江勇諒、王晴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雅蓓，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等人，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證述在卷，且有本案選舉人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檢送選舉人名冊影本在卷可憑，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各選舉人遷入部分:
　㈠（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羅炳顯、羅雅蓓部分：
　⒈證人邱慧君是被告戊○○的乾媽，而羅炳顯、羅雅蓓是邱慧君之子女，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本來就一直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且戶籍在大里區，是被告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由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入被告目前「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房屋之戶籍內。而被告戊○○是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唯一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之人，可見戊○○正式表態參選之後，相隔一週時間，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行動相挺，由羅炳顯、羅雅蓓正式遷入被告戊○○的戶籍內，邏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⒉被告戊○○、證人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於通訊軟體LINE「慧君媽媽食堂」中，曾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16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邱慧君

		星期一記得提醒我



		2

		邱慧君

		遷戶口



		3

		羅雅蓓

		（OK之貼圖）









		日期

		111年4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你記得去遷戶口了嗎



		2

		邱慧君

		忘記了
早上起床吃早餐很想睡就睡到兩點
太累了！



		3

		邱慧君

		我等明昌回來
問他要遷去哪？



		4

		戊○○

		有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戊○○記得去遷戶口



		2

		邱慧君

		他還沒給我戶籍







　  　　
		日期

		111年4月22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戊○○記得給我媽戶籍



		2

		戊○○

		昨天給了喔



		3

		羅雅蓓

		＠邱慧君記得去遷戶口



		4

		邱慧君

		（收到之貼圖）



		5

		邱慧君

		明昌你們的戶政在哪邊？



		6

		邱慧君

		查南區戶政嗎？



		7

		戊○○

		南區區公所一樓



		8

		邱慧君

		好



		9

		邱慧君

		等等過去



		10

		羅炳顯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



		11

		邱慧君

		辦好了
我把明昌的東西拿去他事務所了



		12

		羅炳顯

		（拍手之貼圖）



		13

		戊○○

		謝謝大家







　　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媽媽戶口名簿拿來了喔



		2

		邱慧君

		（超讚之貼圖）



		3

		邱慧君

		我過去了







　 被告羅炳顯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八　炳

		新的戶籍謄本在哪?



		2

		邱慧君

		戶口名簿
不是謄本



		3

		八　炳

		在你那邊嗎



		4

		邱慧君

		你的戶口在明昌那邊



		5

		八　炳

		摁阿 所以戶口名簿在他那邊嗎?



		6

		邱慧君

		但是你的信會寄回家







　　以上有渠等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60卷一第193至219頁）。可見由證人羅雅蓓不斷催促邱慧君去遷戶籍，並提醒被告戊○○要交付戶口名簿予邱慧君，且於邱慧君不知要到哪辦理遷籍時，羅炳顯亦傳送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指引邱慧君前往，而被告戊○○確有提供戶口名簿予邱慧君，而羅炳顯於被告邱慧君遷移完戶籍後，不知道自己新的戶口名簿在哪裡，被告邱慧君還提醒被告羅炳顯說新的戶口在被告戊○○處，並特地說「但是信會寄回家」等語。以上對話情節均表示在被告戊○○登記黨內初選後，乾媽及乾媽的兒女們均非常支持，積極行動相挺，將戶籍遷去新榮里被告戊○○房子內。
　⒊證人邱慧君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因為戊○○要選里長，我希望能幫他一點忙，經過我與戊○○協調後，由戊○○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的戶口名簿交給我，由我去戶政事務所將羅雅蓓、羅炳顯的戶籍遷到上址，目的就是讓戊○○選舉時能增加選票。這件事情有經過戊○○、羅炳顯及羅雅蓓的同意。羅雅蓓、羅炳顯實際上都還是住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81至189、231至236頁）。稽之證人邱慧君為被告羅炳顯、羅雅蓓之母親，且為被告戊○○之乾媽，彼此間毫無怨懟，自無虛偽陳述以誣陷被告戊○○之必要，是其上開所述應屬可信。
　⒋參照上述扣案LINE對話與證人邱慧君之證詞，互核一致。且與證人羅炳顯、羅雅蓓均已談妥要為本案選舉而遷徙戶籍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與被告戊○○於偵訊中稱係其乾媽邱慧君要求羅炳顯、被告羅雅蓓遷移戶籍至戊○○之戶籍地（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7頁）內一致，足認渠等就本案犯行，各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⒌又證人羅雅蓓曾於111年10月6日電話中，向警員表示其遷戶籍的原因就是因為朋友要選舉乙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1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5頁）、111年10月6日正義派出所警員與同案被告羅雅蓓之通聯對話譯文（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7至362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見111選偵60卷二第447頁）在卷可考，核與證人邱慧君上開證述「羅雅蓓遷籍至上址之目的就是要幫被告戊○○選舉」乙情相合，足以佐證證人邱慧君前揭之證詞為真。
　⒍經警員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羅炳顯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60卷一第107頁）存卷可查，足證羅炳顯並沒有實際住在被告戊○○家中，遷戶籍只是為了參與里長選舉投票。
　⒎依據羅炳顯的勞保資料顯示，羅炳顯111年4月18日至111年11月14日是「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之雇員，養護工程處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潭子區，其實從臺中市南區到潭子區，距離很遠，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根本沒有必要，要租房子在臺中市南區，還不如每天直接回去媽媽大里區那邊更為方便。羅炳顯曾為同案被告身分，且於警詢、偵訊、一審時雖供稱其因工作緣故實際上有居住於「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並主張其係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承租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38至339頁、原審卷一第459至463頁），並提出轉帳明細（見111選偵115號卷第237至239頁）存卷可考。又被告戊○○於警詢時辯稱：羅炳顯是以每月1萬元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5頁），與被告羅炳顯所辯以每月8,000元向被告戊○○承租上址之說詞，已有不符。再者，被告羅炳顯自111年1月起，即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等情，業經被告羅炳顯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111選偵60卷一第306至308頁），則上開轉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被告羅炳顯支付被告戊○○東區樂業南路之房租，無從證明被告羅炳顯是因向被告戊○○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戶籍地為上開轉帳，因此無從為有利被告戊○○之認定。
　⒏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此為憲法第10條所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利，該項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則在於人民有自由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而所謂居住及遷徙，係指住居於某地或由甲地遷移至乙地而言。倘若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意思，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之事實，即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自不受憲法所保障。復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依其文義解釋，係以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為取得各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要件，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以民選公職人員係代表人民行使公權力，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並符合選賢與能及主權在民之精神；尤其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結果，關係各該地區公共行政管理、資源分配或公共事務之監督，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益相關，且各該地區之實際需要如何，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何人適合擔任此項公職，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應屬繼續居住於該地區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最詳；因此，由具有該項資格之選舉權人投票選舉該選區之地方公職人員，較能達到選賢與能、造福鄉梓之目的；反之，倘未曾於該選舉區居住，或居住期間未達一定時間者，依上開意旨反面解釋，自不適於選舉該選舉區之公職人員，尤其候選人之親友以選舉該特定候選人為目的，並無遷入及居住於該選舉區之事實，而於4個月前虛報戶籍遷入登記，經戶籍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而參加投票選舉，如仍認屬於合法之選舉人，無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無關之人行使選舉權，自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查羅炳顯、羅雅蓓以不實遷入戶籍，即所謂「幽靈人口」之方式，致使渠等雖非實際居住於上址，卻可取得選舉權而參與投票，係以非法之方法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自與憲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無關。　
　⒐據上小結，羅炳顯、羅雅蓓係為了影響新榮里里長選舉之結果，將該二人之戶籍遷入被告戊○○「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籍內，已可認定。
　㈡張遠智部分：
　⒈被告張遠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白：我是因為戊○○要選里長，想要投票給他，才會遷籍到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遷籍的戶口名簿是戊○○交給我的。我偶爾才會去該址過夜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9至207頁、第243至247頁）。核與被告戊○○於警詢時證稱：張遠智是為了投票支持我才會主動遷戶籍，他不是每天都會住，只是偶爾加班到很晚才會在這裡休息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33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張遠智實際上是住在福德街附近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8頁）大致相符。另被告張遠智於原審112年7月26日審理時先稱：我有實際居住在戶籍遷入房屋（見原審卷一第483頁），又於原審112年9月6日審理時改稱：我沒有實際住過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見原審卷二第106頁），供述已前後相異。再者，經調查官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被告張遠智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且被告張遠智經被告戊○○聯繫至現場陪同搜索時，被告張遠智始終站在門口，未進入房間等私人居住空間引導調查官執行搜索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3至215頁）、現場格局圖（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7頁）、執行搜索現場照片（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9、220頁）存卷可查。又經細究上址房間格局圖內容，僅有2個房間分別為屋主陳宏誌及被告戊○○使用，另2個房間1間為堆置物品之儲藏室、1間為無人居住痕跡之客房，而證人陳宏誌於本院證稱其與被告戊○○、張遠智、羅炳顯均有實際居住，且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20至44頁)，核與上開房間客觀使用情形不合，顯非可採。又被告張遠智稱其居住在於該客房，並稱使用之東西當天就會直接帶回家，順便吃飯、看家人及換洗衣物云云(見原審卷一第485至486頁)，若被告張遠智既不是為了放置私人物品，每天又都直接回家吃飯、換洗衣物，則何需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之房間，亦與常情不符，客觀上難認被告張遠智有實際居住在上址。
　⒉參以張遠智與被告戊○○曾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張遠智

		戶口遷戶還來得及？



		2

		戊○○

		可以



		3

		戊○○

		四個月內



		4

		戊○○

		你可以遷？



		5

		戊○○

		提醒一下國城遷倒是XD



		6

		張遠智

		要到南區公所辦不是嘛



		7

		戊○○

		一樓戶政而已



		8

		張遠智

		你的戶口名簿要給我



		9

		戊○○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張遠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91頁）。自渠等上開敘及設籍「是否來得及？」、「四個月內可以」等情以觀，顯係在談論關於在四個月期限內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
　⒊張遠智之勞保記錄顯示，張遠智110年間曾擔任臺中市南區公所之約聘人員，且於111年4月21日至111年12月30日，在「神農太醫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1298號1樓），張遠智原本戶籍是在臺中市南區福德里。張遠智原本就在臺中市南區生活且落地生根，並無需要向被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房間之必要。被告辯稱「張遠智係因工作關係，於111年3月間起以每月租金4000元向被告分租房間」云云，均非事實。　　
　⒋張遠智並非事前長期於新榮里工作後，才遷徙其戶籍至新榮里，其係於選舉起跑後，到戊○○競選服務處幫忙當志工，並於111年7月14日方遷移戶籍至新榮里，與選舉時間點甚為接近，客觀上亦未實際居住於該址，業如前述，其與遷入戶籍選舉區之候選人即被告戊○○關係極為密切，加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談論關於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戊○○讓張遠智遷移戶籍至上址之目的，顯係影響該次里長選舉之目的而虛偽遷移戶籍，甚為明確。
　⒌至於證人王柏穎、曾國評固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述被告張遠智曾向其等經營之早餐店購買早餐及前來發放宣傳品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162至189頁)，核與上開被告張遠智上開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認定，並無影響，不足為被告張遠智有利之認定。
㈢、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部分：
　⒈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趙雅真之LINE上標註是「三廣食品」（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1036頁）及「三廣餅舖~真真」（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215頁），所以趙雅真、黃彥儒夫妻是做食品業的，且原本就生活在臺中市西區。而黃宇瑍是00年0月0日生，遷入時已經年滿21歲，所以可知黃宇瑍是大學尚未畢業（在台北唸書中。詳後述），並無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之必要。　
　⒉證人趙雅真於警詢時證稱：我因為之前跟鄰居有法律糾紛，戊○○主動幫忙做法律諮詢，後來我得知戊○○要選里長，就主動跟戊○○說要遷戶籍支持他選舉，且詢問戊○○有無戶籍可供遷設，之後戊○○就主動提供我「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的房屋稅單正本，並指示我將戶籍遷至該址即可以利後續選舉事宜。在與戊○○講述為選舉而辦理戶籍遷徙一事，及戊○○交付房屋稅單正本給我時，我先生黃彥儒均有在場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85至187頁），核與證人黃彥儒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全家為了投票支持戊○○，所以才遷籍至新榮里選區，設籍資料是由戊○○交給趙雅真，遷完戶籍後趙雅真有主動回報戊○○遷籍的情形，戊○○知道我們全家及曾于齊遷籍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他選里長，所以才會在通訊軟體LINE中回趙雅真說：「四個月前都可以」，就是指在選舉投票日的4個月前遷入選區內就可以取得投票權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96至297頁）大致相符。
　⒊佐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趙雅真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趙雅真

		明昌，目前是：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已經寄戶口到南區



		2

		趙雅真

		曾于齊因為記錯日期，以為月底還來得及寄戶口，所以他排明天才要去遷戶籍



		3

		趙雅真

		曾于齊要當志工，要明昌跟他安排過去當志工的時間



		4

		戊○○

		來得及，沒問題的



		5

		戊○○

		四個月前都可以



		6

		趙雅真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趙雅真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11頁）。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趙雅真、黃彥儒遷戶籍之目的就是要取得投票權，被告戊○○才會強調：「四個月前都可以」等語，此亦核與趙雅真、黃彥儒上開證述被告戊○○自始知悉並同意渠等遷戶籍，以利取得投票權後投票支持被告戊○○等情相合。參以趙雅真於設籍完後，猶進一步向被告戊○○列名報告已成功設籍之人有誰，獨漏同時設籍於上址之黃○銘，此乃因為黃○銘當時未滿18歲，尚無投票權，其遷徙戶籍對本次選舉之投票毫無影響，故趙雅真省略向被告戊○○說明，益證趙雅真、黃彥儒上開遷籍之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戊○○競選里長而為。上情俱能推知被告戊○○與趙雅真、黃彥儒對於渠等遷籍至上址就是要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趙雅真、黃彥儒於原審審理時雖均翻異前詞，均證稱：我們遷戶籍的目的是為了要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與選舉無關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09至323頁、第324至332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遍觀卷附之趙雅真、黃彥儒與被告戊○○之對話紀錄，均未見其等談及要藉由設籍以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之內容，則其等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詞已難採信。況被告戊○○於偵訊時供稱：曾于齊沒有要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見111選偵60卷二第100頁），但趙雅真於前揭對話紀錄中，卻向被告戊○○報告曾于齊之遷籍進度，顯然其等遷籍之目的並非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之申請。考量趙雅真、黃彥儒在警詢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等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其等事後於原審審理時翻供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屬實。
　⒌再者，證人黃蕭鳳娥（即黃彥儒之母、趙雅真之婆婆）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稱：我104年至107年擔任過第三市場自治會會長，黃彥儒是我兒子、趙雅真是我媳婦，黃宇瑍是我孫子，在台北讀書，碩一。黃彥儒、趙雅真、跟我戶籍都不在一起，黃宇瑍跟趙雅真的在一起。我們家在第三市場有4個攤位，以我、我先生黃鏡駿、兒子黃彥儒、黃仁政之名義申請，趙雅真以自己之名義也有申請1個攤位，使用期限都是從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我知道只要是設籍在臺中市就都可以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見本院卷二第47至76頁)等語；復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關於第三公有零售市場之相關資料內容可知，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使用資格僅需設籍於臺中市，以一戶一攤位為原則，而黃彥儒、黃仁政、黃蕭鳳娥、黃鏡駿、趙雅真分別為攤位號碼1、2、3、4、64之攤位契約人及使用人，契約期間均係於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此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7日中市經市字第1130008621號函暨檢附之攤（鋪）位使用情形、攤（鋪）位號碼及契約人名冊、市場攤位位置圖、第三市場自治會會員名冊、臺中市第三市場使用人基本資料、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章程、各次會員代表會議紀錄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一第351至411頁）附卷可稽。
　⒍依據上開函文說明，一戶僅能申請一攤位，而黃彥儒、趙雅真原本之戶籍即已不在一起，從109年間起，就已經以自己之名義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並使用中，即無須於111年間再為了申請市場攤位而遷移戶籍，況攤位之申請僅需設籍於臺中市即可，無需設籍於新榮里；又黃彥儒等人目前市場攤位之使用期限可至113年6月30日，亦無需為了申請攤位問題而於111年5月間變更戶籍；另黃宇瑍當時為尚在學之學生，且念書地點在台北，更無需申請市場攤位之需要，是認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遷移戶籍之原因並非基於就業之正當目的，顯係為了配合被告戊○○，將遷籍至上址以取得投票權，證人趙雅真、黃彥儒翻異前詞，不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㈣、張雪秋部分：
　⒈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一開始趙雅真跟我提及要不要遷戶籍支持戊○○，我就答應她，我們有說好要遷到同一個地址，趙雅真跟我說可以遷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房屋）這個地址，她把房屋稅單拿給我辦理遷戶籍。我遷入這個地址目的就是讓自己有新榮里里長選舉的投票資格，我沒有住過那裏，跟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321至326頁、第337至342頁)，而敘及為選舉而遷籍之動機。　　
　⒉證人張雪秋雖稱是趙雅真提議遷戶籍，而非被告戊○○提議遷戶籍。然按刑法之共同正犯，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已足，不以直接意思聯絡為限，間接犯意聯繫，亦無不可，復不以事先明謀為必要，於事中默示仍成立，所參與者，無論全程或部分，皆屬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依張雪秋所述其雖僅有與趙雅真聯繫遷籍投票事宜，但被告戊○○既有與趙雅真就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前述，且張雪秋既係由趙雅真邀集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而所持以遷籍之「王晴房屋稅單」資料，亦係由被告戊○○透過趙雅真轉交，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戊○○對於張雪秋虛偽設籍部分，亦有間接犯意聯繫，是被告戊○○與張雪秋上開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⒊又證人張雪秋於原審審理時改稱遷移戶籍係為了要和趙雅真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3至336頁)，然張雪秋勞保資料顯示，張雪秋從109年1月1日起勞保掛在「臺中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底下，張雪秋從事產品行銷，並不是市場擺攤行業。且原本戶籍即在臺中市南屯區，此次選舉之後，旋即於111年12月7日將戶籍遷回去南屯區（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83頁）。證人張雪秋遷戶籍入南區新榮里顯然只是為了里長選舉。又查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中均已明確陳述與趙雅真相約遷戶籍以支持被告戊○○，自始至終均未提及市場攤位之事，且依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觀之，證人張雪秋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又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業如前述，設籍臺中市南區或者南屯區沒有差別待遇，是證人張雪秋翻異前詞，辯稱遷移戶籍到南區是為了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殊難採信。　
　㈤曾于齊部分：　　
　⒈被告戊○○是向證人丁○○頂讓「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炸雞店店面，改成競選服務處，且這個店面讓黃彥儒、曾于齊遷入戶籍。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應該是110起起向房東承租店面賣炸雞。後來我出了事情，我炸雞 店也不能顧了，我就停掉了，因為忙不過來。」「就是選舉那一年（111年）我3月沒有做了，我空間沒有用到，後來知道鄭功進議員需要服務處，說要有個地方去服務民眾，我就說這邊我也用不到，我的合約也是到年底，所以我就想說因為我就不用再浪費租金，我就直接給他們用了。」當初是戊○○先生，我認識他時，他好像是鄭議員的辦公室助理還是主任我忘記了，他們有說有需要，我想說因為我本身這邊用不到了，我就說不然看他們，如果有要找，這個地方我可以直接轉出去這樣。」（本院114年3月1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曾于齊原本設籍在臺中市西區，依其勞保記錄顯示，曾于齊從109年1月14日起在「鼎鍋小吃店」（地址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任職，沒有必要遷戶籍去南區新榮里。且這個「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是里長競選服務處，不是住家，選舉期間每天人聲鼎沸，若要實際入住生活也很麻煩。
　⒊證人曾于齊於警詢時證稱：之前我有簽證及公司設立的問題，透過黃彥儒認識戊○○，戊○○有提供一些諮詢協助。後來戊○○要參選新榮里里長，就問我要不要遷徙戶籍至臺中市○區○○路000號，屆時可以投票支持他，我為了報答戊○○就答應，於是他就將上址之戶口名簿交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61至166頁）；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要不要遷戶口到他那邊，雖然沒有明說，但當時戊○○在準備選舉，我大概也知道他要我遷戶籍就是要投票給他，我當時並沒有遷戶籍之需要，與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73至178頁）。足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而請託曾于齊將其遷籍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曾于齊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雖證人曾于齊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稱：是趙雅真找我遷徙戶籍，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抽第三市場攤位，遷籍的資料也是趙雅真給我的，與戊○○無關，戊○○沒有拜託我遷戶籍來投票支持他選里長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8至344頁），與其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觀諸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曾于齊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況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亦如前述，對於臺中市西區或南區之市民，不可能做差別待遇。且曾于齊從109年間起勞保記錄就是在做餐飲業生意，應該也沒有必要去市場擺攤，故證人曾于齊證稱遷移戶籍係為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難認可採。
　㈥李文吉、李昶諭部分：　　
　⒈李文吉原本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000號經營「吉泰機車行」，故李文吉的勞保資料顯示，李文吉長期將勞保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以修機車為業。而李文吉的兒子李昶諭的勞保，從109年1月1日起也是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李昶諭案發時已經24歲，跟隨父親於111年7月7日，將戶籍從南區城隍里遷移到南區新榮里王俊傑戶內（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85頁）。證人（曾任鄭功進助理）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李文吉是在我們服務處，一個很常來幫忙、很熱心的人，應該算志工，因為他一直會來我們服務處幫忙」「李文吉與鄭功進應該有認識。李文吉是做機車行的，我跟李文吉他沒有什麼往來，對我來說，李文吉就是民眾，如果他今天來打招呼還是來跟我講什麼事情，我還是得要受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李文吉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戊○○於111年6月中旬來找我修理機車，口頭跟我說他會參加這次里長選舉，希望我可以幫忙將我跟我兒子的戶籍遷去他的選區，我當下有答應他。過幾天戊○○來找我，給我一張繳稅的證明單，要我拿這張去辦理遷籍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5至9頁、第11至13頁、第47至5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戊○○於111年6月間來找我修機車，要我遷戶口幫忙選舉，過幾天由戊○○的助理張遠智拿稅單來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3頁）。證人王俊傑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可否寄戶口，應該是為了選舉，之後我就提供房屋稅單給戊○○的工作人員。我不認識李文吉、李昶諭，我只是將房屋稅單交給戊○○，事後才發現李文吉、李昶諭遷籍到我的戶口下等語（見選偵195卷一第395至399頁）。
　⒊參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王俊傑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林靜儀醫師補選剛當選



		2

		戊○○

		真的　大家要一起幫他加油



		3

		王俊傑

		沒錯，你如果確定里和我說



		4

		


		（略）



		5

		戊○○

		新榮你就不用遷了XD　借我寄戶口好了



		6

		王俊傑

		你家是江川里嗎？



		7

		戊○○

		新榮



		8

		王俊傑

		那怎麼需要寄戶口？



		9

		戊○○

		別的想支持我的



		10

		王俊傑

		寄別人喔



		11

		戊○○

		我怕都放在我這，要避嫌



		12

		王俊傑

		不能太誇張就好了　我有兩個寄居人了







　　以上有被告戊○○與王俊傑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377頁）。綜合證人李文吉、王俊傑前揭證詞與上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先詢問王俊傑可否借戶口供人設籍，且明說借戶口是為了「有人要支持」及「避嫌」，再請託李文吉將其與李昶諭之戶籍遷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李文吉、李昶諭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顯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與李文吉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一度改稱：我是自己主動要遷戶籍，與戊○○無關云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至353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考量李文吉在警詢、偵訊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況李文吉與王俊傑並不相識，業據其等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選偵195卷一第349頁、卷二第7頁），且王俊傑之房屋稅單係由被告戊○○轉託張遠智轉交李文吉，若非透過被告戊○○居中請託、協調，李文吉又如何能取得王俊傑之上址房屋稅單，並將其戶籍遷入王俊傑之戶內？ 是李文吉事後於本院前次審理時翻供，係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可採。
　⒌至李文吉就房屋稅單究是由被告戊○○或由被告張遠智交付乙節，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中所述固有不一，然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已陳明：因為張遠智是戊○○的助理，所以當張遠智拿房屋稅單給我時，我就認定是戊○○託張遠智交給我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7頁），且有如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111年5月29日週日）
主任 可以遷戶口了喔、感恩



		2

		戊○○

		再跟您要戶口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111年8月6日週二）
俊傑哥　週三晚上有空嗎



		2

		王俊傑

		李文吉 是誰？



		3

		戊○○

		？



		4

		王俊傑

		後來有設籍我戶口嗎？
哈哈



		5

		戊○○

		有吧（笑臉貼圖）
我的志工好友



		6

		王俊傑

		李文吉嗎？還是幫我問一下
怎麼了　住○○○段　地號



		7

		戊○○

		是啊、跟我不錯







　　可知李文吉遷入戶籍到王俊傑戶中，確實是被告戊○○的安排，戊○○特別表示李文吉是「我的志工好友、跟我不錯」。反而王俊傑一直搞不清楚遷入之李文吉究竟是何人。所以王俊傑的房屋稅單資料，應堪認定被告戊○○轉託張遠智交給李文吉的。證人甲○○於本院前次審理時證稱略以「是經由我的手將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本院原審卷二第326頁）。辯護人一再爭執，到底是經由誰的手將房屋稅單拿給李文吉? 然此乃枝微末節之差異，無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㈦廖子筌部分：
　⒈證人廖子筌原本戶籍地址在臺中市太平區，且依據勞保記錄顯示，廖子筌110年12月4日至111年6月23日勞保掛在「茂勝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路○段00號0樓）底下，而111年10月3日至114年1月1日勞保掛在「富聖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里○○○路00巷00號0樓）底下，廖子筌顯然沒有居住在南區新榮里之必要。且證人廖子筌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並未實際居住在「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廖素莉之房屋）內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256頁、第270頁、原審卷一第191頁)。證核與證人廖素莉於偵查中亦證稱：「檢察官問：廖子荃實際有無住過公理街這個地址嗎?答：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5頁）。
　⒉證人廖子筌否認遷籍之目的是為了本案里長選舉云云，然卷內有被告戊○○分別與證人廖素莉、被告廖子筌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姐，明天阿荃跟您借戶口喔



		2

		廖素莉

		在國城那裏啊







　　
		日期

		111年7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戶口今天最後一天



		2

		廖子筌

		我知道



		3

		廖子筌

		我等等回去拿，沒帶到



		4

		廖子筌

		我在戶政事務所



		5

		廖子筌

		只要說我要改戶籍就好了？



		6

		廖子筌

		不用什麼套路？



		7

		戊○○

		對啊



		8

		戊○○

		寄居就好



		9

		廖子筌

		說寄居哦



		10

		廖子筌

		要換新的身分證？



		11

		戊○○

		要啊



		12

		廖子筌

		還會查屬不屬實欸



		13

		廖子筌

		不會ㄅㄧㄚˋ康吼



		14

		戊○○

		怎樣你是素莉新男友不行喔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廖子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99至100頁）。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戊○○先於111年7月18日向證人廖素莉表示被告廖子筌要向其借戶籍遷移，且被告戊○○於111年7月25日所謂「戶口今天最後一天」，明顯係在提醒被告廖子筌「必須設籍4個月以上始能取得投票權」一事，佐以被告廖子筌於在辦理遷籍之過程中，更數次因擔心穿幫，而向被告戊○○詢問遷籍「要說什麼理由？」、「需要套路？」、「會查核實情？」、「會遭揭穿？」等問題，被告戊○○亦教導被告廖子筌謊稱「是廖素莉的新男友」，以試圖卸責，則被告廖子筌本案設籍至上址之目的，應係在於取得該次里長選舉之投票權，殆無疑義。
　⒊至於證人廖素莉於偵查證稱：被告廖子荃係因家裡媽媽有精神障礙等狀況，想要搬出來，才會寄戶口云云。被告廖子荃既因家庭因素欲搬出來住而遷移戶籍，又為何未實際搬到遷籍地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居住呢?　光是遷移戶籍，但每天回家還是要面對精神障礙的媽媽，這樣遷戶籍有什麼幫助呢？ 證人廖素莉此部分證述係屬迴護之詞，難以憑採。
　⒋辯護意旨雖稱，證人廖子筌自111年6月中旬至11月26日擔任競選團隊志工，於選舉結束後，在新榮里里長辦公室自112年5月14日至8月31日、112年9月1日至9月29日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且與新榮里老鄰長孫女結婚，並非與新榮里毫無關聯云云。惟證人廖子筌在遷入之前、後，其上班工作地點均不在臺中市南區，已如前述。且廖子筌選舉過後約一年，於112年11月17日結婚（太太姓洪），頂多是太太娘家在新榮里，但遷入當時還沒有什麼姻親關係。證人廖子筌自己也承認遷戶籍後，依然沒有住在南區新榮里。證人廖子筌是對政治工作有興趣，也來擔任戊○○競選團隊的志工，但是在遷入當時與被告戊○○對話中，廖子荃要冒充是廖素莉的男朋友，更顯被告廖子筌主觀上有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辯護意旨不足採信。
五、辯護人請求傳訊證人甲○○到庭，甲○○證稱「我111年當時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那邊，擔任助理，有薪水，就是只有領時薪而已，因為我只有去半天而已。就是如果今天我有過去幾個小時，我就賺幾個小時的錢。是由鄭紹頡給我薪水，我算是工讀生。我們成立青年軍，是要在地方深耕，然後做服務。」「因為鄭紹頡要選議員，他爸爸要交接議員給他，我們要在這邊做服務，我想要挑戰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且做服務的時候在地的人很支持我，他們說要給年輕人機會，我想要嘗試看看，我爸爸在另外一個里也有選過兩次里長，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接這個工作，也希望我選里長，因為我爸爸之前沒有選上，那時候聽說新榮里老里長沒有要連任，我跟鄭紹頡討論後覺得有機會，我想說可以拼拼看」「競選服務處就是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的炸雞店店面。因為一開始是屬意由我參選新榮里里長，但是我後來決定退選。因為那時候我是跟議員的兒子鄭紹頡原本要租這個店面，當作我們那時候的青年軍基地，印象中我跟他有討論到招牌這個東西裡面的內容之類的。那時候我接受到的訊息是議員的兒子鄭紹頡要選議員，原本說是他爸爸要交棒給他。我記得111年的端午節端午節我還有跟他們一起去送粽子之類的，還有在跑行程。我有想過要選新榮里長，但我後來沒有將戶籍遷入新榮里，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跟議員的兒子紹頡原本想說我們要壓線，壓在最後截止之前，我再去報名參選，因為對我們來說，政治是這樣子的，如果我提前去大肆宣揚我要選里長的話，我覺得可能很容易被其他對手攻擊。就是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我馬上就去登記或做這些動作，對手方一定會想盡辦法說你不是在地人、空降部隊之類的，會被這樣子攻擊，再加上我學歷上的一些問題，我是唸環球科技大學觀光系2年，沒有畢業。我覺得我不想要這麼早被攻擊，雖然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但那時候可能還在想對策。」「後來鄭紹頡自己也不選了，我跟鄭功進議員有溝通隔閡，如果他自己不選的話，我也決定跟著收手，頭不選了我跟著選很奇怪，但店面已經租了，時間、成本我很擔心鄭紹頡他們會跟我算這些，我怕對不起他爸爸及鄭紹頡，確定不選後，我有跑去跟主任戊○○說萬一我不選的話，我有問主任說你能不能替我選，用這個店面。我決定不選的，時間應該是端午以後，中秋之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然而111年6月3日是端午節，111年9月10日是中秋節，證人甲○○證稱自己是111年6月3日以後決定退選里長，才由戊○○出馬競選新榮里長，辯護人並以此辯稱「111年6月3日以前遷入戶籍的事情，都與被告戊○○沒有關係」。然查，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於111年4月11日至111年4月15日受理黨內初選登記，當時黨內只有戊○○一人登記參選新榮里長一職（原審卷一第435頁 ），且111年5月22日之前就已經有「里長候選人戊○○」之文宣（111年度選偵字第115號第108頁）。被告戊○○在111年4月15日以前就決定參選新榮里里長，並且完成黨內初選登記，5月對外就已經印發文宣，與甲○○所稱自己決意退選的時間不吻合。犯罪事實欄內遷入戶籍之人，均是戊○○111年4月15日登記黨內初選之後才遷移戶籍，當然與被告戊○○有關連，被告所辯難以採信。　　
六、被告戊○○辯稱「這次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二名才得到500多票，我不需要找這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然按現今選舉戰況激烈，各候選人為統籌選戰之進行，於登記競選後，多設立競選服務處，藉由競選團隊成員各司其職，群策群力，積極動員助選，以贏得勝選。然為端正選風，檢調機關多年來每逢選舉期間均不斷大力宣導，禁止賄選及幽靈人口（即投票部隊）等違法亂紀行為，更於各項公職選舉期間積極投入大量人力查察選舉不法行為，此已為一般社會大眾所週知。故參與各項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均明知倘以賄選或幽靈人口之不正手段欲達勝選目的，如被查獲，恐將面臨刑事重罰及民事當選無效之高度風險。但因選舉之成本與當選之利益，最終本即由候選人一體承擔。故是否採賄選或幽靈人口等不正手段當屬重大決策，更與候選人之政治前途息息相關，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僅有候選人始能依照其對選情之評估作最終之決定。至於其他輔選幹部、助選人員或候選人之親友，沒有必要擅自決定以幽靈人口方式助選。是倘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推認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助選人員或競選團隊成員之妨害投票正確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實行之行為者，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虛偽遷徙戶籍之人共同為妨害投票正確之行為，而應科以刑法第146條之刑責。審諸被告張遠智等人遷徙戶籍均非基於正當理由，且均有被告戊○○積極居中主導、指示、直接或間接提供遷籍資料予被告張遠智等人設籍，均如前述，足以推認證明被告戊○○對使犯罪事實欄之人遷入戶籍以取得投票權一事，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且推由遷入戶籍者自己或委託家人辦理實際遷入登記。被告戊○○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刑法第146條之罪。至於到最後選票開出來時，戊○○得到800多票，第二名僅得到500多票，這只是事後諸葛之說，沒到開票完成，沒有人知道是誰會當選，且我國地方自治史上「一票之差」而當選或落選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在複數選舉時，最後一個名額有兩人同票發生時，還要抽籤由其中一人當選，可知每一票對後候選人都很重要，所謂「一張票、一世情」，每個候選人都是盡力衝刺，到最後一刻，確定支持者的選票都投入票匭後，才能放鬆。被告戊○○辯稱自己基層實力堅強，不需要找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此一辯解也不能成立。　　
七、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解，亦與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黃宇瑍、李昶諭等人並沒有實際居住於南區新榮里，渠等遷移戶籍之理由均非正當，其中黃宇瑍、李昶諭已成年且有投票權，但因為是各自被其父親決定而一併遷移戶籍，而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被告戊○○邀請一些原本不是住在新榮里，也與新榮里沒有實質密切關連之人，遷入新榮里，設法影響投票結果之正確性，難認渠等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前開所揭示「實際居住」而與新榮里產生聯結關係之情形，自不得藉口上述憲法法庭意見而為免責理由。　　
八、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所犯罪名、罪數: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
二、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然不並排除他人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成立共同正犯之情形。經查：
　㈠被告戊○○自己本來就有新榮里的房子，也有新榮里的戶籍；證人（即前審共同被告）邱慧君戶籍設在臺中大里區，均無「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之身分，然戊○○、邱慧君就羅炳顯、羅雅蓓二人戶籍遷入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仍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同理，被告戊○○就（已判決確定之共同被告）張遠智、廖子筌、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李文吉、曾于齊之犯行，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個別犯意聯絡關係，另有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戊○○為本案犯行之主謀，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戊○○出於影響結果正確性之單一犯意，密集邀請他人虛偽遷移戶籍或提供戶籍供人寄籍，侵害同一法益，於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移送併辦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五、被告戊○○所邀請虛偽入籍之人，未實際前往投票，有上開選舉人名冊存卷可佐，尚未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為未遂犯，其等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　　　　
肆、撤銷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以被告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但原審認定犯罪事實範圍，包括「丙○○」這一票，且因為丙○○確實有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導致新榮里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而認定被告戊○○所犯罪名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既遂罪。然丙○○部分經最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並經本院認定丙○○無罪（理由如後述），而戊○○所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為接續犯一罪，丙○○這一票既然被撤銷，其他接續犯部分也難維持，應由本院撤銷後重新判決如上。
二、關於量刑部分，本院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石，被告戊○○為圖其當選新榮里之里長，竟與其他人共同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方式，致使非實際居住於新榮里之多位民眾人取得該里之選舉權，已經產生影響選舉之純正、公平及結果正確性之危險，所為敗壞選風，危害民主政治發展及進步，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實不可取，及被告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戊○○為大學法律系畢業，又取得碩士學位，長期擔任議員助理，從事政治服務工作，未婚沒有小孩，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及衡量犯罪情節，對被告戊○○褫奪公權4年。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為被告戊○○所有，並作為其等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有上揭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證，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已於共同被告邱慧君之確定判決中處理，或與本案無關，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伍、丙○○無罪部分，即對戊○○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戊○○、丙○○共同基於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犯意聯絡，由WONG SUEI YU（中文姓名：王綏愉，下稱王綏愉，涉犯妨害投票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提供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建案名稱：京城特區）之戶籍，供並無實際住居在該處意願之丙○○遷入，由王綏愉將前址戶口名簿、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交給丙○○，丙○○於111年4月25日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登記，使並未實際住居在上開地點之丙○○因此取得新榮里選區之投票權，以便增加戊○○之票源，使其得以順利當選。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丙○○編入111年11月26日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丙○○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而以此方式使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因認被告戊○○、丙○○，就此均犯「刑法第146 條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罪嫌。　　　　
二、檢察官係以:被告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份、丙○○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暨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份、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等為證據。　　
三、被告丙○○之答辯:
　　訊據丙○○否認犯罪，辯稱:我不承認妨害投票，我任職於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公司與「京城特區」大樓簽約很久了，我從99年就在「京城特區」大樓當總幹事了，這社區很多事務我都要去配合，我們有早晚班的保全，但我是管理職，大樓行政事務等等都是我必須處理的，住戶大小事我都要去處理。我本來戶籍在雲林，但我從念大學起就一直住在臺中市了，我99年大學剛畢業就來「京城特區」工作了，我本來住在逢甲那邊，因為我上班時間幾乎都在社區，所以前主委王綏愉說，如果我太累可以去他家休息，所以我有去他家休息過，100年左右我搬到江川里，就是在新榮里的隔壁，我上班地點都在新榮里的，但我上班時間比回家休息的時間還久。我要遷徙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我是臺中市民加上是臺中市的勞工，是有加分的作用，所以我就把雲林的戶籍遷徙到新榮里「京城特區」裡面前主委王綏愉的家。111年11月26日我確實有去參加里長投票，因為我有戶籍就可以去投票，我不是虛偽投票（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我現在調到「賺錢時代」社區擔任總幹事，也是在新榮里內工作。我原本租的地方是套房在江川里，一般房東出租的小套房是不會讓你設籍的，我是為了抽社會住宅有加分才遷徙戶口。其他的被起訴的選民，都因為選前知道戊○○被搜索而沒有去投票，我有去投票是因為我認為我遷入戶籍就是臺中市市民，如果我是市民為何不能去投票，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我虛偽設籍這不合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四、被告戊○○之答辯:
　　訊據戊○○否認自己與丙○○遷入戶籍有任何關係，辯稱:丙○○與我對話時間是110年，離選舉還有一年多，我們只有問到是否有人可以讓我們寄戶口，青年軍當時可能有要人要參選，我負責幫黨訓練青年人力及瞭解公共事務，我們對話沒有任何具體行為，110年我根本不知道丙○○何時跟主委王綏愉拿戶口資料，我只是問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戶口可以寄來選舉。我與丙○○對話只有這一次，我也有說不強求（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五、律師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丙○○擔任「京城特區」總幹事已經8、9年，長期在此地工作而投票，也符合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卷內資料也有抽社會住宅時若已設籍臺中市可加分6分的資料，丙○○入籍之後，也有去抽社會住宅抽到備取資格。丙○○遷入戶籍與戊○○要選舉，欠缺關聯性，若硬要把戊○○、丙○○二人綁成與妨害投票罪有關，對他們兩人是不公平的（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戊○○辯護稱：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在投票地點先長期工作後遷入，就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肯認他的投票權，尤其丙○○擔任「京城特區」社區總幹事多年，比其他里民更瞭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她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並不構成妨害投票。況丙○○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而遷入，戊○○也沒有叫丙○○遷徙戶籍，但原審僅以一年前的對話，認定二人有共謀的意思，其實對話之時間、內容都與妨害投票無關（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六、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虛偽遷徒戶籍」，其中所謂「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而「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等旨，業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揭示明確。　　
七、經查：
　㈠被告丙○○從108年10月1日至今的勞保，都是掛在「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底下，可知丙○○確實從事大樓管理工作多年，也服務過本案新榮里內「京城特區」大樓。丙○○原本戶籍於雲林縣○○鎮○000○○○○○○00號卷二第51頁戶籍資料），111年4月15日遷入戶籍到京城特區大樓前主委王綏愉戶內。
　㈡被告丙○○名下有手機門號0000***000，丙○○於108年7月8日申請時門號時，填寫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號00F」即南區江川里之承租套房（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39頁）。江川里與新榮里土地轄區是連在一起的，被告丙○○也長期在臺中市南區生活，與此地有密切關連。
　㈢被告丙○○先前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沒有實際居住在遷入之戶籍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43頁、第166頁），核與證人王綏愉於偵查中證稱：「（檢察官問：丙○○實際有無住在你的居留地?）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38頁）。被告丙○○一個單身女子，不太方便去住在男性主委家中，而且丙○○自己的承租小套房就在隔壁江川里，中午若要休息，應該回去自己的小套房睡覺才符合常理。　　
　㈣參以被告丙○○與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0年11月14日至1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姊，老王那邊有空間給人寄居嗎？



		2

		丙○○

		寄居？



		3

		戊○○

		有人想要遷戶口投我一票XD



		4

		丙○○

		不懂？



		5

		丙○○

		是要跟他租房子嗎？



		6

		戊○○

		遷戶口的概念



		7

		丙○○

		這個我就不懂他了



		8

		丙○○

		那個您堂弟那裡呢？他戶口不是在00樓嗎？



		9

		戊○○

		因為我也會在那裡



		10

		戊○○

		我怕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11

		丙○○

		喔喔







　 　
		日期

		111年2月24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丙○○

		對了！上次我提到戶口的事



		2

		丙○○

		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



		3

		戊○○

		你可以嗎？



		4

		戊○○

		遷去老王納？



		5

		丙○○

		我沒差啊！



		6

		丙○○

		他說讓我遷到他家去



		7

		戊○○

		那他還能再借給我一個人遷嗎？



		8

		丙○○

		啊？誰啊？



		9

		丙○○

		這要問問老王喔



		10

		戊○○

		我確認好跟您說XD



		11

		戊○○

		我知道



		12

		戊○○

		我團隊的人住大里



		13

		戊○○

		他們應該是全家想給我幫忙幾票



		14

		丙○○

		恩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25至127頁）。觀諸渠等對話內容，明顯可見被告戊○○具體表示要「遷戶籍」以「幫忙幾票」，甚至以「擔心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阿鶴是新榮里老里長陳張鶴），而解釋需分散設籍以免遭人懷疑，足徵渠等對話內容係針對本案選舉投票設籍一事。又觀諸被告丙○○於上開對話紀錄中，向被告戊○○表示「上次提到戶口的事」、「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被告戊○○回以「你可以嗎？」等語意脈絡，可認被告丙○○遷移戶籍之目的，是要參與本次里長選舉，積極表達居民對公眾事務之意見。
　　㈤丙○○本來就長期在臺中市新榮里內工作，對於地方自治事物，或者對於歷來里長的服務表現，本來就有表達意見的正當性。每四年一次的里長選舉，也就是對過去四年里長服務打分數，在登記截止之前，原本老里長陳張鶴也可能參選，或者有其他人要出來參選，里民是以手中這一票表達自己的意見，依據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丙○○既然長期在新榮里工作，也有對新榮里政治事務表達公民權利的正當性。
　　㈥被告戊○○是「京城特區」住戶，丙○○是「京城特區」簽約保全公司之總幹事，二人應該認識多年，丙○○又有參與新榮里長投票的正當性，丙○○這次將戶籍從雲林遷入臺中市南區新榮里，就算是要去力挺戊○○，也是丙○○的公民權利。無論丙○○後來辯解「遷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等情是否可採，都不能將丙○○的公民權利以非法評價。
八、原審誤為丙○○有罪之判決，應由本院將丙○○部分撤銷，另諭知丙○○無罪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起訴書認為被告戊○○對丙○○這一票遷入，與邀請其他張遠智等人虛偽遷入，有接續犯實質一罪之關係。本於一訴以一主文回應之原則，本院就僅於理由中說明「戊○○使丙○○虛偽遷入戶籍」部分不成罪之理由，於此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君瑜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搜索時間（民國）

		搜索地點

		扣押物品



		 1

		111年11月16日9時25分起至11時15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戊○○承租之店面、即競選服務處）

		小茶葉禮盒1份、蜂蜜禮盒1份、大茶葉禮盒1份、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精油瓶14罐、中秋活動文宣1份、中秋送禮名單1份



		 2

		111年11月16日7時15分許起至7時50分許止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邱慧君住處）

		戊○○競選背心1件、邱慧君所有之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至8時1分

		臺中市○區○○街000號

		無



		 4

		111年12月9日7時50分至8時4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

		無



		 5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起至7時50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

		無



		 6

		111年12月9日7時41分起至20時9分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

		無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昌







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

            黃瑞霖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詩于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

字第2646號，中華民國（下同）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0號、第115號、

第195號、第210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

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3年7月4日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號）

，被告等提起第三審上訴，113年12月12日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4363號第一次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戊○○、丙○○部分撤銷。

戊○○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未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褫奪公權肆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壹支

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從民國（下同）105年7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議員鄭功進之助理，鄭功進議員是臺中市東區、南區議員，戊○○也跟隨鄭功進在臺中市東區、南區服務經營。而臺中市南區新榮里（下稱新榮里）內有多棟集合式住宅聚集大量人口，是臺中市選舉的重要票倉，也是選舉兵家必爭之地，原本107年連任的老里長陳張鶴表態要退休不再競選，該由誰來競選新榮里里長，也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熱點。鄭功進議員底下有幾位青年志工及助理，有意為民主進步黨開疆闢土，準備推人去競選新榮里長，又戊○○之前與陳宏誌於109年間合資購買「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房屋，戊○○支出裝潢費用，陳宏誌登記為所有權人，戊○○依約定有實際使用權利。故戊○○於110年11月15日將自己戶籍從臺中市東區遷入至「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戶內。經過一番推演之後，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故順利完成黨內提名，111年6月15日經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代表民主進步黨，角逐111年11月26日投票之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

二、戊○○與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

    、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等人，均明知除戊○○於

    新榮里有房屋之外，上述其餘人並未實際居住或工作在新榮

    里，與新榮里也沒有產生緊密連結，均不具有投票決定新榮

    里里長之正當性，但為使戊○○順利當選，由戊○○找到幾個新

    榮里內可以遷入之地址，再各為下列之犯行：

㈠、虛偽遷入戊○○使用之「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該建

    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戊○○係邱慧君之乾兒子，羅炳顯、羅雅蓓均係邱慧君之子女

    ，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等三人原本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

    。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

    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

    絡，由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

    ○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羅炳顯、羅雅

    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

    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臺中○○○○○○○○○○○○○○

    ○○○○）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

    在該處之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至上址。　　

　⒉張遠智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原本戶籍在臺中市南區福順里

    ，也在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之公司上班。戊○○、張遠

    智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7月14日前某

    時許，將「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

    張遠智，由張遠智於111年7月14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

    務所，將張遠智自己之戶遷移入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羅炳顯、羅雅蓓、張

    遠智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

    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

    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

    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㈡、虛偽遷入王晴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

    （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趙雅真、黃彥儒為夫妻，亦為黃宇瑍之父母，趙雅真、黃彥

    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王晴則為戊○○之鄰居。

    戊○○、趙雅真、黃宇瑍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

    情之王晴（王晴所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於111年5月6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

    0巷00號00樓之0」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透過戊○○轉交

    趙雅真，黃宇瑍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趙雅真並出具委託

    書，由趙雅真於111年5月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

    辦理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

    之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入王晴上址。

　⒉趙雅真辦理完畢後，旋將前揭王晴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

    交付張雪秋，由張雪秋於111年5月9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

    政事務所，將上開資料交付予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張雪秋之

    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張雪秋之戶籍遷至王

    晴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趙雅真、黃宇瑍、張

    雪秋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

    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

    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

    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㈢、虛偽遷入戊○○承租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建

    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戊○○為設立競選辦公室及議員服務處，於111年4月間找到「

    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原本由丁○○承租並經營炸

    雞店，歇業中，戊○○向丁○○頂讓店面及承受租約），並另於

    111年5月16日前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拿取「臺

    中市○區○○里○○路000號」之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黃彥

    儒（即上述趙雅真之夫，黃彥儒與趙雅真住在臺中市西區）

    ，由黃彥儒於111年5月1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

    將黃彥儒之戶籍遷至上述店面地址。

　⒉曾于齊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也住在臺中市西區，曾經因

    公司設立問題接受戊○○之選民服務。戊○○另於111年5月31日

    前某時許，將其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取得之「臺中市○區○

    ○里○○路000號」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曾于齊，由曾于

    齊於111年5月31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曾于齊

    之戶籍遷入上述店面地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黃彥儒、曾于齊編入

    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黃彥儒、

    曾于齊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

    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

    遂。　　　　

㈣、虛偽遷入王俊傑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

    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李文吉為李昶諭之父，李文吉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經

    營「吉泰機車行」，而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的機車都是交由

    李文吉維修保養，王俊傑則有「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

    樓之0」房屋，且李文吉、王俊傑均為民主進步黨支持者。

    戊○○、王俊傑（王俊傑涉犯妨害投票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

    起訴處分）、李文吉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王俊傑

    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

    樓之0」之戶口名簿、111年房屋稅繳款書，透過戊○○、張遠

    智轉交李文吉，且不知情之李昶諭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

    父親李文吉並出具委託書，由李文吉於111年7月7日某時許

    ，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李文吉、李昶諭之戶籍遷移入王

    俊傑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李文吉、李昶諭編入

    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李文吉、

    李昶諭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

    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

    遂。　　

㈤、虛偽遷入廖素莉名下「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該

    建案名為:賺錢時代）房屋內:

　　廖子筌住在臺中市太平區，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東區，廖子荃

    是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志工，也經常下班後去戊○○競選服務

    處幫忙，而廖素莉有新榮里內的房屋。戊○○、廖子筌共同基

    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

    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廖素莉（涉妨害投票犯嫌

    ，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時許，將

    其「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廖子

    筌，由廖子筌於111年7月25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

    ，將廖子筌之戶籍遷入廖素莉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廖子筌編入臺中市第

    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廖子筌因而取得臺

    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

    ，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黃彥儒、曾于齊、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王俊傑、李

    文吉另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廖素莉、李昶諭、王俊傑經不

    起訴處分確定）（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

    蓓均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嗣經警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

    票分別至附表所示地點等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

    物，而循線查知上情。

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雅

    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曾于齊、李文吉於警詢筆錄

    及檢察官偵訊時未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

    卷第116頁）。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

    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上開

    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行之經過，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審

    判中固有不符之情形（詳見後述），惟本院審酌上開證人之

    警詢筆錄，係警員以一問一答之方式所製作，復查無任何遭

    警不正取供之情事，又上開證人於警詢時，述距離案發時間

    較近，其記憶較為深刻，回答亦較具體明確，所受外界影響

    之程度甚低，自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上開證人

    於警詢時之供述，亦具有證明被告戊○○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

    性，是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罪事實部分於警詢時

    之供述，與其等於法院審理中所述不符部分，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2之規定，均得為證據。

二、被告戊○○之辯護人另爭執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被告羅雅蓓

    與警員通話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

    頁）。然按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21

    2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

    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因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

    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

    如非必要，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之勘驗

    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固屬於傳聞

    證據，然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

    件，依同法第159條之4立法理由解釋，該筆錄並非經常處於

    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同條第1款規定由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3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

    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惟係

    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

    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24號判決意

    旨可資參酌）。卷附檢察官勘驗被告羅雅蓓與警員之通話內

    容所製成之勘驗筆錄，固為傳聞證據，但屬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揆諸

    前開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三、除上開說明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

    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

    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項及第2 項規定，認均

    得為證據。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戊○○、辯護

    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

    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

    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認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否認犯罪，辯稱:我全部否認，我於109年就買

    了「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110年11月間，我還沒

    有想到參選里長，鄭功進議員也沒有鼓勵我選，那時也不確

    定是誰要出來選新榮里長，所以我在LINE上說投我一票，是

    指投我們一票。我說的「阿鶴」是老里長陳張鶴，我怕「阿

    鶴」發現，那時候是甲○○要選的，甲○○也是鄭功進的助理，

    因為甲○○他那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甲○○沒有新榮里的房子，

    沒有買房子會被攻擊，甲○○是民進黨的黨員，他爸爸也選過

    兩次里長但都沒有上，甲○○也有意願要選里長，所以我一直

    以為是幫甲○○抬轎。110年、110年初這些對話都是抬轎對話

    ，並不是我要選。我本來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當主任，他兒

    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是臺北人沒有必要出來選里長，

    就是到最後一刻，鄭紹頡說要退選議員，甲○○也說不選里長

    了，我要尊重老闆鄭功進的指示而參選里長，我選里長也幫

    鄭功進多了2、3百票。這次里長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2

    名才500多票，差了300多票，我不需要找人來虛偽投票，即

    使是幫我做美編的陳國城也住在「賺錢時代」社區，他的戶

    籍在彰化，我也沒有要他遷戶籍來新榮里。起訴書這些人遷

    移戶籍與我無關，我沒有叫他們來虛偽投票、虛偽遷移戶籍

    （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①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他們真的有向我承租「臺中市○區○○

    路000號00樓之0」，也有付租金，他們想要在這裡永久生活

    ，也有住在這裡，所以我才讓他們遷徙戶口，我並沒有想要

    妨害投票。戶籍法規定4個月前就有選舉權，他們想要生活

    居住承租而設籍，我有收租金他們要設籍我有什麼理由不交

    戶口名簿給他們設籍。或許是我誤解法律或是判斷而要被罰

    嗎，我沒有那個主觀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做

    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做這麼粗糙，連我家都拿來讓他們設戶

    口。　　

　②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這些人都有他們真實的設籍理由

    ，為了抽第三市場攤位或是抽社會住宅。趙雅真、黃彥儒他

    們夫妻是為了增加抽市場攤位的資格，因為一戶只能抽一個

    ，不是為了投票才分成二處設籍。黃蕭鳳娥沒有遷戶籍進來

    新榮里，但他兒子、媳婦遷是因為抽第三市場攤位才遷戶籍

    （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③鄭功進議員的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把「臺中市○區○○

    里○○路000號」丁○○的炸雞店頂下來後，改成議員服務處，1

    11年4月多談頂讓，5月才頂讓承繼丁○○的租約，11月底丁○○

    的租約才結束，換成我的名字承租。本來是鄭紹頡要選，但

    他後來要不選，7月才決定變成我要參選里長，所以我不可

    能在7月以前找人虛偽入籍支持我選里長（114年2月21日準

    備程序筆錄）。

　④王俊傑希望我們去找人接里長，讓新榮里有不同的文化。至

    於甲○○怎麼把戶口名簿及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的，我也不知

    道，我也叫他請李文吉把戶口遷回去不需要做這件事情，我

    不知道甲○○會把資料交給李文吉，上次傳喚甲○○也有提到這

    件事情（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⑤廖子筌會去他乾媽廖素莉的房子休息睡覺，也有是真的有付

    租金使用廖素莉的房子（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二、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甲○○到庭證述，自己是111年6月3日端午節後才決定退選，

    起訴書這些人都是甲○○退選以前就已經遷入戶籍，當時被告

    沒有決定參選里長，不可能跟這些共同被告有犯意聯絡，請

    判決無罪。

　①張遠智、羅炳顯都有實際付租金給戊○○，陳宏誌也證述張遠

    智、羅炳顯兩人有來實際居住。被告提供戶籍給實際居住的

    人遷入，與妨害投票構成要件不符。羅雅蓓是因為家庭因素

    而遷入，被告與羅雅蓓無犯意聯絡。　　

　②③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都是為了第三市

      場攤位而遷戶籍，不是為了投票遷徙戶籍，否則黃彥儒、

      趙雅真是夫妻，若為了投票不需要分開不同戶籍遷移。趙

      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於一審證述是因為第三市

      場攤位遷戶籍，主觀上與被告無虛偽投票犯意聯絡。

　④機車行老闆李文吉，於原審證稱是甲○○拿資料（王俊傑之戶

    口名簿）給他，甲○○於前審也承認是自己拿資料給李文吉，

    戊○○都不知情，可見戊○○與李文吉無犯意聯絡。歷審關於李

    文吉遷入部分，判決都寫是戊○○、張遠智提供資料（屋主王

    俊傑之戶口名簿），但李文吉一審證稱是甲○○提供資料的，

    一審筆錄有打錯，但有手寫改正（一審卷一346頁）（114年

    2 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⑤廖子筌跟新榮里鄰長孫女交往結婚，廖子筌本來就要落地生

    根，被告一直認為廖子筌有住在他乾媽廖素莉的家裡，故被

    告與廖子筌無犯意聯絡（準備程序與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　

　㈡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1.原本鄭功進團隊是規劃由甲○○參選新榮里長，但候選人不想

    太早表態參選，也是常態，也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甲○○證述

    合情合理，長春里老里長的根基很穩固，甲○○爸爸參選過長

    春里長也有敗選紀錄，聽聞新榮里里長不連任，此次往隔壁

    發展也是合理的狀態。甲○○退選因為有學歷上的問題，甲○○

    是111年端午節後決定不選的，該年端午節是6月3日。而戊○

    ○是111年7月20日才經過民進黨執行委員會正式提名為里長

    參選人。羅炳顯、羅雅蓓是111年4月21日遷徙戶籍的，以及

    其餘在端午節前遷徙戶籍的，有一些是家庭因素而遷戶籍的

    ，若算在戊○○身上由他概括承受，對戊○○來說是苛刻不公平

    的。

　2.第三市場攤位抽籤，分不同地方設籍是為了抽籤，雖然對話

    中好像與選舉有關，有些人在回答時會作順水人情，即便目

    的是為了抽籤，對話中也會說「我支持你」，抽市場的這些

    人遷入戶籍時，當時甲○○私下要參選新榮里長，戊○○還沒有

    決定參選。若遷入都算在戊○○身上很不公平，希望判決戊○○

    無罪。

三、被告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

    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

    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見原審卷一第435頁民主進步

    黨臺中市黨部回函），故順利完成黨內初選程序，111年6月

    15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角逐111年11月26日臺中

    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又犯罪事實欄所載本案選舉

    人分別於上開時間，各以上開方式，遷徙戶籍至上開各址，

    且均經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渠等編入臺中市

    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因而皆取得臺中

    市新榮里投票權。以上事實為被告戊○○於警詢、偵訊、原審

    準備程序、原審審理、本院前審與更一審之準備程序、審理

    程序中，均不爭執，並據證人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

    雪秋、曾于齊、李文吉、李昶諭、王綏愉、廖素莉、江勇諒

    、王晴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雅蓓，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

    同案被告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等人，於警詢、

    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證述在卷，且有本案選舉人

    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檢送選舉人名冊

    影本在卷可憑，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各選舉人遷入部分:

　㈠（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羅炳顯、羅雅蓓部分：

　⒈證人邱慧君是被告戊○○的乾媽，而羅炳顯、羅雅蓓是邱慧君

    之子女，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本來就一直生活在臺中

    市大里區，且戶籍在大里區，是被告戊○○於111年4月21日某

    時許，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

    交給邱慧君，由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

    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

    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入

    被告目前「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房屋之戶籍

    內。而被告戊○○是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

    黨內初選期間，唯一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之人

    ，可見戊○○正式表態參選之後，相隔一週時間，邱慧君、羅

    炳顯、羅雅蓓行動相挺，由羅炳顯、羅雅蓓正式遷入被告戊

    ○○的戶籍內，邏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⒉被告戊○○、證人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於通訊軟體LINE「

    慧君媽媽食堂」中，曾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16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邱慧君 星期一記得提醒我 2 邱慧君 遷戶口 3 羅雅蓓 （OK之貼圖） 



日期 111年4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你記得去遷戶口了嗎 2 邱慧君 忘記了 早上起床吃早餐很想睡就睡到兩點 太累了！ 3 邱慧君 我等明昌回來 問他要遷去哪？ 4 戊○○ 有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戊○○記得去遷戶口 2 邱慧君 他還沒給我戶籍 

　  　　

日期 111年4月22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戊○○記得給我媽戶籍 2 戊○○ 昨天給了喔 3 羅雅蓓 ＠邱慧君記得去遷戶口 4 邱慧君 （收到之貼圖） 5 邱慧君 明昌你們的戶政在哪邊？ 6 邱慧君 查南區戶政嗎？ 7 戊○○ 南區區公所一樓 8 邱慧君 好 9 邱慧君 等等過去 10 羅炳顯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 11 邱慧君 辦好了 我把明昌的東西拿去他事務所了 12 羅炳顯 （拍手之貼圖） 13 戊○○ 謝謝大家 

　　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媽媽戶口名簿拿來了喔 2 邱慧君 （超讚之貼圖） 3 邱慧君 我過去了 

　 被告羅炳顯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八　炳 新的戶籍謄本在哪? 2 邱慧君 戶口名簿 不是謄本 3 八　炳 在你那邊嗎 4 邱慧君 你的戶口在明昌那邊 5 八　炳 摁阿 所以戶口名簿在他那邊嗎? 6 邱慧君 但是你的信會寄回家 

　　以上有渠等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6

    0卷一第193至219頁）。可見由證人羅雅蓓不斷催促邱慧君

    去遷戶籍，並提醒被告戊○○要交付戶口名簿予邱慧君，且於

    邱慧君不知要到哪辦理遷籍時，羅炳顯亦傳送臺中市南區區

    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指引邱慧君前往，而被告戊○○確有提

    供戶口名簿予邱慧君，而羅炳顯於被告邱慧君遷移完戶籍後

    ，不知道自己新的戶口名簿在哪裡，被告邱慧君還提醒被告

    羅炳顯說新的戶口在被告戊○○處，並特地說「但是信會寄回

    家」等語。以上對話情節均表示在被告戊○○登記黨內初選後

    ，乾媽及乾媽的兒女們均非常支持，積極行動相挺，將戶籍

    遷去新榮里被告戊○○房子內。

　⒊證人邱慧君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因為戊○○要選里長，我

    希望能幫他一點忙，經過我與戊○○協調後，由戊○○將「臺中

    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的戶口名簿交給我，由我去

    戶政事務所將羅雅蓓、羅炳顯的戶籍遷到上址，目的就是讓

    戊○○選舉時能增加選票。這件事情有經過戊○○、羅炳顯及羅

    雅蓓的同意。羅雅蓓、羅炳顯實際上都還是住在「臺中市○

    里區○○路000號」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81至189、231

    至236頁）。稽之證人邱慧君為被告羅炳顯、羅雅蓓之母親

    ，且為被告戊○○之乾媽，彼此間毫無怨懟，自無虛偽陳述以

    誣陷被告戊○○之必要，是其上開所述應屬可信。

　⒋參照上述扣案LINE對話與證人邱慧君之證詞，互核一致。且

    與證人羅炳顯、羅雅蓓均已談妥要為本案選舉而遷徙戶籍之

    情節大致相符，且與被告戊○○於偵訊中稱係其乾媽邱慧君要

    求羅炳顯、被告羅雅蓓遷移戶籍至戊○○之戶籍地（見111選

    偵60卷一第147頁）內一致，足認渠等就本案犯行，各具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⒌又證人羅雅蓓曾於111年10月6日電話中，向警員表示其遷戶

    籍的原因就是因為朋友要選舉乙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1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見111選

    偵60卷一第355頁）、111年10月6日正義派出所警員與同案

    被告羅雅蓓之通聯對話譯文（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7至362

    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見111選偵60

    卷二第447頁）在卷可考，核與證人邱慧君上開證述「羅雅

    蓓遷籍至上址之目的就是要幫被告戊○○選舉」乙情相合，足

    以佐證證人邱慧君前揭之證詞為真。

　⒍經警員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

    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羅炳顯之居住痕

    跡或任何私人物品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

    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

    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

    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6

    0卷一第107頁）存卷可查，足證羅炳顯並沒有實際住在被告

    戊○○家中，遷戶籍只是為了參與里長選舉投票。

　⒎依據羅炳顯的勞保資料顯示，羅炳顯111年4月18日至111年11

    月14日是「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之雇員，養護工程處上班地

    點在臺中市潭子區，其實從臺中市南區到潭子區，距離很遠

    ，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根本沒有必要，要租房子在臺中市

    南區，還不如每天直接回去媽媽大里區那邊更為方便。羅炳

    顯曾為同案被告身分，且於警詢、偵訊、一審時雖供稱其因

    工作緣故實際上有居住於「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並主張其係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承租云云（

    見111選偵60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38至339頁、原審卷一

    第459至463頁），並提出轉帳明細（見111選偵115號卷第23

    7至239頁）存卷可考。又被告戊○○於警詢時辯稱：羅炳顯是

    以每月1萬元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云云（見

    111選偵60卷一第25頁），與被告羅炳顯所辯以每月8,000元

    向被告戊○○承租上址之說詞，已有不符。再者，被告羅炳顯

    自111年1月起，即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分租「

    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等情，業經被告羅炳顯於警

    詢時陳明在卷（見111選偵60卷一第306至308頁），則上開

    轉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被告羅炳顯支付被告戊○○東區樂業南

    路之房租，無從證明被告羅炳顯是因向被告戊○○承租「臺中

    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戶籍地為上開轉帳，因此無從為

    有利被告戊○○之認定。

　⒏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此為憲法第10條所賦予人民之

    基本權利，該項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則在於人民有自由

    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而所謂居住及遷徙，係指住居於某

    地或由甲地遷移至乙地而言。倘若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

    意思，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之事實，即非屬居

    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自不受憲法所保障。復按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

    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

    選舉人」，依其文義解釋，係以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

    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為取得各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要件

    ，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以民選公職人員係代表人民行使公權

    力，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

    代表性，並符合選賢與能及主權在民之精神；尤其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之結果，關係各該地區公共行政管理、資源分配或

    公共事務之監督，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益相關，且各

    該地區之實際需要如何，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何人適合

    擔任此項公職，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應屬繼續居住於

    該地區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最詳；因此，由具有該項資

    格之選舉權人投票選舉該選區之地方公職人員，較能達到選

    賢與能、造福鄉梓之目的；反之，倘未曾於該選舉區居住，

    或居住期間未達一定時間者，依上開意旨反面解釋，自不適

    於選舉該選舉區之公職人員，尤其候選人之親友以選舉該特

    定候選人為目的，並無遷入及居住於該選舉區之事實，而於

    4個月前虛報戶籍遷入登記，經戶籍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並

    公告確定，而參加投票選舉，如仍認屬於合法之選舉人，無

    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無關之人行使選舉權，自與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查羅炳顯、

    羅雅蓓以不實遷入戶籍，即所謂「幽靈人口」之方式，致使

    渠等雖非實際居住於上址，卻可取得選舉權而參與投票，係

    以非法之方法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自與憲法所保障

    之遷徙自由無關。　

　⒐據上小結，羅炳顯、羅雅蓓係為了影響新榮里里長選舉之結

    果，將該二人之戶籍遷入被告戊○○「臺中市○區○○路000號00

    樓之0」之戶籍內，已可認定。

　㈡張遠智部分：

　⒈被告張遠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白：我是因為戊○○要選里長

    ，想要投票給他，才會遷籍到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遷籍的戶口名簿是戊○○交給我的。我偶爾才會去該址過夜

    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9至207頁、第243至247頁）。

    核與被告戊○○於警詢時證稱：張遠智是為了投票支持我才會

    主動遷戶籍，他不是每天都會住，只是偶爾加班到很晚才會

    在這裡休息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33頁）；於偵訊時證

    稱：被告張遠智實際上是住在福德街附近等語（見111選偵6

    0卷一第148頁）大致相符。另被告張遠智於原審112年7月26

    日審理時先稱：我有實際居住在戶籍遷入房屋（見原審卷一

    第483頁），又於原審112年9月6日審理時改稱：我沒有實際

    住過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見原審卷二第1

    06頁），供述已前後相異。再者，經調查官於111年11月16

    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

    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被告張遠智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

    品，且被告張遠智經被告戊○○聯繫至現場陪同搜索時，被告

    張遠智始終站在門口，未進入房間等私人居住空間引導調查

    官執行搜索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

    （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

    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195卷

    二第213至215頁）、現場格局圖（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7

    頁）、執行搜索現場照片（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9、220頁

    ）存卷可查。又經細究上址房間格局圖內容，僅有2個房間

    分別為屋主陳宏誌及被告戊○○使用，另2個房間1間為堆置物

    品之儲藏室、1間為無人居住痕跡之客房，而證人陳宏誌於

    本院證稱其與被告戊○○、張遠智、羅炳顯均有實際居住，且

    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20至44頁)，核

    與上開房間客觀使用情形不合，顯非可採。又被告張遠智稱

    其居住在於該客房，並稱使用之東西當天就會直接帶回家，

    順便吃飯、看家人及換洗衣物云云(見原審卷一第485至486

    頁)，若被告張遠智既不是為了放置私人物品，每天又都直

    接回家吃飯、換洗衣物，則何需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

    ○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之房間，亦與常情不符，客觀上

    難認被告張遠智有實際居住在上址。

　⒉參以張遠智與被告戊○○曾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張遠智 戶口遷戶還來得及？ 2 戊○○ 可以 3 戊○○ 四個月內 4 戊○○ 你可以遷？ 5 戊○○ 提醒一下國城遷倒是XD 6 張遠智 要到南區公所辦不是嘛 7 戊○○ 一樓戶政而已 8 張遠智 你的戶口名簿要給我 9 戊○○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張遠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

    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91頁）。自渠等上開敘及設籍「

    是否來得及？」、「四個月內可以」等情以觀，顯係在談論

    關於在四個月期限內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

　⒊張遠智之勞保記錄顯示，張遠智110年間曾擔任臺中市南區公所之約聘人員，且於111年4月21日至111年12月30日，在「神農太醫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1298號1樓），張遠智原本戶籍是在臺中市南區福德里。張遠智原本就在臺中市南區生活且落地生根，並無需要向被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房間之必要。被告辯稱「張遠智係因工作關係，於111年3月間起以每月租金4000元向被告分租房間」云云，均非事實。　　

　⒋張遠智並非事前長期於新榮里工作後，才遷徙其戶籍至新榮

    里，其係於選舉起跑後，到戊○○競選服務處幫忙當志工，並

    於111年7月14日方遷移戶籍至新榮里，與選舉時間點甚為接

    近，客觀上亦未實際居住於該址，業如前述，其與遷入戶籍

    選舉區之候選人即被告戊○○關係極為密切，加以上開LINE對

    話紀錄，談論關於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戊○○讓張遠

    智遷移戶籍至上址之目的，顯係影響該次里長選舉之目的而

    虛偽遷移戶籍，甚為明確。

　⒌至於證人王柏穎、曾國評固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述被告張

    遠智曾向其等經營之早餐店購買早餐及前來發放宣傳品云云

    (本院前審卷二第162至189頁)，核與上開被告張遠智上開虛

    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認定，並無影響，不足為被告張遠

    智有利之認定。

㈢、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部分：

　⒈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趙雅真之L

    INE上標註是「三廣食品」（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1

    036頁）及「三廣餅舖~真真」（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

    第215頁），所以趙雅真、黃彥儒夫妻是做食品業的，且原

    本就生活在臺中市西區。而黃宇瑍是00年0月0日生，遷入時

    已經年滿21歲，所以可知黃宇瑍是大學尚未畢業（在台北唸

    書中。詳後述），並無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之必要。　

　⒉證人趙雅真於警詢時證稱：我因為之前跟鄰居有法律糾紛，

    戊○○主動幫忙做法律諮詢，後來我得知戊○○要選里長，就主

    動跟戊○○說要遷戶籍支持他選舉，且詢問戊○○有無戶籍可供

    遷設，之後戊○○就主動提供我「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

    樓之0」（按：王晴名下）的房屋稅單正本，並指示我將戶

    籍遷至該址即可以利後續選舉事宜。在與戊○○講述為選舉而

    辦理戶籍遷徙一事，及戊○○交付房屋稅單正本給我時，我先

    生黃彥儒均有在場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85至187頁）

    ，核與證人黃彥儒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全家為了投票支持戊

    ○○，所以才遷籍至新榮里選區，設籍資料是由戊○○交給趙雅

    真，遷完戶籍後趙雅真有主動回報戊○○遷籍的情形，戊○○知

    道我們全家及曾于齊遷籍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他選里長，所以

    才會在通訊軟體LINE中回趙雅真說：「四個月前都可以」，

    就是指在選舉投票日的4個月前遷入選區內就可以取得投票

    權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96至297頁）大致相符。

　⒊佐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趙雅真為如下之對話

    ：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趙雅真 明昌，目前是：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已經寄戶口到南區 2 趙雅真 曾于齊因為記錯日期，以為月底還來得及寄戶口，所以他排明天才要去遷戶籍 3 趙雅真 曾于齊要當志工，要明昌跟他安排過去當志工的時間 4 戊○○ 來得及，沒問題的 5 戊○○ 四個月前都可以 6 趙雅真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趙雅真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

    （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11頁）。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趙雅真

    、黃彥儒遷戶籍之目的就是要取得投票權，被告戊○○才會強

    調：「四個月前都可以」等語，此亦核與趙雅真、黃彥儒上

    開證述被告戊○○自始知悉並同意渠等遷戶籍，以利取得投票

    權後投票支持被告戊○○等情相合。參以趙雅真於設籍完後，

    猶進一步向被告戊○○列名報告已成功設籍之人有誰，獨漏同

    時設籍於上址之黃○銘，此乃因為黃○銘當時未滿18歲，尚無

    投票權，其遷徙戶籍對本次選舉之投票毫無影響，故趙雅真

    省略向被告戊○○說明，益證趙雅真、黃彥儒上開遷籍之目的

    ，就是為了讓被告戊○○競選里長而為。上情俱能推知被告戊

    ○○與趙雅真、黃彥儒對於渠等遷籍至上址就是要虛偽設籍取

    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趙雅真、黃彥儒於原審審理時雖均翻異前詞，均證稱

    ：我們遷戶籍的目的是為了要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與選

    舉無關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09至323頁、第324至332頁)，

    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遍觀卷

    附之趙雅真、黃彥儒與被告戊○○之對話紀錄，均未見其等談

    及要藉由設籍以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之內容，則其等於原

    審審理中之證詞已難採信。況被告戊○○於偵訊時供稱：曾于

    齊沒有要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見111選偵60卷二第100頁

    ），但趙雅真於前揭對話紀錄中，卻向被告戊○○報告曾于齊

    之遷籍進度，顯然其等遷籍之目的並非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

    之申請。考量趙雅真、黃彥儒在警詢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

    ○○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等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

    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其等事後於

    原審審理時翻供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屬實。

　⒌再者，證人黃蕭鳳娥（即黃彥儒之母、趙雅真之婆婆）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稱：我104年至107年擔任過第三市場自治會會長，黃彥儒是我兒子、趙雅真是我媳婦，黃宇瑍是我孫子，在台北讀書，碩一。黃彥儒、趙雅真、跟我戶籍都不在一起，黃宇瑍跟趙雅真的在一起。我們家在第三市場有4個攤位，以我、我先生黃鏡駿、兒子黃彥儒、黃仁政之名義申請，趙雅真以自己之名義也有申請1個攤位，使用期限都是從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我知道只要是設籍在臺中市就都可以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見本院卷二第47至76頁)等語；復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關於第三公有零售市場之相關資料內容可知，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使用資格僅需設籍於臺中市，以一戶一攤位為原則，而黃彥儒、黃仁政、黃蕭鳳娥、黃鏡駿、趙雅真分別為攤位號碼1、2、3、4、64之攤位契約人及使用人，契約期間均係於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此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7日中市經市字第1130008621號函暨檢附之攤（鋪）位使用情形、攤（鋪）位號碼及契約人名冊、市場攤位位置圖、第三市場自治會會員名冊、臺中市第三市場使用人基本資料、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章程、各次會員代表會議紀錄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一第351至411頁）附卷可稽。

　⒍依據上開函文說明，一戶僅能申請一攤位，而黃彥儒、趙雅真原本之戶籍即已不在一起，從109年間起，就已經以自己之名義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並使用中，即無須於111年間再為了申請市場攤位而遷移戶籍，況攤位之申請僅需設籍於臺中市即可，無需設籍於新榮里；又黃彥儒等人目前市場攤位之使用期限可至113年6月30日，亦無需為了申請攤位問題而於111年5月間變更戶籍；另黃宇瑍當時為尚在學之學生，且念書地點在台北，更無需申請市場攤位之需要，是認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遷移戶籍之原因並非基於就業之正當目的，顯係為了配合被告戊○○，將遷籍至上址以取得投票權，證人趙雅真、黃彥儒翻異前詞，不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㈣、張雪秋部分：

　⒈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一開始趙雅真跟我提及

    要不要遷戶籍支持戊○○，我就答應她，我們有說好要遷到同

    一個地址，趙雅真跟我說可以遷到「臺中市○區○○路000巷00

    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房屋）這個地址，她把房屋稅

    單拿給我辦理遷戶籍。我遷入這個地址目的就是讓自己有新

    榮里里長選舉的投票資格，我沒有住過那裏，跟新榮里沒有

    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321至326頁、第337至3

    42頁)，而敘及為選舉而遷籍之動機。　　

　⒉證人張雪秋雖稱是趙雅真提議遷戶籍，而非被告戊○○提議遷

    戶籍。然按刑法之共同正犯，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

    為分擔為已足，不以直接意思聯絡為限，間接犯意聯繫，亦

    無不可，復不以事先明謀為必要，於事中默示仍成立，所參

    與者，無論全程或部分，皆屬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

    23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依張雪秋所述其雖僅有與趙

    雅真聯繫遷籍投票事宜，但被告戊○○既有與趙雅真就虛偽設

    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前述，且

    張雪秋既係由趙雅真邀集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而所持以遷

    籍之「王晴房屋稅單」資料，亦係由被告戊○○透過趙雅真轉

    交，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戊○○對於張雪秋虛偽設籍部分，

    亦有間接犯意聯繫，是被告戊○○與張雪秋上開犯行，自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⒊又證人張雪秋於原審審理時改稱遷移戶籍係為了要和趙雅真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3至336頁)，然張雪秋勞保資料顯示，張雪秋從109年1月1日起勞保掛在「臺中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底下，張雪秋從事產品行銷，並不是市場擺攤行業。且原本戶籍即在臺中市南屯區，此次選舉之後，旋即於111年12月7日將戶籍遷回去南屯區（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83頁）。證人張雪秋遷戶籍入南區新榮里顯然只是為了里長選舉。又查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中均已明確陳述與趙雅真相約遷戶籍以支持被告戊○○，自始至終均未提及市場攤位之事，且依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觀之，證人張雪秋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又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業如前述，設籍臺中市南區或者南屯區沒有差別待遇，是證人張雪秋翻異前詞，辯稱遷移戶籍到南區是為了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殊難採信。　

　㈤曾于齊部分：　　

　⒈被告戊○○是向證人丁○○頂讓「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炸雞

    店店面，改成競選服務處，且這個店面讓黃彥儒、曾于齊遷

    入戶籍。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應該是110起起向

    房東承租店面賣炸雞。後來我出了事情，我炸雞 店也不能

    顧了，我就停掉了，因為忙不過來。」「就是選舉那一年（

    111年）我3月沒有做了，我空間沒有用到，後來知道鄭功進

    議員需要服務處，說要有個地方去服務民眾，我就說這邊我

    也用不到，我的合約也是到年底，所以我就想說因為我就不

    用再浪費租金，我就直接給他們用了。」當初是戊○○先生，

    我認識他時，他好像是鄭議員的辦公室助理還是主任我忘記

    了，他們有說有需要，我想說因為我本身這邊用不到了，我

    就說不然看他們，如果有要找，這個地方我可以直接轉出去

    這樣。」（本院114年3月1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曾于齊原本設籍在臺中市西區，依其勞保記錄顯示，曾

    于齊從109年1月14日起在「鼎鍋小吃店」（地址臺中市○○區

    ○○路000號0樓）任職，沒有必要遷戶籍去南區新榮里。且這

    個「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是里長競選服務處，不是住

    家，選舉期間每天人聲鼎沸，若要實際入住生活也很麻煩。

　⒊證人曾于齊於警詢時證稱：之前我有簽證及公司設立的問題

    ，透過黃彥儒認識戊○○，戊○○有提供一些諮詢協助。後來戊

    ○○要參選新榮里里長，就問我要不要遷徙戶籍至臺中市○區○

    ○路000號，屆時可以投票支持他，我為了報答戊○○就答應，

    於是他就將上址之戶口名簿交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111

    選偵195卷二第161至166頁）；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要

    不要遷戶口到他那邊，雖然沒有明說，但當時戊○○在準備選

    舉，我大概也知道他要我遷戶籍就是要投票給他，我當時並

    沒有遷戶籍之需要，與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

    偵195卷二第173至178頁）。足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

    長，而請託曾于齊將其遷籍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曾于齊偽

    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雖證人曾于齊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稱：是趙雅真找我遷

    徙戶籍，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抽第三市場攤位，遷籍的資料也

    是趙雅真給我的，與戊○○無關，戊○○沒有拜託我遷戶籍來投

    票支持他選里長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8至344頁），與其上

    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觀諸前開臺中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曾于齊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

    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況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

    須設籍於臺中市亦如前述，對於臺中市西區或南區之市民，

    不可能做差別待遇。且曾于齊從109年間起勞保記錄就是在

    做餐飲業生意，應該也沒有必要去市場擺攤，故證人曾于齊

    證稱遷移戶籍係為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難認可採。

　㈥李文吉、李昶諭部分：　　

　⒈李文吉原本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000號經營「吉泰機車行」，故李文吉的勞保資料顯示，李文吉長期將勞保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以修機車為業。而李文吉的兒子李昶諭的勞保，從109年1月1日起也是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李昶諭案發時已經24歲，跟隨父親於111年7月7日，將戶籍從南區城隍里遷移到南區新榮里王俊傑戶內（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85頁）。證人（曾任鄭功進助理）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李文吉是在我們服務處，一個很常來幫忙、很熱心的人，應該算志工，因為他一直會來我們服務處幫忙」「李文吉與鄭功進應該有認識。李文吉是做機車行的，我跟李文吉他沒有什麼往來，對我來說，李文吉就是民眾，如果他今天來打招呼還是來跟我講什麼事情，我還是得要受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李文吉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戊○○於111年6月中旬來

    找我修理機車，口頭跟我說他會參加這次里長選舉，希望我

    可以幫忙將我跟我兒子的戶籍遷去他的選區，我當下有答應

    他。過幾天戊○○來找我，給我一張繳稅的證明單，要我拿這

    張去辦理遷籍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5至9頁、第11至13頁

    、第47至5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戊○○於111年6月間來

    找我修機車，要我遷戶口幫忙選舉，過幾天由戊○○的助理張

    遠智拿稅單來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3

    頁）。證人王俊傑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可否寄戶口，應

    該是為了選舉，之後我就提供房屋稅單給戊○○的工作人員。

    我不認識李文吉、李昶諭，我只是將房屋稅單交給戊○○，事

    後才發現李文吉、李昶諭遷籍到我的戶口下等語（見選偵19

    5卷一第395至399頁）。

　⒊參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王俊傑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林靜儀醫師補選剛當選 2 戊○○ 真的　大家要一起幫他加油 3 王俊傑 沒錯，你如果確定里和我說 4  （略） 5 戊○○ 新榮你就不用遷了XD　借我寄戶口好了 6 王俊傑 你家是江川里嗎？ 7 戊○○ 新榮 8 王俊傑 那怎麼需要寄戶口？ 9 戊○○ 別的想支持我的 10 王俊傑 寄別人喔 11 戊○○ 我怕都放在我這，要避嫌 12 王俊傑 不能太誇張就好了　我有兩個寄居人了 

　　以上有被告戊○○與王俊傑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

    （見選偵195卷一第377頁）。綜合證人李文吉、王俊傑前揭

    證詞與上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先

    詢問王俊傑可否借戶口供人設籍，且明說借戶口是為了「有

    人要支持」及「避嫌」，再請託李文吉將其與李昶諭之戶籍

    遷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李文吉、李昶諭偽設籍取得投票權

    一事，顯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與李文吉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一度改稱：我是自己主動要

    遷戶籍，與戊○○無關云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至353頁）

    ，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考量李

    文吉在警詢、偵訊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

    而未認知其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

    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況李文吉與王俊傑並不相識，業

    據其等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選偵195卷一第349頁、卷二第

    7頁），且王俊傑之房屋稅單係由被告戊○○轉託張遠智轉交

    李文吉，若非透過被告戊○○居中請託、協調，李文吉又如何

    能取得王俊傑之上址房屋稅單，並將其戶籍遷入王俊傑之戶

    內？ 是李文吉事後於本院前次審理時翻供，係迴護被告戊○

    ○之陳述，難認可採。

　⒌至李文吉就房屋稅單究是由被告戊○○或由被告張遠智交付乙

    節，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中所述固有不一，然證人李文吉於

    本院前次審理時已陳明：因為張遠智是戊○○的助理，所以當

    張遠智拿房屋稅單給我時，我就認定是戊○○託張遠智交給我

    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7頁），且有如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111年5月29日週日） 主任 可以遷戶口了喔、感恩 2 戊○○ 再跟您要戶口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111年8月6日週二） 俊傑哥　週三晚上有空嗎 2 王俊傑 李文吉 是誰？ 3 戊○○ ？ 4 王俊傑 後來有設籍我戶口嗎？ 哈哈 5 戊○○ 有吧（笑臉貼圖） 我的志工好友 6 王俊傑 李文吉嗎？還是幫我問一下 怎麼了　住○○○段　地號 7 戊○○ 是啊、跟我不錯 

　　可知李文吉遷入戶籍到王俊傑戶中，確實是被告戊○○的安排

    ，戊○○特別表示李文吉是「我的志工好友、跟我不錯」。反

    而王俊傑一直搞不清楚遷入之李文吉究竟是何人。所以王俊

    傑的房屋稅單資料，應堪認定被告戊○○轉託張遠智交給李文

    吉的。證人甲○○於本院前次審理時證稱略以「是經由我的手

    將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本院原審卷二第326頁）。辯護

    人一再爭執，到底是經由誰的手將房屋稅單拿給李文吉? 然

    此乃枝微末節之差異，無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㈦廖子筌部分：

　⒈證人廖子筌原本戶籍地址在臺中市太平區，且依據勞保記錄顯示，廖子筌110年12月4日至111年6月23日勞保掛在「茂勝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路○段00號0樓）底下，而111年10月3日至114年1月1日勞保掛在「富聖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里○○○路00巷00號0樓）底下，廖子筌顯然沒有居住在南區新榮里之必要。且證人廖子筌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並未實際居住在「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廖素莉之房屋）內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256頁、第270頁、原審卷一第191頁)。證核與證人廖素莉於偵查中亦證稱：「檢察官問：廖子荃實際有無住過公理街這個地址嗎?答：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5頁）。

　⒉證人廖子筌否認遷籍之目的是為了本案里長選舉云云，然卷

    內有被告戊○○分別與證人廖素莉、被告廖子筌於通訊軟體LI

    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姐，明天阿荃跟您借戶口喔 2 廖素莉 在國城那裏啊 

　　

日期 111年7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戶口今天最後一天 2 廖子筌 我知道 3 廖子筌 我等等回去拿，沒帶到 4 廖子筌 我在戶政事務所 5 廖子筌 只要說我要改戶籍就好了？ 6 廖子筌 不用什麼套路？ 7 戊○○ 對啊 8 戊○○ 寄居就好 9 廖子筌 說寄居哦 10 廖子筌 要換新的身分證？ 11 戊○○ 要啊 12 廖子筌 還會查屬不屬實欸 13 廖子筌 不會ㄅㄧㄚˋ康吼 14 戊○○ 怎樣你是素莉新男友不行喔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廖子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

    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99至100頁）。觀諸上開對話紀錄，

    可知被告戊○○先於111年7月18日向證人廖素莉表示被告廖子

    筌要向其借戶籍遷移，且被告戊○○於111年7月25日所謂「戶

    口今天最後一天」，明顯係在提醒被告廖子筌「必須設籍4

    個月以上始能取得投票權」一事，佐以被告廖子筌於在辦理

    遷籍之過程中，更數次因擔心穿幫，而向被告戊○○詢問遷籍

    「要說什麼理由？」、「需要套路？」、「會查核實情？」

    、「會遭揭穿？」等問題，被告戊○○亦教導被告廖子筌謊稱

    「是廖素莉的新男友」，以試圖卸責，則被告廖子筌本案設

    籍至上址之目的，應係在於取得該次里長選舉之投票權，殆

    無疑義。

　⒊至於證人廖素莉於偵查證稱：被告廖子荃係因家裡媽媽有精

    神障礙等狀況，想要搬出來，才會寄戶口云云。被告廖子荃

    既因家庭因素欲搬出來住而遷移戶籍，又為何未實際搬到遷

    籍地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居住呢?　光是遷移戶籍，但

    每天回家還是要面對精神障礙的媽媽，這樣遷戶籍有什麼幫

    助呢？ 證人廖素莉此部分證述係屬迴護之詞，難以憑採。

　⒋辯護意旨雖稱，證人廖子筌自111年6月中旬至11月26日擔任競選團隊志工，於選舉結束後，在新榮里里長辦公室自112年5月14日至8月31日、112年9月1日至9月29日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且與新榮里老鄰長孫女結婚，並非與新榮里毫無關聯云云。惟證人廖子筌在遷入之前、後，其上班工作地點均不在臺中市南區，已如前述。且廖子筌選舉過後約一年，於112年11月17日結婚（太太姓洪），頂多是太太娘家在新榮里，但遷入當時還沒有什麼姻親關係。證人廖子筌自己也承認遷戶籍後，依然沒有住在南區新榮里。證人廖子筌是對政治工作有興趣，也來擔任戊○○競選團隊的志工，但是在遷入當時與被告戊○○對話中，廖子荃要冒充是廖素莉的男朋友，更顯被告廖子筌主觀上有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辯護意旨不足採信。

五、辯護人請求傳訊證人甲○○到庭，甲○○證稱「我111年當時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那邊，擔任助理，有薪水，就是只有領時薪而已，因為我只有去半天而已。就是如果今天我有過去幾個小時，我就賺幾個小時的錢。是由鄭紹頡給我薪水，我算是工讀生。我們成立青年軍，是要在地方深耕，然後做服務。」「因為鄭紹頡要選議員，他爸爸要交接議員給他，我們要在這邊做服務，我想要挑戰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且做服務的時候在地的人很支持我，他們說要給年輕人機會，我想要嘗試看看，我爸爸在另外一個里也有選過兩次里長，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接這個工作，也希望我選里長，因為我爸爸之前沒有選上，那時候聽說新榮里老里長沒有要連任，我跟鄭紹頡討論後覺得有機會，我想說可以拼拼看」「競選服務處就是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的炸雞店店面。因為一開始是屬意由我參選新榮里里長，但是我後來決定退選。因為那時候我是跟議員的兒子鄭紹頡原本要租這個店面，當作我們那時候的青年軍基地，印象中我跟他有討論到招牌這個東西裡面的內容之類的。那時候我接受到的訊息是議員的兒子鄭紹頡要選議員，原本說是他爸爸要交棒給他。我記得111年的端午節端午節我還有跟他們一起去送粽子之類的，還有在跑行程。我有想過要選新榮里長，但我後來沒有將戶籍遷入新榮里，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跟議員的兒子紹頡原本想說我們要壓線，壓在最後截止之前，我再去報名參選，因為對我們來說，政治是這樣子的，如果我提前去大肆宣揚我要選里長的話，我覺得可能很容易被其他對手攻擊。就是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我馬上就去登記或做這些動作，對手方一定會想盡辦法說你不是在地人、空降部隊之類的，會被這樣子攻擊，再加上我學歷上的一些問題，我是唸環球科技大學觀光系2年，沒有畢業。我覺得我不想要這麼早被攻擊，雖然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但那時候可能還在想對策。」「後來鄭紹頡自己也不選了，我跟鄭功進議員有溝通隔閡，如果他自己不選的話，我也決定跟著收手，頭不選了我跟著選很奇怪，但店面已經租了，時間、成本我很擔心鄭紹頡他們會跟我算這些，我怕對不起他爸爸及鄭紹頡，確定不選後，我有跑去跟主任戊○○說萬一我不選的話，我有問主任說你能不能替我選，用這個店面。我決定不選的，時間應該是端午以後，中秋之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然而111年6月3日是端午節，111年9月10日是中秋節，證人甲○○證稱自己是111年6月3日以後決定退選里長，才由戊○○出馬競選新榮里長，辯護人並以此辯稱「111年6月3日以前遷入戶籍的事情，都與被告戊○○沒有關係」。然查，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於111年4月11日至111年4月15日受理黨內初選登記，當時黨內只有戊○○一人登記參選新榮里長一職（原審卷一第435頁 ），且111年5月22日之前就已經有「里長候選人戊○○」之文宣（111年度選偵字第115號第108頁）。被告戊○○在111年4月15日以前就決定參選新榮里里長，並且完成黨內初選登記，5月對外就已經印發文宣，與甲○○所稱自己決意退選的時間不吻合。犯罪事實欄內遷入戶籍之人，均是戊○○111年4月15日登記黨內初選之後才遷移戶籍，當然與被告戊○○有關連，被告所辯難以採信。　　

六、被告戊○○辯稱「這次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二名才得到500

    多票，我不需要找這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然按現

    今選舉戰況激烈，各候選人為統籌選戰之進行，於登記競選

    後，多設立競選服務處，藉由競選團隊成員各司其職，群策

    群力，積極動員助選，以贏得勝選。然為端正選風，檢調機

    關多年來每逢選舉期間均不斷大力宣導，禁止賄選及幽靈人

    口（即投票部隊）等違法亂紀行為，更於各項公職選舉期間

    積極投入大量人力查察選舉不法行為，此已為一般社會大眾

    所週知。故參與各項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均明知倘以賄選

    或幽靈人口之不正手段欲達勝選目的，如被查獲，恐將面臨

    刑事重罰及民事當選無效之高度風險。但因選舉之成本與當

    選之利益，最終本即由候選人一體承擔。故是否採賄選或幽

    靈人口等不正手段當屬重大決策，更與候選人之政治前途息

    息相關，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僅有候選人始能依照其對選

    情之評估作最終之決定。至於其他輔選幹部、助選人員或候

    選人之親友，沒有必要擅自決定以幽靈人口方式助選。是倘

    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推認證明當選人對

    其親友、助選人員或競選團隊成員之妨害投票正確行為，有

    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實行之行為者

    ，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虛偽遷徙戶籍之人共同為妨害投票正

    確之行為，而應科以刑法第146條之刑責。審諸被告張遠智

    等人遷徙戶籍均非基於正當理由，且均有被告戊○○積極居中

    主導、指示、直接或間接提供遷籍資料予被告張遠智等人設

    籍，均如前述，足以推認證明被告戊○○對使犯罪事實欄之人

    遷入戶籍以取得投票權一事，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

    情，且推由遷入戶籍者自己或委託家人辦理實際遷入登記。

    被告戊○○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應論以

    刑法第146條之罪。至於到最後選票開出來時，戊○○得到800

    多票，第二名僅得到500多票，這只是事後諸葛之說，沒到

    開票完成，沒有人知道是誰會當選，且我國地方自治史上「

    一票之差」而當選或落選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在複數選舉

    時，最後一個名額有兩人同票發生時，還要抽籤由其中一人

    當選，可知每一票對後候選人都很重要，所謂「一張票、一

    世情」，每個候選人都是盡力衝刺，到最後一刻，確定支持

    者的選票都投入票匭後，才能放鬆。被告戊○○辯稱自己基層

    實力堅強，不需要找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此一辯解

    也不能成立。　　

七、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

    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

    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

    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

    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

    解，亦與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

    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

    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

    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

    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

    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

    【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張雪

    秋、曾于齊、李文吉、黃宇瑍、李昶諭等人並沒有實際居住

    於南區新榮里，渠等遷移戶籍之理由均非正當，其中黃宇瑍

    、李昶諭已成年且有投票權，但因為是各自被其父親決定而

    一併遷移戶籍，而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被告戊○○邀

    請一些原本不是住在新榮里，也與新榮里沒有實質密切關連

    之人，遷入新榮里，設法影響投票結果之正確性，難認渠等

    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

    字第9號)判決前開所揭示「實際居住」而與新榮里產生聯結

    關係之情形，自不得藉口上述憲法法庭意見而為免責理由。

    　　

八、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所犯罪名、罪數: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意圖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

    罪。

二、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然不並排除他人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成立共同正犯之情形。經查：

　㈠被告戊○○自己本來就有新榮里的房子，也有新榮里的戶籍；

    證人（即前審共同被告）邱慧君戶籍設在臺中大里區，均無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之身分，然戊○○、邱慧

    君就羅炳顯、羅雅蓓二人戶籍遷入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

    為分擔，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仍應論以共同正犯

    。

　㈡同理，被告戊○○就（已判決確定之共同被告）張遠智、廖子

    筌、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李文吉、曾于齊之

    犯行，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個別犯意聯絡關係，另有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戊○○為本案犯行之主謀，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

    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戊○○出於影響結果正確性之單一犯意，密集邀請他人虛

    偽遷移戶籍或提供戶籍供人寄籍，侵害同一法益，於時間、

    空間上有密切關係，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

    實行，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移送併辦

    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五、被告戊○○所邀請虛偽入籍之人，未實際前往投票，有上開選

    舉人名冊存卷可佐，尚未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為未遂犯

    ，其等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

    刑。　　　　

肆、撤銷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以被告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

    但原審認定犯罪事實範圍，包括「丙○○」這一票，且因為丙

    ○○確實有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導致新榮里里長選舉

    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而認定被告戊○○所犯罪名

    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既遂罪。然丙○○部分經最高法院判決

    撤銷發回，並經本院認定丙○○無罪（理由如後述），而戊○○

    所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為接續犯一罪，丙○○這一票既然

    被撤銷，其他接續犯部分也難維持，應由本院撤銷後重新判

    決如上。

二、關於量刑部分，本院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

    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石

    ，被告戊○○為圖其當選新榮里之里長，竟與其他人共同以虛

    偽遷徙戶籍之方式，致使非實際居住於新榮里之多位民眾人

    取得該里之選舉權，已經產生影響選舉之純正、公平及結果

    正確性之危險，所為敗壞選風，危害民主政治發展及進步，

    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實不可取，及被告戊○○犯後矢口否

    認犯行，未見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戊○○為大學法律系畢業

    ，又取得碩士學位，長期擔任議員助理，從事政治服務工作

    ，未婚沒有小孩，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戊○○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及衡

    量犯罪情節，對被告戊○○褫奪公權4年。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為被告戊○○所有，並作

    為其等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有上揭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

    證，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已於共同被告邱慧君之確定判決中處理，

    或與本案無關，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伍、丙○○無罪部分，即對戊○○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戊○○、丙○○共同基於意圖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犯意聯絡，由WO

    NG SUEI YU（中文姓名：王綏愉，下稱王綏愉，涉犯妨害投

    票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提供其位於「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00樓之0」（建案名稱：京城特區）之戶籍，供

    並無實際住居在該處意願之丙○○遷入，由王綏愉將前址戶口

    名簿、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交給丙○○，丙○○於111年4月25日前

    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登記，使並未實際住居在上

    開地點之丙○○因此取得新榮里選區之投票權，以便增加戊○○

    之票源，使其得以順利當選。嗣臺中○○○○○○○○○○○○○○○之戶

    籍登記，將丙○○編入111年11月26日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

    並公告確定。丙○○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而以

    此方式使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因認被告

    戊○○、丙○○，就此均犯「刑法第146 條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

    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罪

    嫌。　　　　

二、檢察官係以:被告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翻拍照片1份、丙○○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暨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1份、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戊○○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供述等為證據。　　

三、被告丙○○之答辯:

　　訊據丙○○否認犯罪，辯稱:我不承認妨害投票，我任職於宏

    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公司與「京城特區」大樓簽約很

    久了，我從99年就在「京城特區」大樓當總幹事了，這社區

    很多事務我都要去配合，我們有早晚班的保全，但我是管理

    職，大樓行政事務等等都是我必須處理的，住戶大小事我都

    要去處理。我本來戶籍在雲林，但我從念大學起就一直住在

    臺中市了，我99年大學剛畢業就來「京城特區」工作了，我

    本來住在逢甲那邊，因為我上班時間幾乎都在社區，所以前

    主委王綏愉說，如果我太累可以去他家休息，所以我有去他

    家休息過，100年左右我搬到江川里，就是在新榮里的隔壁

    ，我上班地點都在新榮里的，但我上班時間比回家休息的時

    間還久。我要遷徙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我是臺中

    市民加上是臺中市的勞工，是有加分的作用，所以我就把雲

    林的戶籍遷徙到新榮里「京城特區」裡面前主委王綏愉的家

    。111年11月26日我確實有去參加里長投票，因為我有戶籍

    就可以去投票，我不是虛偽投票（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

    錄）。我現在調到「賺錢時代」社區擔任總幹事，也是在新

    榮里內工作。我原本租的地方是套房在江川里，一般房東出

    租的小套房是不會讓你設籍的，我是為了抽社會住宅有加分

    才遷徙戶口。其他的被起訴的選民，都因為選前知道戊○○被

    搜索而沒有去投票，我有去投票是因為我認為我遷入戶籍就

    是臺中市市民，如果我是市民為何不能去投票，這是我不能

    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我虛偽設籍這不合理（114年4月9日審

    理筆錄）。

四、被告戊○○之答辯:

　　訊據戊○○否認自己與丙○○遷入戶籍有任何關係，辯稱:丙○○

    與我對話時間是110年，離選舉還有一年多，我們只有問到

    是否有人可以讓我們寄戶口，青年軍當時可能有要人要參選

    ，我負責幫黨訓練青年人力及瞭解公共事務，我們對話沒有

    任何具體行為，110年我根本不知道丙○○何時跟主委王綏愉

    拿戶口資料，我只是問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戶

    口可以寄來選舉。我與丙○○對話只有這一次，我也有說不強

    求（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五、律師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丙○○擔任「京城特區」

    總幹事已經8、9年，長期在此地工作而投票，也符合112年

    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卷內資料也有抽社會住宅時若已設

    籍臺中市可加分6分的資料，丙○○入籍之後，也有去抽社會

    住宅抽到備取資格。丙○○遷入戶籍與戊○○要選舉，欠缺關聯

    性，若硬要把戊○○、丙○○二人綁成與妨害投票罪有關，對他

    們兩人是不公平的（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戊○○辯護稱：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

    旨，在投票地點先長期工作後遷入，就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

    礎，肯認他的投票權，尤其丙○○擔任「京城特區」社區總幹

    事多年，比其他里民更瞭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她有正當投票

    的法律基礎，並不構成妨害投票。況丙○○是為了抽臺中市社

    會住宅而遷入，戊○○也沒有叫丙○○遷徙戶籍，但原審僅以一

    年前的對話，認定二人有共謀的意思，其實對話之時間、內

    容都與妨害投票無關（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六、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虛偽遷徒戶籍」，其中所謂「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而「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等旨，業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揭示明確。　　

七、經查：

　㈠被告丙○○從108年10月1日至今的勞保，都是掛在「宏全保全

    股份有限公司」底下，可知丙○○確實從事大樓管理工作多年

    ，也服務過本案新榮里內「京城特區」大樓。丙○○原本戶籍

    於雲林縣○○鎮○000○○○○○○00號卷二第51頁戶籍資料），111

    年4月15日遷入戶籍到京城特區大樓前主委王綏愉戶內。

　㈡被告丙○○名下有手機門號0000***000，丙○○於108年7月8日申

    請時門號時，填寫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號00F」即南

    區江川里之承租套房（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39頁

    ）。江川里與新榮里土地轄區是連在一起的，被告丙○○也長

    期在臺中市南區生活，與此地有密切關連。

　㈢被告丙○○先前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沒有實際居住在遷入之戶籍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43頁、第166頁），核與證人王綏愉於偵查中證稱：「（檢察官問：丙○○實際有無住在你的居留地?）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38頁）。被告丙○○一個單身女子，不太方便去住在男性主委家中，而且丙○○自己的承租小套房就在隔壁江川里，中午若要休息，應該回去自己的小套房睡覺才符合常理。　　

　㈣參以被告丙○○與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0年11月14日至1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姊，老王那邊有空間給人寄居嗎？ 2 丙○○ 寄居？ 3 戊○○ 有人想要遷戶口投我一票XD 4 丙○○ 不懂？ 5 丙○○ 是要跟他租房子嗎？ 6 戊○○ 遷戶口的概念 7 丙○○ 這個我就不懂他了 8 丙○○ 那個您堂弟那裡呢？他戶口不是在00樓嗎？ 9 戊○○ 因為我也會在那裡 10 戊○○ 我怕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11 丙○○ 喔喔 

　 　

日期 111年2月24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丙○○ 對了！上次我提到戶口的事 2 丙○○ 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 3 戊○○ 你可以嗎？ 4 戊○○ 遷去老王納？ 5 丙○○ 我沒差啊！ 6 丙○○ 他說讓我遷到他家去 7 戊○○ 那他還能再借給我一個人遷嗎？ 8 丙○○ 啊？誰啊？ 9 丙○○ 這要問問老王喔 10 戊○○ 我確認好跟您說XD 11 戊○○ 我知道 12 戊○○ 我團隊的人住大里 13 戊○○ 他們應該是全家想給我幫忙幾票 14 丙○○ 恩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

      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25至127頁）。觀諸渠等對話

      內容，明顯可見被告戊○○具體表示要「遷戶籍」以「幫忙

      幾票」，甚至以「擔心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阿鶴是新榮里老里長陳張鶴），而解釋需分散設籍以免

      遭人懷疑，足徵渠等對話內容係針對本案選舉投票設籍一

      事。又觀諸被告丙○○於上開對話紀錄中，向被告戊○○表示

      「上次提到戶口的事」、「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被

      告戊○○回以「你可以嗎？」等語意脈絡，可認被告丙○○遷

      移戶籍之目的，是要參與本次里長選舉，積極表達居民對

      公眾事務之意見。

　　㈤丙○○本來就長期在臺中市新榮里內工作，對於地方自治事

      物，或者對於歷來里長的服務表現，本來就有表達意見的

      正當性。每四年一次的里長選舉，也就是對過去四年里長

      服務打分數，在登記截止之前，原本老里長陳張鶴也可能

      參選，或者有其他人要出來參選，里民是以手中這一票表

      達自己的意見，依據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丙○○既然長

      期在新榮里工作，也有對新榮里政治事務表達公民權利的

      正當性。

　　㈥被告戊○○是「京城特區」住戶，丙○○是「京城特區」簽約

      保全公司之總幹事，二人應該認識多年，丙○○又有參與新

      榮里長投票的正當性，丙○○這次將戶籍從雲林遷入臺中市

      南區新榮里，就算是要去力挺戊○○，也是丙○○的公民權利

      。無論丙○○後來辯解「遷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

      等情是否可採，都不能將丙○○的公民權利以非法評價。

八、原審誤為丙○○有罪之判決，應由本院將丙○○部分撤銷，另諭

    知丙○○無罪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起訴書認為被告戊○○對丙○○

    這一票遷入，與邀請其他張遠智等人虛偽遷入，有接續犯實

    質一罪之關係。本於一訴以一主文回應之原則，本院就僅於

    理由中說明「戊○○使丙○○虛偽遷入戶籍」部分不成罪之理由

    ，於此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君瑜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乙○○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搜索時間（民國） 搜索地點 扣押物品  1 111年11月16日9時25分起至11時15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戊○○承租之店面、即競選服務處） 小茶葉禮盒1份、蜂蜜禮盒1份、大茶葉禮盒1份、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精油瓶14罐、中秋活動文宣1份、中秋送禮名單1份  2 111年11月16日7時15分許起至7時50分許止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邱慧君住處） 戊○○競選背心1件、邱慧君所有之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至8時1分 臺中市○區○○街000號 無  4 111年12月9日7時50分至8時4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 無  5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起至7時50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 無  6 111年12月9日7時41分起至20時9分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 無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昌






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
            黃瑞霖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詩于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46號，中華民國（下同）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0號、第115號、第195號、第210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3年7月4日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號），被告等提起第三審上訴，113年12月12日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63號第一次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戊○○、丙○○部分撤銷。
戊○○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肆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從民國（下同）105年7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議員鄭功進之助理，鄭功進議員是臺中市東區、南區議員，戊○○也跟隨鄭功進在臺中市東區、南區服務經營。而臺中市南區新榮里（下稱新榮里）內有多棟集合式住宅聚集大量人口，是臺中市選舉的重要票倉，也是選舉兵家必爭之地，原本107年連任的老里長陳張鶴表態要退休不再競選，該由誰來競選新榮里里長，也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熱點。鄭功進議員底下有幾位青年志工及助理，有意為民主進步黨開疆闢土，準備推人去競選新榮里長，又戊○○之前與陳宏誌於109年間合資購買「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房屋，戊○○支出裝潢費用，陳宏誌登記為所有權人，戊○○依約定有實際使用權利。故戊○○於110年11月15日將自己戶籍從臺中市東區遷入至「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戶內。經過一番推演之後，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故順利完成黨內提名，111年6月15日經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代表民主進步黨，角逐111年11月26日投票之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
二、戊○○與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等人，均明知除戊○○於新榮里有房屋之外，上述其餘人並未實際居住或工作在新榮里，與新榮里也沒有產生緊密連結，均不具有投票決定新榮里里長之正當性，但為使戊○○順利當選，由戊○○找到幾個新榮里內可以遷入之地址，再各為下列之犯行：
㈠、虛偽遷入戊○○使用之「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戊○○係邱慧君之乾兒子，羅炳顯、羅雅蓓均係邱慧君之子女，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等三人原本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臺中○○○○○○○○○○○○○○○○○○）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至上址。　　
　⒉張遠智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原本戶籍在臺中市南區福順里，也在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之公司上班。戊○○、張遠智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7月14日前某時許，將「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張遠智，由張遠智於111年7月14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張遠智自己之戶遷移入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㈡、虛偽遷入王晴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趙雅真、黃彥儒為夫妻，亦為黃宇瑍之父母，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王晴則為戊○○之鄰居。戊○○、趙雅真、黃宇瑍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王晴（王晴所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5月6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透過戊○○轉交趙雅真，黃宇瑍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趙雅真並出具委託書，由趙雅真於111年5月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入王晴上址。
　⒉趙雅真辦理完畢後，旋將前揭王晴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交付張雪秋，由張雪秋於111年5月9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上開資料交付予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張雪秋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張雪秋之戶籍遷至王晴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㈢、虛偽遷入戊○○承租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戊○○為設立競選辦公室及議員服務處，於111年4月間找到「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原本由丁○○承租並經營炸雞店，歇業中，戊○○向丁○○頂讓店面及承受租約），並另於111年5月16日前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拿取「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之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黃彥儒（即上述趙雅真之夫，黃彥儒與趙雅真住在臺中市西區），由黃彥儒於111年5月1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黃彥儒之戶籍遷至上述店面地址。
　⒉曾于齊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也住在臺中市西區，曾經因公司設立問題接受戊○○之選民服務。戊○○另於111年5月31日前某時許，將其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取得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曾于齊，由曾于齊於111年5月31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曾于齊之戶籍遷入上述店面地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黃彥儒、曾于齊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黃彥儒、曾于齊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㈣、虛偽遷入王俊傑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李文吉為李昶諭之父，李文吉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經營「吉泰機車行」，而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的機車都是交由李文吉維修保養，王俊傑則有「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房屋，且李文吉、王俊傑均為民主進步黨支持者。戊○○、王俊傑（王俊傑涉犯妨害投票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李文吉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王俊傑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111年房屋稅繳款書，透過戊○○、張遠智轉交李文吉，且不知情之李昶諭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父親李文吉並出具委託書，由李文吉於111年7月7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李文吉、李昶諭之戶籍遷移入王俊傑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李文吉、李昶諭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李文吉、李昶諭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㈤、虛偽遷入廖素莉名下「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該建案名為:賺錢時代）房屋內:
　　廖子筌住在臺中市太平區，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東區，廖子荃是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志工，也經常下班後去戊○○競選服務處幫忙，而廖素莉有新榮里內的房屋。戊○○、廖子筌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廖素莉（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廖子筌，由廖子筌於111年7月25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廖子筌之戶籍遷入廖素莉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廖子筌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廖子筌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黃彥儒、曾于齊、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王俊傑、李文吉另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廖素莉、李昶諭、王俊傑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均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嗣經警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分別至附表所示地點等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而循線查知上情。
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曾于齊、李文吉於警詢筆錄及檢察官偵訊時未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行之經過，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審判中固有不符之情形（詳見後述），惟本院審酌上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警員以一問一答之方式所製作，復查無任何遭警不正取供之情事，又上開證人於警詢時，述距離案發時間較近，其記憶較為深刻，回答亦較具體明確，所受外界影響之程度甚低，自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上開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亦具有證明被告戊○○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是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罪事實部分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其等於法院審理中所述不符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均得為證據。
二、被告戊○○之辯護人另爭執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被告羅雅蓓與警員通話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然按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因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如非必要，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之勘驗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固屬於傳聞證據，然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依同法第159條之4立法理由解釋，該筆錄並非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同條第1款規定由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3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惟係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酌）。卷附檢察官勘驗被告羅雅蓓與警員之通話內容所製成之勘驗筆錄，固為傳聞證據，但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揆諸前開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三、除上開說明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項及第2 項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認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否認犯罪，辯稱:我全部否認，我於109年就買了「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110年11月間，我還沒有想到參選里長，鄭功進議員也沒有鼓勵我選，那時也不確定是誰要出來選新榮里長，所以我在LINE上說投我一票，是指投我們一票。我說的「阿鶴」是老里長陳張鶴，我怕「阿鶴」發現，那時候是甲○○要選的，甲○○也是鄭功進的助理，因為甲○○他那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甲○○沒有新榮里的房子，沒有買房子會被攻擊，甲○○是民進黨的黨員，他爸爸也選過兩次里長但都沒有上，甲○○也有意願要選里長，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幫甲○○抬轎。110年、110年初這些對話都是抬轎對話，並不是我要選。我本來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當主任，他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是臺北人沒有必要出來選里長，就是到最後一刻，鄭紹頡說要退選議員，甲○○也說不選里長了，我要尊重老闆鄭功進的指示而參選里長，我選里長也幫鄭功進多了2、3百票。這次里長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2名才500多票，差了300多票，我不需要找人來虛偽投票，即使是幫我做美編的陳國城也住在「賺錢時代」社區，他的戶籍在彰化，我也沒有要他遷戶籍來新榮里。起訴書這些人遷移戶籍與我無關，我沒有叫他們來虛偽投票、虛偽遷移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①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他們真的有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也有付租金，他們想要在這裡永久生活，也有住在這裡，所以我才讓他們遷徙戶口，我並沒有想要妨害投票。戶籍法規定4個月前就有選舉權，他們想要生活居住承租而設籍，我有收租金他們要設籍我有什麼理由不交戶口名簿給他們設籍。或許是我誤解法律或是判斷而要被罰嗎，我沒有那個主觀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做這麼粗糙，連我家都拿來讓他們設戶口。　　
　②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這些人都有他們真實的設籍理由，為了抽第三市場攤位或是抽社會住宅。趙雅真、黃彥儒他們夫妻是為了增加抽市場攤位的資格，因為一戶只能抽一個，不是為了投票才分成二處設籍。黃蕭鳳娥沒有遷戶籍進來新榮里，但他兒子、媳婦遷是因為抽第三市場攤位才遷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③鄭功進議員的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把「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丁○○的炸雞店頂下來後，改成議員服務處，111年4月多談頂讓，5月才頂讓承繼丁○○的租約，11月底丁○○的租約才結束，換成我的名字承租。本來是鄭紹頡要選，但他後來要不選，7月才決定變成我要參選里長，所以我不可能在7月以前找人虛偽入籍支持我選里長（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④王俊傑希望我們去找人接里長，讓新榮里有不同的文化。至於甲○○怎麼把戶口名簿及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叫他請李文吉把戶口遷回去不需要做這件事情，我不知道甲○○會把資料交給李文吉，上次傳喚甲○○也有提到這件事情（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⑤廖子筌會去他乾媽廖素莉的房子休息睡覺，也有是真的有付租金使用廖素莉的房子（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二、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甲○○到庭證述，自己是111年6月3日端午節後才決定退選，起訴書這些人都是甲○○退選以前就已經遷入戶籍，當時被告沒有決定參選里長，不可能跟這些共同被告有犯意聯絡，請判決無罪。
　①張遠智、羅炳顯都有實際付租金給戊○○，陳宏誌也證述張遠智、羅炳顯兩人有來實際居住。被告提供戶籍給實際居住的人遷入，與妨害投票構成要件不符。羅雅蓓是因為家庭因素而遷入，被告與羅雅蓓無犯意聯絡。　　
　②③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都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而遷戶籍，不是為了投票遷徙戶籍，否則黃彥儒、趙雅真是夫妻，若為了投票不需要分開不同戶籍遷移。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於一審證述是因為第三市場攤位遷戶籍，主觀上與被告無虛偽投票犯意聯絡。
　④機車行老闆李文吉，於原審證稱是甲○○拿資料（王俊傑之戶口名簿）給他，甲○○於前審也承認是自己拿資料給李文吉，戊○○都不知情，可見戊○○與李文吉無犯意聯絡。歷審關於李文吉遷入部分，判決都寫是戊○○、張遠智提供資料（屋主王俊傑之戶口名簿），但李文吉一審證稱是甲○○提供資料的，一審筆錄有打錯，但有手寫改正（一審卷一346頁）（114年2 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⑤廖子筌跟新榮里鄰長孫女交往結婚，廖子筌本來就要落地生根，被告一直認為廖子筌有住在他乾媽廖素莉的家裡，故被告與廖子筌無犯意聯絡（準備程序與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1.原本鄭功進團隊是規劃由甲○○參選新榮里長，但候選人不想太早表態參選，也是常態，也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甲○○證述合情合理，長春里老里長的根基很穩固，甲○○爸爸參選過長春里長也有敗選紀錄，聽聞新榮里里長不連任，此次往隔壁發展也是合理的狀態。甲○○退選因為有學歷上的問題，甲○○是111年端午節後決定不選的，該年端午節是6月3日。而戊○○是111年7月20日才經過民進黨執行委員會正式提名為里長參選人。羅炳顯、羅雅蓓是111年4月21日遷徙戶籍的，以及其餘在端午節前遷徙戶籍的，有一些是家庭因素而遷戶籍的，若算在戊○○身上由他概括承受，對戊○○來說是苛刻不公平的。
　2.第三市場攤位抽籤，分不同地方設籍是為了抽籤，雖然對話中好像與選舉有關，有些人在回答時會作順水人情，即便目的是為了抽籤，對話中也會說「我支持你」，抽市場的這些人遷入戶籍時，當時甲○○私下要參選新榮里長，戊○○還沒有決定參選。若遷入都算在戊○○身上很不公平，希望判決戊○○無罪。
三、被告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見原審卷一第435頁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回函），故順利完成黨內初選程序，111年6月15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角逐111年11月26日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又犯罪事實欄所載本案選舉人分別於上開時間，各以上開方式，遷徙戶籍至上開各址，且均經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渠等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因而皆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以上事實為被告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本院前審與更一審之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並據證人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李昶諭、王綏愉、廖素莉、江勇諒、王晴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雅蓓，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等人，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證述在卷，且有本案選舉人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檢送選舉人名冊影本在卷可憑，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各選舉人遷入部分:
　㈠（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羅炳顯、羅雅蓓部分：
　⒈證人邱慧君是被告戊○○的乾媽，而羅炳顯、羅雅蓓是邱慧君之子女，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本來就一直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且戶籍在大里區，是被告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由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入被告目前「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房屋之戶籍內。而被告戊○○是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唯一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之人，可見戊○○正式表態參選之後，相隔一週時間，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行動相挺，由羅炳顯、羅雅蓓正式遷入被告戊○○的戶籍內，邏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⒉被告戊○○、證人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於通訊軟體LINE「慧君媽媽食堂」中，曾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16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邱慧君

		星期一記得提醒我



		2

		邱慧君

		遷戶口



		3

		羅雅蓓

		（OK之貼圖）









		日期

		111年4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你記得去遷戶口了嗎



		2

		邱慧君

		忘記了
早上起床吃早餐很想睡就睡到兩點
太累了！



		3

		邱慧君

		我等明昌回來
問他要遷去哪？



		4

		戊○○

		有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戊○○記得去遷戶口



		2

		邱慧君

		他還沒給我戶籍







　  　　
		日期

		111年4月22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戊○○記得給我媽戶籍



		2

		戊○○

		昨天給了喔



		3

		羅雅蓓

		＠邱慧君記得去遷戶口



		4

		邱慧君

		（收到之貼圖）



		5

		邱慧君

		明昌你們的戶政在哪邊？



		6

		邱慧君

		查南區戶政嗎？



		7

		戊○○

		南區區公所一樓



		8

		邱慧君

		好



		9

		邱慧君

		等等過去



		10

		羅炳顯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



		11

		邱慧君

		辦好了
我把明昌的東西拿去他事務所了



		12

		羅炳顯

		（拍手之貼圖）



		13

		戊○○

		謝謝大家







　　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媽媽戶口名簿拿來了喔



		2

		邱慧君

		（超讚之貼圖）



		3

		邱慧君

		我過去了







　 被告羅炳顯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八　炳

		新的戶籍謄本在哪?



		2

		邱慧君

		戶口名簿
不是謄本



		3

		八　炳

		在你那邊嗎



		4

		邱慧君

		你的戶口在明昌那邊



		5

		八　炳

		摁阿 所以戶口名簿在他那邊嗎?



		6

		邱慧君

		但是你的信會寄回家







　　以上有渠等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60卷一第193至219頁）。可見由證人羅雅蓓不斷催促邱慧君去遷戶籍，並提醒被告戊○○要交付戶口名簿予邱慧君，且於邱慧君不知要到哪辦理遷籍時，羅炳顯亦傳送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指引邱慧君前往，而被告戊○○確有提供戶口名簿予邱慧君，而羅炳顯於被告邱慧君遷移完戶籍後，不知道自己新的戶口名簿在哪裡，被告邱慧君還提醒被告羅炳顯說新的戶口在被告戊○○處，並特地說「但是信會寄回家」等語。以上對話情節均表示在被告戊○○登記黨內初選後，乾媽及乾媽的兒女們均非常支持，積極行動相挺，將戶籍遷去新榮里被告戊○○房子內。
　⒊證人邱慧君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因為戊○○要選里長，我希望能幫他一點忙，經過我與戊○○協調後，由戊○○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的戶口名簿交給我，由我去戶政事務所將羅雅蓓、羅炳顯的戶籍遷到上址，目的就是讓戊○○選舉時能增加選票。這件事情有經過戊○○、羅炳顯及羅雅蓓的同意。羅雅蓓、羅炳顯實際上都還是住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81至189、231至236頁）。稽之證人邱慧君為被告羅炳顯、羅雅蓓之母親，且為被告戊○○之乾媽，彼此間毫無怨懟，自無虛偽陳述以誣陷被告戊○○之必要，是其上開所述應屬可信。
　⒋參照上述扣案LINE對話與證人邱慧君之證詞，互核一致。且與證人羅炳顯、羅雅蓓均已談妥要為本案選舉而遷徙戶籍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與被告戊○○於偵訊中稱係其乾媽邱慧君要求羅炳顯、被告羅雅蓓遷移戶籍至戊○○之戶籍地（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7頁）內一致，足認渠等就本案犯行，各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⒌又證人羅雅蓓曾於111年10月6日電話中，向警員表示其遷戶籍的原因就是因為朋友要選舉乙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1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5頁）、111年10月6日正義派出所警員與同案被告羅雅蓓之通聯對話譯文（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7至362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見111選偵60卷二第447頁）在卷可考，核與證人邱慧君上開證述「羅雅蓓遷籍至上址之目的就是要幫被告戊○○選舉」乙情相合，足以佐證證人邱慧君前揭之證詞為真。
　⒍經警員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羅炳顯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60卷一第107頁）存卷可查，足證羅炳顯並沒有實際住在被告戊○○家中，遷戶籍只是為了參與里長選舉投票。
　⒎依據羅炳顯的勞保資料顯示，羅炳顯111年4月18日至111年11月14日是「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之雇員，養護工程處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潭子區，其實從臺中市南區到潭子區，距離很遠，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根本沒有必要，要租房子在臺中市南區，還不如每天直接回去媽媽大里區那邊更為方便。羅炳顯曾為同案被告身分，且於警詢、偵訊、一審時雖供稱其因工作緣故實際上有居住於「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並主張其係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承租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38至339頁、原審卷一第459至463頁），並提出轉帳明細（見111選偵115號卷第237至239頁）存卷可考。又被告戊○○於警詢時辯稱：羅炳顯是以每月1萬元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5頁），與被告羅炳顯所辯以每月8,000元向被告戊○○承租上址之說詞，已有不符。再者，被告羅炳顯自111年1月起，即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等情，業經被告羅炳顯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111選偵60卷一第306至308頁），則上開轉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被告羅炳顯支付被告戊○○東區樂業南路之房租，無從證明被告羅炳顯是因向被告戊○○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戶籍地為上開轉帳，因此無從為有利被告戊○○之認定。
　⒏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此為憲法第10條所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利，該項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則在於人民有自由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而所謂居住及遷徙，係指住居於某地或由甲地遷移至乙地而言。倘若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意思，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之事實，即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自不受憲法所保障。復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依其文義解釋，係以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為取得各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要件，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以民選公職人員係代表人民行使公權力，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並符合選賢與能及主權在民之精神；尤其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結果，關係各該地區公共行政管理、資源分配或公共事務之監督，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益相關，且各該地區之實際需要如何，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何人適合擔任此項公職，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應屬繼續居住於該地區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最詳；因此，由具有該項資格之選舉權人投票選舉該選區之地方公職人員，較能達到選賢與能、造福鄉梓之目的；反之，倘未曾於該選舉區居住，或居住期間未達一定時間者，依上開意旨反面解釋，自不適於選舉該選舉區之公職人員，尤其候選人之親友以選舉該特定候選人為目的，並無遷入及居住於該選舉區之事實，而於4個月前虛報戶籍遷入登記，經戶籍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而參加投票選舉，如仍認屬於合法之選舉人，無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無關之人行使選舉權，自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查羅炳顯、羅雅蓓以不實遷入戶籍，即所謂「幽靈人口」之方式，致使渠等雖非實際居住於上址，卻可取得選舉權而參與投票，係以非法之方法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自與憲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無關。　
　⒐據上小結，羅炳顯、羅雅蓓係為了影響新榮里里長選舉之結果，將該二人之戶籍遷入被告戊○○「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籍內，已可認定。
　㈡張遠智部分：
　⒈被告張遠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白：我是因為戊○○要選里長，想要投票給他，才會遷籍到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遷籍的戶口名簿是戊○○交給我的。我偶爾才會去該址過夜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9至207頁、第243至247頁）。核與被告戊○○於警詢時證稱：張遠智是為了投票支持我才會主動遷戶籍，他不是每天都會住，只是偶爾加班到很晚才會在這裡休息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33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張遠智實際上是住在福德街附近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8頁）大致相符。另被告張遠智於原審112年7月26日審理時先稱：我有實際居住在戶籍遷入房屋（見原審卷一第483頁），又於原審112年9月6日審理時改稱：我沒有實際住過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見原審卷二第106頁），供述已前後相異。再者，經調查官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被告張遠智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且被告張遠智經被告戊○○聯繫至現場陪同搜索時，被告張遠智始終站在門口，未進入房間等私人居住空間引導調查官執行搜索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3至215頁）、現場格局圖（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7頁）、執行搜索現場照片（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9、220頁）存卷可查。又經細究上址房間格局圖內容，僅有2個房間分別為屋主陳宏誌及被告戊○○使用，另2個房間1間為堆置物品之儲藏室、1間為無人居住痕跡之客房，而證人陳宏誌於本院證稱其與被告戊○○、張遠智、羅炳顯均有實際居住，且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20至44頁)，核與上開房間客觀使用情形不合，顯非可採。又被告張遠智稱其居住在於該客房，並稱使用之東西當天就會直接帶回家，順便吃飯、看家人及換洗衣物云云(見原審卷一第485至486頁)，若被告張遠智既不是為了放置私人物品，每天又都直接回家吃飯、換洗衣物，則何需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之房間，亦與常情不符，客觀上難認被告張遠智有實際居住在上址。
　⒉參以張遠智與被告戊○○曾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張遠智

		戶口遷戶還來得及？



		2

		戊○○

		可以



		3

		戊○○

		四個月內



		4

		戊○○

		你可以遷？



		5

		戊○○

		提醒一下國城遷倒是XD



		6

		張遠智

		要到南區公所辦不是嘛



		7

		戊○○

		一樓戶政而已



		8

		張遠智

		你的戶口名簿要給我



		9

		戊○○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張遠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91頁）。自渠等上開敘及設籍「是否來得及？」、「四個月內可以」等情以觀，顯係在談論關於在四個月期限內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
　⒊張遠智之勞保記錄顯示，張遠智110年間曾擔任臺中市南區公所之約聘人員，且於111年4月21日至111年12月30日，在「神農太醫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1298號1樓），張遠智原本戶籍是在臺中市南區福德里。張遠智原本就在臺中市南區生活且落地生根，並無需要向被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房間之必要。被告辯稱「張遠智係因工作關係，於111年3月間起以每月租金4000元向被告分租房間」云云，均非事實。　　
　⒋張遠智並非事前長期於新榮里工作後，才遷徙其戶籍至新榮里，其係於選舉起跑後，到戊○○競選服務處幫忙當志工，並於111年7月14日方遷移戶籍至新榮里，與選舉時間點甚為接近，客觀上亦未實際居住於該址，業如前述，其與遷入戶籍選舉區之候選人即被告戊○○關係極為密切，加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談論關於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戊○○讓張遠智遷移戶籍至上址之目的，顯係影響該次里長選舉之目的而虛偽遷移戶籍，甚為明確。
　⒌至於證人王柏穎、曾國評固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述被告張遠智曾向其等經營之早餐店購買早餐及前來發放宣傳品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162至189頁)，核與上開被告張遠智上開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認定，並無影響，不足為被告張遠智有利之認定。
㈢、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部分：
　⒈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趙雅真之LINE上標註是「三廣食品」（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1036頁）及「三廣餅舖~真真」（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215頁），所以趙雅真、黃彥儒夫妻是做食品業的，且原本就生活在臺中市西區。而黃宇瑍是00年0月0日生，遷入時已經年滿21歲，所以可知黃宇瑍是大學尚未畢業（在台北唸書中。詳後述），並無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之必要。　
　⒉證人趙雅真於警詢時證稱：我因為之前跟鄰居有法律糾紛，戊○○主動幫忙做法律諮詢，後來我得知戊○○要選里長，就主動跟戊○○說要遷戶籍支持他選舉，且詢問戊○○有無戶籍可供遷設，之後戊○○就主動提供我「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的房屋稅單正本，並指示我將戶籍遷至該址即可以利後續選舉事宜。在與戊○○講述為選舉而辦理戶籍遷徙一事，及戊○○交付房屋稅單正本給我時，我先生黃彥儒均有在場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85至187頁），核與證人黃彥儒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全家為了投票支持戊○○，所以才遷籍至新榮里選區，設籍資料是由戊○○交給趙雅真，遷完戶籍後趙雅真有主動回報戊○○遷籍的情形，戊○○知道我們全家及曾于齊遷籍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他選里長，所以才會在通訊軟體LINE中回趙雅真說：「四個月前都可以」，就是指在選舉投票日的4個月前遷入選區內就可以取得投票權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96至297頁）大致相符。
　⒊佐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趙雅真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趙雅真

		明昌，目前是：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已經寄戶口到南區



		2

		趙雅真

		曾于齊因為記錯日期，以為月底還來得及寄戶口，所以他排明天才要去遷戶籍



		3

		趙雅真

		曾于齊要當志工，要明昌跟他安排過去當志工的時間



		4

		戊○○

		來得及，沒問題的



		5

		戊○○

		四個月前都可以



		6

		趙雅真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趙雅真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11頁）。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趙雅真、黃彥儒遷戶籍之目的就是要取得投票權，被告戊○○才會強調：「四個月前都可以」等語，此亦核與趙雅真、黃彥儒上開證述被告戊○○自始知悉並同意渠等遷戶籍，以利取得投票權後投票支持被告戊○○等情相合。參以趙雅真於設籍完後，猶進一步向被告戊○○列名報告已成功設籍之人有誰，獨漏同時設籍於上址之黃○銘，此乃因為黃○銘當時未滿18歲，尚無投票權，其遷徙戶籍對本次選舉之投票毫無影響，故趙雅真省略向被告戊○○說明，益證趙雅真、黃彥儒上開遷籍之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戊○○競選里長而為。上情俱能推知被告戊○○與趙雅真、黃彥儒對於渠等遷籍至上址就是要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趙雅真、黃彥儒於原審審理時雖均翻異前詞，均證稱：我們遷戶籍的目的是為了要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與選舉無關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09至323頁、第324至332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遍觀卷附之趙雅真、黃彥儒與被告戊○○之對話紀錄，均未見其等談及要藉由設籍以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之內容，則其等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詞已難採信。況被告戊○○於偵訊時供稱：曾于齊沒有要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見111選偵60卷二第100頁），但趙雅真於前揭對話紀錄中，卻向被告戊○○報告曾于齊之遷籍進度，顯然其等遷籍之目的並非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之申請。考量趙雅真、黃彥儒在警詢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等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其等事後於原審審理時翻供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屬實。
　⒌再者，證人黃蕭鳳娥（即黃彥儒之母、趙雅真之婆婆）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稱：我104年至107年擔任過第三市場自治會會長，黃彥儒是我兒子、趙雅真是我媳婦，黃宇瑍是我孫子，在台北讀書，碩一。黃彥儒、趙雅真、跟我戶籍都不在一起，黃宇瑍跟趙雅真的在一起。我們家在第三市場有4個攤位，以我、我先生黃鏡駿、兒子黃彥儒、黃仁政之名義申請，趙雅真以自己之名義也有申請1個攤位，使用期限都是從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我知道只要是設籍在臺中市就都可以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見本院卷二第47至76頁)等語；復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關於第三公有零售市場之相關資料內容可知，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使用資格僅需設籍於臺中市，以一戶一攤位為原則，而黃彥儒、黃仁政、黃蕭鳳娥、黃鏡駿、趙雅真分別為攤位號碼1、2、3、4、64之攤位契約人及使用人，契約期間均係於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此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7日中市經市字第1130008621號函暨檢附之攤（鋪）位使用情形、攤（鋪）位號碼及契約人名冊、市場攤位位置圖、第三市場自治會會員名冊、臺中市第三市場使用人基本資料、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章程、各次會員代表會議紀錄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一第351至411頁）附卷可稽。
　⒍依據上開函文說明，一戶僅能申請一攤位，而黃彥儒、趙雅真原本之戶籍即已不在一起，從109年間起，就已經以自己之名義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並使用中，即無須於111年間再為了申請市場攤位而遷移戶籍，況攤位之申請僅需設籍於臺中市即可，無需設籍於新榮里；又黃彥儒等人目前市場攤位之使用期限可至113年6月30日，亦無需為了申請攤位問題而於111年5月間變更戶籍；另黃宇瑍當時為尚在學之學生，且念書地點在台北，更無需申請市場攤位之需要，是認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遷移戶籍之原因並非基於就業之正當目的，顯係為了配合被告戊○○，將遷籍至上址以取得投票權，證人趙雅真、黃彥儒翻異前詞，不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㈣、張雪秋部分：
　⒈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一開始趙雅真跟我提及要不要遷戶籍支持戊○○，我就答應她，我們有說好要遷到同一個地址，趙雅真跟我說可以遷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房屋）這個地址，她把房屋稅單拿給我辦理遷戶籍。我遷入這個地址目的就是讓自己有新榮里里長選舉的投票資格，我沒有住過那裏，跟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321至326頁、第337至342頁)，而敘及為選舉而遷籍之動機。　　
　⒉證人張雪秋雖稱是趙雅真提議遷戶籍，而非被告戊○○提議遷戶籍。然按刑法之共同正犯，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已足，不以直接意思聯絡為限，間接犯意聯繫，亦無不可，復不以事先明謀為必要，於事中默示仍成立，所參與者，無論全程或部分，皆屬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依張雪秋所述其雖僅有與趙雅真聯繫遷籍投票事宜，但被告戊○○既有與趙雅真就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前述，且張雪秋既係由趙雅真邀集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而所持以遷籍之「王晴房屋稅單」資料，亦係由被告戊○○透過趙雅真轉交，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戊○○對於張雪秋虛偽設籍部分，亦有間接犯意聯繫，是被告戊○○與張雪秋上開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⒊又證人張雪秋於原審審理時改稱遷移戶籍係為了要和趙雅真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3至336頁)，然張雪秋勞保資料顯示，張雪秋從109年1月1日起勞保掛在「臺中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底下，張雪秋從事產品行銷，並不是市場擺攤行業。且原本戶籍即在臺中市南屯區，此次選舉之後，旋即於111年12月7日將戶籍遷回去南屯區（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83頁）。證人張雪秋遷戶籍入南區新榮里顯然只是為了里長選舉。又查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中均已明確陳述與趙雅真相約遷戶籍以支持被告戊○○，自始至終均未提及市場攤位之事，且依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觀之，證人張雪秋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又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業如前述，設籍臺中市南區或者南屯區沒有差別待遇，是證人張雪秋翻異前詞，辯稱遷移戶籍到南區是為了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殊難採信。　
　㈤曾于齊部分：　　
　⒈被告戊○○是向證人丁○○頂讓「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炸雞店店面，改成競選服務處，且這個店面讓黃彥儒、曾于齊遷入戶籍。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應該是110起起向房東承租店面賣炸雞。後來我出了事情，我炸雞 店也不能顧了，我就停掉了，因為忙不過來。」「就是選舉那一年（111年）我3月沒有做了，我空間沒有用到，後來知道鄭功進議員需要服務處，說要有個地方去服務民眾，我就說這邊我也用不到，我的合約也是到年底，所以我就想說因為我就不用再浪費租金，我就直接給他們用了。」當初是戊○○先生，我認識他時，他好像是鄭議員的辦公室助理還是主任我忘記了，他們有說有需要，我想說因為我本身這邊用不到了，我就說不然看他們，如果有要找，這個地方我可以直接轉出去這樣。」（本院114年3月1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曾于齊原本設籍在臺中市西區，依其勞保記錄顯示，曾于齊從109年1月14日起在「鼎鍋小吃店」（地址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任職，沒有必要遷戶籍去南區新榮里。且這個「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是里長競選服務處，不是住家，選舉期間每天人聲鼎沸，若要實際入住生活也很麻煩。
　⒊證人曾于齊於警詢時證稱：之前我有簽證及公司設立的問題，透過黃彥儒認識戊○○，戊○○有提供一些諮詢協助。後來戊○○要參選新榮里里長，就問我要不要遷徙戶籍至臺中市○區○○路000號，屆時可以投票支持他，我為了報答戊○○就答應，於是他就將上址之戶口名簿交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61至166頁）；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要不要遷戶口到他那邊，雖然沒有明說，但當時戊○○在準備選舉，我大概也知道他要我遷戶籍就是要投票給他，我當時並沒有遷戶籍之需要，與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73至178頁）。足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而請託曾于齊將其遷籍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曾于齊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雖證人曾于齊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稱：是趙雅真找我遷徙戶籍，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抽第三市場攤位，遷籍的資料也是趙雅真給我的，與戊○○無關，戊○○沒有拜託我遷戶籍來投票支持他選里長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8至344頁），與其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觀諸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曾于齊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況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亦如前述，對於臺中市西區或南區之市民，不可能做差別待遇。且曾于齊從109年間起勞保記錄就是在做餐飲業生意，應該也沒有必要去市場擺攤，故證人曾于齊證稱遷移戶籍係為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難認可採。
　㈥李文吉、李昶諭部分：　　
　⒈李文吉原本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000號經營「吉泰機車行」，故李文吉的勞保資料顯示，李文吉長期將勞保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以修機車為業。而李文吉的兒子李昶諭的勞保，從109年1月1日起也是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李昶諭案發時已經24歲，跟隨父親於111年7月7日，將戶籍從南區城隍里遷移到南區新榮里王俊傑戶內（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85頁）。證人（曾任鄭功進助理）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李文吉是在我們服務處，一個很常來幫忙、很熱心的人，應該算志工，因為他一直會來我們服務處幫忙」「李文吉與鄭功進應該有認識。李文吉是做機車行的，我跟李文吉他沒有什麼往來，對我來說，李文吉就是民眾，如果他今天來打招呼還是來跟我講什麼事情，我還是得要受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李文吉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戊○○於111年6月中旬來找我修理機車，口頭跟我說他會參加這次里長選舉，希望我可以幫忙將我跟我兒子的戶籍遷去他的選區，我當下有答應他。過幾天戊○○來找我，給我一張繳稅的證明單，要我拿這張去辦理遷籍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5至9頁、第11至13頁、第47至5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戊○○於111年6月間來找我修機車，要我遷戶口幫忙選舉，過幾天由戊○○的助理張遠智拿稅單來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3頁）。證人王俊傑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可否寄戶口，應該是為了選舉，之後我就提供房屋稅單給戊○○的工作人員。我不認識李文吉、李昶諭，我只是將房屋稅單交給戊○○，事後才發現李文吉、李昶諭遷籍到我的戶口下等語（見選偵195卷一第395至399頁）。
　⒊參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王俊傑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林靜儀醫師補選剛當選



		2

		戊○○

		真的　大家要一起幫他加油



		3

		王俊傑

		沒錯，你如果確定里和我說



		4

		


		（略）



		5

		戊○○

		新榮你就不用遷了XD　借我寄戶口好了



		6

		王俊傑

		你家是江川里嗎？



		7

		戊○○

		新榮



		8

		王俊傑

		那怎麼需要寄戶口？



		9

		戊○○

		別的想支持我的



		10

		王俊傑

		寄別人喔



		11

		戊○○

		我怕都放在我這，要避嫌



		12

		王俊傑

		不能太誇張就好了　我有兩個寄居人了







　　以上有被告戊○○與王俊傑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377頁）。綜合證人李文吉、王俊傑前揭證詞與上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先詢問王俊傑可否借戶口供人設籍，且明說借戶口是為了「有人要支持」及「避嫌」，再請託李文吉將其與李昶諭之戶籍遷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李文吉、李昶諭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顯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與李文吉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一度改稱：我是自己主動要遷戶籍，與戊○○無關云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至353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考量李文吉在警詢、偵訊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況李文吉與王俊傑並不相識，業據其等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選偵195卷一第349頁、卷二第7頁），且王俊傑之房屋稅單係由被告戊○○轉託張遠智轉交李文吉，若非透過被告戊○○居中請託、協調，李文吉又如何能取得王俊傑之上址房屋稅單，並將其戶籍遷入王俊傑之戶內？ 是李文吉事後於本院前次審理時翻供，係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可採。
　⒌至李文吉就房屋稅單究是由被告戊○○或由被告張遠智交付乙節，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中所述固有不一，然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已陳明：因為張遠智是戊○○的助理，所以當張遠智拿房屋稅單給我時，我就認定是戊○○託張遠智交給我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7頁），且有如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111年5月29日週日）
主任 可以遷戶口了喔、感恩



		2

		戊○○

		再跟您要戶口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111年8月6日週二）
俊傑哥　週三晚上有空嗎



		2

		王俊傑

		李文吉 是誰？



		3

		戊○○

		？



		4

		王俊傑

		後來有設籍我戶口嗎？
哈哈



		5

		戊○○

		有吧（笑臉貼圖）
我的志工好友



		6

		王俊傑

		李文吉嗎？還是幫我問一下
怎麼了　住○○○段　地號



		7

		戊○○

		是啊、跟我不錯







　　可知李文吉遷入戶籍到王俊傑戶中，確實是被告戊○○的安排，戊○○特別表示李文吉是「我的志工好友、跟我不錯」。反而王俊傑一直搞不清楚遷入之李文吉究竟是何人。所以王俊傑的房屋稅單資料，應堪認定被告戊○○轉託張遠智交給李文吉的。證人甲○○於本院前次審理時證稱略以「是經由我的手將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本院原審卷二第326頁）。辯護人一再爭執，到底是經由誰的手將房屋稅單拿給李文吉? 然此乃枝微末節之差異，無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㈦廖子筌部分：
　⒈證人廖子筌原本戶籍地址在臺中市太平區，且依據勞保記錄顯示，廖子筌110年12月4日至111年6月23日勞保掛在「茂勝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路○段00號0樓）底下，而111年10月3日至114年1月1日勞保掛在「富聖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里○○○路00巷00號0樓）底下，廖子筌顯然沒有居住在南區新榮里之必要。且證人廖子筌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並未實際居住在「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廖素莉之房屋）內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256頁、第270頁、原審卷一第191頁)。證核與證人廖素莉於偵查中亦證稱：「檢察官問：廖子荃實際有無住過公理街這個地址嗎?答：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5頁）。
　⒉證人廖子筌否認遷籍之目的是為了本案里長選舉云云，然卷內有被告戊○○分別與證人廖素莉、被告廖子筌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姐，明天阿荃跟您借戶口喔



		2

		廖素莉

		在國城那裏啊







　　
		日期

		111年7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戶口今天最後一天



		2

		廖子筌

		我知道



		3

		廖子筌

		我等等回去拿，沒帶到



		4

		廖子筌

		我在戶政事務所



		5

		廖子筌

		只要說我要改戶籍就好了？



		6

		廖子筌

		不用什麼套路？



		7

		戊○○

		對啊



		8

		戊○○

		寄居就好



		9

		廖子筌

		說寄居哦



		10

		廖子筌

		要換新的身分證？



		11

		戊○○

		要啊



		12

		廖子筌

		還會查屬不屬實欸



		13

		廖子筌

		不會ㄅㄧㄚˋ康吼



		14

		戊○○

		怎樣你是素莉新男友不行喔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廖子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99至100頁）。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戊○○先於111年7月18日向證人廖素莉表示被告廖子筌要向其借戶籍遷移，且被告戊○○於111年7月25日所謂「戶口今天最後一天」，明顯係在提醒被告廖子筌「必須設籍4個月以上始能取得投票權」一事，佐以被告廖子筌於在辦理遷籍之過程中，更數次因擔心穿幫，而向被告戊○○詢問遷籍「要說什麼理由？」、「需要套路？」、「會查核實情？」、「會遭揭穿？」等問題，被告戊○○亦教導被告廖子筌謊稱「是廖素莉的新男友」，以試圖卸責，則被告廖子筌本案設籍至上址之目的，應係在於取得該次里長選舉之投票權，殆無疑義。
　⒊至於證人廖素莉於偵查證稱：被告廖子荃係因家裡媽媽有精神障礙等狀況，想要搬出來，才會寄戶口云云。被告廖子荃既因家庭因素欲搬出來住而遷移戶籍，又為何未實際搬到遷籍地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居住呢?　光是遷移戶籍，但每天回家還是要面對精神障礙的媽媽，這樣遷戶籍有什麼幫助呢？ 證人廖素莉此部分證述係屬迴護之詞，難以憑採。
　⒋辯護意旨雖稱，證人廖子筌自111年6月中旬至11月26日擔任競選團隊志工，於選舉結束後，在新榮里里長辦公室自112年5月14日至8月31日、112年9月1日至9月29日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且與新榮里老鄰長孫女結婚，並非與新榮里毫無關聯云云。惟證人廖子筌在遷入之前、後，其上班工作地點均不在臺中市南區，已如前述。且廖子筌選舉過後約一年，於112年11月17日結婚（太太姓洪），頂多是太太娘家在新榮里，但遷入當時還沒有什麼姻親關係。證人廖子筌自己也承認遷戶籍後，依然沒有住在南區新榮里。證人廖子筌是對政治工作有興趣，也來擔任戊○○競選團隊的志工，但是在遷入當時與被告戊○○對話中，廖子荃要冒充是廖素莉的男朋友，更顯被告廖子筌主觀上有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辯護意旨不足採信。
五、辯護人請求傳訊證人甲○○到庭，甲○○證稱「我111年當時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那邊，擔任助理，有薪水，就是只有領時薪而已，因為我只有去半天而已。就是如果今天我有過去幾個小時，我就賺幾個小時的錢。是由鄭紹頡給我薪水，我算是工讀生。我們成立青年軍，是要在地方深耕，然後做服務。」「因為鄭紹頡要選議員，他爸爸要交接議員給他，我們要在這邊做服務，我想要挑戰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且做服務的時候在地的人很支持我，他們說要給年輕人機會，我想要嘗試看看，我爸爸在另外一個里也有選過兩次里長，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接這個工作，也希望我選里長，因為我爸爸之前沒有選上，那時候聽說新榮里老里長沒有要連任，我跟鄭紹頡討論後覺得有機會，我想說可以拼拼看」「競選服務處就是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的炸雞店店面。因為一開始是屬意由我參選新榮里里長，但是我後來決定退選。因為那時候我是跟議員的兒子鄭紹頡原本要租這個店面，當作我們那時候的青年軍基地，印象中我跟他有討論到招牌這個東西裡面的內容之類的。那時候我接受到的訊息是議員的兒子鄭紹頡要選議員，原本說是他爸爸要交棒給他。我記得111年的端午節端午節我還有跟他們一起去送粽子之類的，還有在跑行程。我有想過要選新榮里長，但我後來沒有將戶籍遷入新榮里，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跟議員的兒子紹頡原本想說我們要壓線，壓在最後截止之前，我再去報名參選，因為對我們來說，政治是這樣子的，如果我提前去大肆宣揚我要選里長的話，我覺得可能很容易被其他對手攻擊。就是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我馬上就去登記或做這些動作，對手方一定會想盡辦法說你不是在地人、空降部隊之類的，會被這樣子攻擊，再加上我學歷上的一些問題，我是唸環球科技大學觀光系2年，沒有畢業。我覺得我不想要這麼早被攻擊，雖然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但那時候可能還在想對策。」「後來鄭紹頡自己也不選了，我跟鄭功進議員有溝通隔閡，如果他自己不選的話，我也決定跟著收手，頭不選了我跟著選很奇怪，但店面已經租了，時間、成本我很擔心鄭紹頡他們會跟我算這些，我怕對不起他爸爸及鄭紹頡，確定不選後，我有跑去跟主任戊○○說萬一我不選的話，我有問主任說你能不能替我選，用這個店面。我決定不選的，時間應該是端午以後，中秋之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然而111年6月3日是端午節，111年9月10日是中秋節，證人甲○○證稱自己是111年6月3日以後決定退選里長，才由戊○○出馬競選新榮里長，辯護人並以此辯稱「111年6月3日以前遷入戶籍的事情，都與被告戊○○沒有關係」。然查，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於111年4月11日至111年4月15日受理黨內初選登記，當時黨內只有戊○○一人登記參選新榮里長一職（原審卷一第435頁 ），且111年5月22日之前就已經有「里長候選人戊○○」之文宣（111年度選偵字第115號第108頁）。被告戊○○在111年4月15日以前就決定參選新榮里里長，並且完成黨內初選登記，5月對外就已經印發文宣，與甲○○所稱自己決意退選的時間不吻合。犯罪事實欄內遷入戶籍之人，均是戊○○111年4月15日登記黨內初選之後才遷移戶籍，當然與被告戊○○有關連，被告所辯難以採信。　　
六、被告戊○○辯稱「這次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二名才得到500多票，我不需要找這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然按現今選舉戰況激烈，各候選人為統籌選戰之進行，於登記競選後，多設立競選服務處，藉由競選團隊成員各司其職，群策群力，積極動員助選，以贏得勝選。然為端正選風，檢調機關多年來每逢選舉期間均不斷大力宣導，禁止賄選及幽靈人口（即投票部隊）等違法亂紀行為，更於各項公職選舉期間積極投入大量人力查察選舉不法行為，此已為一般社會大眾所週知。故參與各項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均明知倘以賄選或幽靈人口之不正手段欲達勝選目的，如被查獲，恐將面臨刑事重罰及民事當選無效之高度風險。但因選舉之成本與當選之利益，最終本即由候選人一體承擔。故是否採賄選或幽靈人口等不正手段當屬重大決策，更與候選人之政治前途息息相關，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僅有候選人始能依照其對選情之評估作最終之決定。至於其他輔選幹部、助選人員或候選人之親友，沒有必要擅自決定以幽靈人口方式助選。是倘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推認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助選人員或競選團隊成員之妨害投票正確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實行之行為者，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虛偽遷徙戶籍之人共同為妨害投票正確之行為，而應科以刑法第146條之刑責。審諸被告張遠智等人遷徙戶籍均非基於正當理由，且均有被告戊○○積極居中主導、指示、直接或間接提供遷籍資料予被告張遠智等人設籍，均如前述，足以推認證明被告戊○○對使犯罪事實欄之人遷入戶籍以取得投票權一事，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且推由遷入戶籍者自己或委託家人辦理實際遷入登記。被告戊○○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刑法第146條之罪。至於到最後選票開出來時，戊○○得到800多票，第二名僅得到500多票，這只是事後諸葛之說，沒到開票完成，沒有人知道是誰會當選，且我國地方自治史上「一票之差」而當選或落選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在複數選舉時，最後一個名額有兩人同票發生時，還要抽籤由其中一人當選，可知每一票對後候選人都很重要，所謂「一張票、一世情」，每個候選人都是盡力衝刺，到最後一刻，確定支持者的選票都投入票匭後，才能放鬆。被告戊○○辯稱自己基層實力堅強，不需要找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此一辯解也不能成立。　　
七、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解，亦與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黃宇瑍、李昶諭等人並沒有實際居住於南區新榮里，渠等遷移戶籍之理由均非正當，其中黃宇瑍、李昶諭已成年且有投票權，但因為是各自被其父親決定而一併遷移戶籍，而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被告戊○○邀請一些原本不是住在新榮里，也與新榮里沒有實質密切關連之人，遷入新榮里，設法影響投票結果之正確性，難認渠等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前開所揭示「實際居住」而與新榮里產生聯結關係之情形，自不得藉口上述憲法法庭意見而為免責理由。　　
八、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所犯罪名、罪數: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
二、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然不並排除他人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成立共同正犯之情形。經查：
　㈠被告戊○○自己本來就有新榮里的房子，也有新榮里的戶籍；證人（即前審共同被告）邱慧君戶籍設在臺中大里區，均無「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之身分，然戊○○、邱慧君就羅炳顯、羅雅蓓二人戶籍遷入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仍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同理，被告戊○○就（已判決確定之共同被告）張遠智、廖子筌、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李文吉、曾于齊之犯行，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個別犯意聯絡關係，另有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戊○○為本案犯行之主謀，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戊○○出於影響結果正確性之單一犯意，密集邀請他人虛偽遷移戶籍或提供戶籍供人寄籍，侵害同一法益，於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移送併辦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五、被告戊○○所邀請虛偽入籍之人，未實際前往投票，有上開選舉人名冊存卷可佐，尚未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為未遂犯，其等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　　　　
肆、撤銷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以被告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但原審認定犯罪事實範圍，包括「丙○○」這一票，且因為丙○○確實有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導致新榮里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而認定被告戊○○所犯罪名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既遂罪。然丙○○部分經最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並經本院認定丙○○無罪（理由如後述），而戊○○所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為接續犯一罪，丙○○這一票既然被撤銷，其他接續犯部分也難維持，應由本院撤銷後重新判決如上。
二、關於量刑部分，本院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石，被告戊○○為圖其當選新榮里之里長，竟與其他人共同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方式，致使非實際居住於新榮里之多位民眾人取得該里之選舉權，已經產生影響選舉之純正、公平及結果正確性之危險，所為敗壞選風，危害民主政治發展及進步，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實不可取，及被告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戊○○為大學法律系畢業，又取得碩士學位，長期擔任議員助理，從事政治服務工作，未婚沒有小孩，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及衡量犯罪情節，對被告戊○○褫奪公權4年。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為被告戊○○所有，並作為其等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有上揭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證，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已於共同被告邱慧君之確定判決中處理，或與本案無關，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伍、丙○○無罪部分，即對戊○○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戊○○、丙○○共同基於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犯意聯絡，由WONG SUEI YU（中文姓名：王綏愉，下稱王綏愉，涉犯妨害投票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提供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建案名稱：京城特區）之戶籍，供並無實際住居在該處意願之丙○○遷入，由王綏愉將前址戶口名簿、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交給丙○○，丙○○於111年4月25日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登記，使並未實際住居在上開地點之丙○○因此取得新榮里選區之投票權，以便增加戊○○之票源，使其得以順利當選。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丙○○編入111年11月26日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丙○○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而以此方式使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因認被告戊○○、丙○○，就此均犯「刑法第146 條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罪嫌。　　　　
二、檢察官係以:被告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份、丙○○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暨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份、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等為證據。　　
三、被告丙○○之答辯:
　　訊據丙○○否認犯罪，辯稱:我不承認妨害投票，我任職於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公司與「京城特區」大樓簽約很久了，我從99年就在「京城特區」大樓當總幹事了，這社區很多事務我都要去配合，我們有早晚班的保全，但我是管理職，大樓行政事務等等都是我必須處理的，住戶大小事我都要去處理。我本來戶籍在雲林，但我從念大學起就一直住在臺中市了，我99年大學剛畢業就來「京城特區」工作了，我本來住在逢甲那邊，因為我上班時間幾乎都在社區，所以前主委王綏愉說，如果我太累可以去他家休息，所以我有去他家休息過，100年左右我搬到江川里，就是在新榮里的隔壁，我上班地點都在新榮里的，但我上班時間比回家休息的時間還久。我要遷徙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我是臺中市民加上是臺中市的勞工，是有加分的作用，所以我就把雲林的戶籍遷徙到新榮里「京城特區」裡面前主委王綏愉的家。111年11月26日我確實有去參加里長投票，因為我有戶籍就可以去投票，我不是虛偽投票（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我現在調到「賺錢時代」社區擔任總幹事，也是在新榮里內工作。我原本租的地方是套房在江川里，一般房東出租的小套房是不會讓你設籍的，我是為了抽社會住宅有加分才遷徙戶口。其他的被起訴的選民，都因為選前知道戊○○被搜索而沒有去投票，我有去投票是因為我認為我遷入戶籍就是臺中市市民，如果我是市民為何不能去投票，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我虛偽設籍這不合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四、被告戊○○之答辯:
　　訊據戊○○否認自己與丙○○遷入戶籍有任何關係，辯稱:丙○○與我對話時間是110年，離選舉還有一年多，我們只有問到是否有人可以讓我們寄戶口，青年軍當時可能有要人要參選，我負責幫黨訓練青年人力及瞭解公共事務，我們對話沒有任何具體行為，110年我根本不知道丙○○何時跟主委王綏愉拿戶口資料，我只是問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戶口可以寄來選舉。我與丙○○對話只有這一次，我也有說不強求（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五、律師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丙○○擔任「京城特區」總幹事已經8、9年，長期在此地工作而投票，也符合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卷內資料也有抽社會住宅時若已設籍臺中市可加分6分的資料，丙○○入籍之後，也有去抽社會住宅抽到備取資格。丙○○遷入戶籍與戊○○要選舉，欠缺關聯性，若硬要把戊○○、丙○○二人綁成與妨害投票罪有關，對他們兩人是不公平的（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戊○○辯護稱：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在投票地點先長期工作後遷入，就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肯認他的投票權，尤其丙○○擔任「京城特區」社區總幹事多年，比其他里民更瞭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她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並不構成妨害投票。況丙○○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而遷入，戊○○也沒有叫丙○○遷徙戶籍，但原審僅以一年前的對話，認定二人有共謀的意思，其實對話之時間、內容都與妨害投票無關（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六、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虛偽遷徒戶籍」，其中所謂「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而「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等旨，業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揭示明確。　　
七、經查：
　㈠被告丙○○從108年10月1日至今的勞保，都是掛在「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底下，可知丙○○確實從事大樓管理工作多年，也服務過本案新榮里內「京城特區」大樓。丙○○原本戶籍於雲林縣○○鎮○000○○○○○○00號卷二第51頁戶籍資料），111年4月15日遷入戶籍到京城特區大樓前主委王綏愉戶內。
　㈡被告丙○○名下有手機門號0000***000，丙○○於108年7月8日申請時門號時，填寫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號00F」即南區江川里之承租套房（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39頁）。江川里與新榮里土地轄區是連在一起的，被告丙○○也長期在臺中市南區生活，與此地有密切關連。
　㈢被告丙○○先前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沒有實際居住在遷入之戶籍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43頁、第166頁），核與證人王綏愉於偵查中證稱：「（檢察官問：丙○○實際有無住在你的居留地?）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38頁）。被告丙○○一個單身女子，不太方便去住在男性主委家中，而且丙○○自己的承租小套房就在隔壁江川里，中午若要休息，應該回去自己的小套房睡覺才符合常理。　　
　㈣參以被告丙○○與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0年11月14日至1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姊，老王那邊有空間給人寄居嗎？



		2

		丙○○

		寄居？



		3

		戊○○

		有人想要遷戶口投我一票XD



		4

		丙○○

		不懂？



		5

		丙○○

		是要跟他租房子嗎？



		6

		戊○○

		遷戶口的概念



		7

		丙○○

		這個我就不懂他了



		8

		丙○○

		那個您堂弟那裡呢？他戶口不是在00樓嗎？



		9

		戊○○

		因為我也會在那裡



		10

		戊○○

		我怕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11

		丙○○

		喔喔







　 　
		日期

		111年2月24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丙○○

		對了！上次我提到戶口的事



		2

		丙○○

		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



		3

		戊○○

		你可以嗎？



		4

		戊○○

		遷去老王納？



		5

		丙○○

		我沒差啊！



		6

		丙○○

		他說讓我遷到他家去



		7

		戊○○

		那他還能再借給我一個人遷嗎？



		8

		丙○○

		啊？誰啊？



		9

		丙○○

		這要問問老王喔



		10

		戊○○

		我確認好跟您說XD



		11

		戊○○

		我知道



		12

		戊○○

		我團隊的人住大里



		13

		戊○○

		他們應該是全家想給我幫忙幾票



		14

		丙○○

		恩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25至127頁）。觀諸渠等對話內容，明顯可見被告戊○○具體表示要「遷戶籍」以「幫忙幾票」，甚至以「擔心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阿鶴是新榮里老里長陳張鶴），而解釋需分散設籍以免遭人懷疑，足徵渠等對話內容係針對本案選舉投票設籍一事。又觀諸被告丙○○於上開對話紀錄中，向被告戊○○表示「上次提到戶口的事」、「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被告戊○○回以「你可以嗎？」等語意脈絡，可認被告丙○○遷移戶籍之目的，是要參與本次里長選舉，積極表達居民對公眾事務之意見。
　　㈤丙○○本來就長期在臺中市新榮里內工作，對於地方自治事物，或者對於歷來里長的服務表現，本來就有表達意見的正當性。每四年一次的里長選舉，也就是對過去四年里長服務打分數，在登記截止之前，原本老里長陳張鶴也可能參選，或者有其他人要出來參選，里民是以手中這一票表達自己的意見，依據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丙○○既然長期在新榮里工作，也有對新榮里政治事務表達公民權利的正當性。
　　㈥被告戊○○是「京城特區」住戶，丙○○是「京城特區」簽約保全公司之總幹事，二人應該認識多年，丙○○又有參與新榮里長投票的正當性，丙○○這次將戶籍從雲林遷入臺中市南區新榮里，就算是要去力挺戊○○，也是丙○○的公民權利。無論丙○○後來辯解「遷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等情是否可採，都不能將丙○○的公民權利以非法評價。
八、原審誤為丙○○有罪之判決，應由本院將丙○○部分撤銷，另諭知丙○○無罪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起訴書認為被告戊○○對丙○○這一票遷入，與邀請其他張遠智等人虛偽遷入，有接續犯實質一罪之關係。本於一訴以一主文回應之原則，本院就僅於理由中說明「戊○○使丙○○虛偽遷入戶籍」部分不成罪之理由，於此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君瑜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搜索時間（民國）

		搜索地點

		扣押物品



		 1

		111年11月16日9時25分起至11時15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戊○○承租之店面、即競選服務處）

		小茶葉禮盒1份、蜂蜜禮盒1份、大茶葉禮盒1份、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精油瓶14罐、中秋活動文宣1份、中秋送禮名單1份



		 2

		111年11月16日7時15分許起至7時50分許止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邱慧君住處）

		戊○○競選背心1件、邱慧君所有之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至8時1分

		臺中市○區○○街000號

		無



		 4

		111年12月9日7時50分至8時4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

		無



		 5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起至7時50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

		無



		 6

		111年12月9日7時41分起至20時9分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

		無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昌







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

            黃瑞霖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詩于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46號，中華民國（下同）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0號、第115號、第195號、第210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3年7月4日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8號），被告等提起第三審上訴，113年12月12日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63號第一次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戊○○、丙○○部分撤銷。

戊○○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肆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從民國（下同）105年7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議員鄭功進之助理，鄭功進議員是臺中市東區、南區議員，戊○○也跟隨鄭功進在臺中市東區、南區服務經營。而臺中市南區新榮里（下稱新榮里）內有多棟集合式住宅聚集大量人口，是臺中市選舉的重要票倉，也是選舉兵家必爭之地，原本107年連任的老里長陳張鶴表態要退休不再競選，該由誰來競選新榮里里長，也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的熱點。鄭功進議員底下有幾位青年志工及助理，有意為民主進步黨開疆闢土，準備推人去競選新榮里長，又戊○○之前與陳宏誌於109年間合資購買「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房屋，戊○○支出裝潢費用，陳宏誌登記為所有權人，戊○○依約定有實際使用權利。故戊○○於110年11月15日將自己戶籍從臺中市東區遷入至「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戶內。經過一番推演之後，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故順利完成黨內提名，111年6月15日經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代表民主進步黨，角逐111年11月26日投票之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

二、戊○○與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等人，均明知除戊○○於新榮里有房屋之外，上述其餘人並未實際居住或工作在新榮里，與新榮里也沒有產生緊密連結，均不具有投票決定新榮里里長之正當性，但為使戊○○順利當選，由戊○○找到幾個新榮里內可以遷入之地址，再各為下列之犯行：

㈠、虛偽遷入戊○○使用之「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戊○○係邱慧君之乾兒子，羅炳顯、羅雅蓓均係邱慧君之子女，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等三人原本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臺中○○○○○○○○○○○○○○○○○○）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至上址。　　

　⒉張遠智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原本戶籍在臺中市南區福順里，也在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之公司上班。戊○○、張遠智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戊○○於111年7月14日前某時許，將「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張遠智，由張遠智於111年7月14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張遠智自己之戶遷移入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㈡、虛偽遷入王晴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該建案名為:京城特區）房屋內:

　⒈趙雅真、黃彥儒為夫妻，亦為黃宇瑍之父母，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王晴則為戊○○之鄰居。戊○○、趙雅真、黃宇瑍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王晴（王晴所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5月6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巷00號00樓之0」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透過戊○○轉交趙雅真，黃宇瑍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趙雅真並出具委託書，由趙雅真於111年5月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趙雅真、黃宇瑍之戶籍遷入王晴上址。

　⒉趙雅真辦理完畢後，旋將前揭王晴之110年房屋稅繳納證明書交付張雪秋，由張雪秋於111年5月9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上開資料交付予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張雪秋之戶籍遷移事宜，使無實際住居在該處之張雪秋之戶籍遷至王晴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㈢、虛偽遷入戊○○承租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戊○○為設立競選辦公室及議員服務處，於111年4月間找到「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店面（原本由丁○○承租並經營炸雞店，歇業中，戊○○向丁○○頂讓店面及承受租約），並另於111年5月16日前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拿取「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之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黃彥儒（即上述趙雅真之夫，黃彥儒與趙雅真住在臺中市西區），由黃彥儒於111年5月16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黃彥儒之戶籍遷至上述店面地址。

　⒉曾于齊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也住在臺中市西區，曾經因公司設立問題接受戊○○之選民服務。戊○○另於111年5月31日前某時許，將其向不知情之房東江勇諒取得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111年房屋稅繳款書，交付曾于齊，由曾于齊於111年5月31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曾于齊之戶籍遷入上述店面地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黃彥儒、曾于齊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黃彥儒、曾于齊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㈣、虛偽遷入王俊傑名下「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建案名為:南園）地址內:

　⒈李文吉為李昶諭之父，李文吉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經營「吉泰機車行」，而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的機車都是交由李文吉維修保養，王俊傑則有「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房屋，且李文吉、王俊傑均為民主進步黨支持者。戊○○、王俊傑（王俊傑涉犯妨害投票罪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李文吉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王俊傑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111年房屋稅繳款書，透過戊○○、張遠智轉交李文吉，且不知情之李昶諭則將其身分證、印章交給父親李文吉並出具委託書，由李文吉於111年7月7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李文吉、李昶諭之戶籍遷移入王俊傑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李文吉、李昶諭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李文吉、李昶諭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均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㈤、虛偽遷入廖素莉名下「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該建案名為:賺錢時代）房屋內:

　　廖子筌住在臺中市太平區，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東區，廖子荃是鄭功進議員競選團隊志工，也經常下班後去戊○○競選服務處幫忙，而廖素莉有新榮里內的房屋。戊○○、廖子筌共同基於意圖使戊○○當選新榮里里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由不知情之廖素莉（涉妨害投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時許，將其「臺中市○區○○里○○街00號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廖子筌，由廖子筌於111年7月25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將廖子筌之戶籍遷入廖素莉上址。

　　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廖子筌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廖子筌因而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然因獲悉戊○○於選前遭檢警搜索、傳訊，始未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而未遂。

　　（黃彥儒、曾于齊、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王俊傑、李文吉另經緩起訴處分確定）（廖素莉、李昶諭、王俊傑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均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嗣經警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分別至附表所示地點等處執行搜索，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而循線查知上情。

四、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曾于齊、李文吉於警詢筆錄及檢察官偵訊時未具結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行之經過，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審判中固有不符之情形（詳見後述），惟本院審酌上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警員以一問一答之方式所製作，復查無任何遭警不正取供之情事，又上開證人於警詢時，述距離案發時間較近，其記憶較為深刻，回答亦較具體明確，所受外界影響之程度甚低，自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上開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亦具有證明被告戊○○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是上開證人就被告戊○○所涉本案犯罪事實部分於警詢時之供述，與其等於法院審理中所述不符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均得為證據。

二、被告戊○○之辯護人另爭執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被告羅雅蓓與警員通話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6頁）。然按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212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因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214條第2項規定，如非必要，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之勘驗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固屬於傳聞證據，然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依同法第159條之4立法理由解釋，該筆錄並非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同條第1款規定由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3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惟係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2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酌）。卷附檢察官勘驗被告羅雅蓓與警員之通話內容所製成之勘驗筆錄，固為傳聞證據，但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稱「法律有規定」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揆諸前開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三、除上開說明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項及第2 項規定，認均得為證據。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戊○○、辯護人均未表示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認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否認犯罪，辯稱:我全部否認，我於109年就買了「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110年11月間，我還沒有想到參選里長，鄭功進議員也沒有鼓勵我選，那時也不確定是誰要出來選新榮里長，所以我在LINE上說投我一票，是指投我們一票。我說的「阿鶴」是老里長陳張鶴，我怕「阿鶴」發現，那時候是甲○○要選的，甲○○也是鄭功進的助理，因為甲○○他那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甲○○沒有新榮里的房子，沒有買房子會被攻擊，甲○○是民進黨的黨員，他爸爸也選過兩次里長但都沒有上，甲○○也有意願要選里長，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幫甲○○抬轎。110年、110年初這些對話都是抬轎對話，並不是我要選。我本來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當主任，他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是臺北人沒有必要出來選里長，就是到最後一刻，鄭紹頡說要退選議員，甲○○也說不選里長了，我要尊重老闆鄭功進的指示而參選里長，我選里長也幫鄭功進多了2、3百票。這次里長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2名才500多票，差了300多票，我不需要找人來虛偽投票，即使是幫我做美編的陳國城也住在「賺錢時代」社區，他的戶籍在彰化，我也沒有要他遷戶籍來新榮里。起訴書這些人遷移戶籍與我無關，我沒有叫他們來虛偽投票、虛偽遷移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①羅炳顯、羅雅蓓、張遠智他們真的有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也有付租金，他們想要在這裡永久生活，也有住在這裡，所以我才讓他們遷徙戶口，我並沒有想要妨害投票。戶籍法規定4個月前就有選舉權，他們想要生活居住承租而設籍，我有收租金他們要設籍我有什麼理由不交戶口名簿給他們設籍。或許是我誤解法律或是判斷而要被罰嗎，我沒有那個主觀也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做這麼粗糙，連我家都拿來讓他們設戶口。　　

　②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這些人都有他們真實的設籍理由，為了抽第三市場攤位或是抽社會住宅。趙雅真、黃彥儒他們夫妻是為了增加抽市場攤位的資格，因為一戶只能抽一個，不是為了投票才分成二處設籍。黃蕭鳳娥沒有遷戶籍進來新榮里，但他兒子、媳婦遷是因為抽第三市場攤位才遷戶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③鄭功進議員的兒子鄭紹頡也要參選議員，我把「臺中市○區○○里○○路000號」丁○○的炸雞店頂下來後，改成議員服務處，111年4月多談頂讓，5月才頂讓承繼丁○○的租約，11月底丁○○的租約才結束，換成我的名字承租。本來是鄭紹頡要選，但他後來要不選，7月才決定變成我要參選里長，所以我不可能在7月以前找人虛偽入籍支持我選里長（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④王俊傑希望我們去找人接里長，讓新榮里有不同的文化。至於甲○○怎麼把戶口名簿及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叫他請李文吉把戶口遷回去不需要做這件事情，我不知道甲○○會把資料交給李文吉，上次傳喚甲○○也有提到這件事情（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⑤廖子筌會去他乾媽廖素莉的房子休息睡覺，也有是真的有付租金使用廖素莉的房子（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二、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甲○○到庭證述，自己是111年6月3日端午節後才決定退選，起訴書這些人都是甲○○退選以前就已經遷入戶籍，當時被告沒有決定參選里長，不可能跟這些共同被告有犯意聯絡，請判決無罪。

　①張遠智、羅炳顯都有實際付租金給戊○○，陳宏誌也證述張遠智、羅炳顯兩人有來實際居住。被告提供戶籍給實際居住的人遷入，與妨害投票構成要件不符。羅雅蓓是因為家庭因素而遷入，被告與羅雅蓓無犯意聯絡。　　

　②③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都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而遷戶籍，不是為了投票遷徙戶籍，否則黃彥儒、趙雅真是夫妻，若為了投票不需要分開不同戶籍遷移。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於一審證述是因為第三市場攤位遷戶籍，主觀上與被告無虛偽投票犯意聯絡。

　④機車行老闆李文吉，於原審證稱是甲○○拿資料（王俊傑之戶口名簿）給他，甲○○於前審也承認是自己拿資料給李文吉，戊○○都不知情，可見戊○○與李文吉無犯意聯絡。歷審關於李文吉遷入部分，判決都寫是戊○○、張遠智提供資料（屋主王俊傑之戶口名簿），但李文吉一審證稱是甲○○提供資料的，一審筆錄有打錯，但有手寫改正（一審卷一346頁）（114年2 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　

　⑤廖子筌跟新榮里鄰長孫女交往結婚，廖子筌本來就要落地生根，被告一直認為廖子筌有住在他乾媽廖素莉的家裡，故被告與廖子筌無犯意聯絡（準備程序與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

　1.原本鄭功進團隊是規劃由甲○○參選新榮里長，但候選人不想太早表態參選，也是常態，也是選舉策略的考量，甲○○證述合情合理，長春里老里長的根基很穩固，甲○○爸爸參選過長春里長也有敗選紀錄，聽聞新榮里里長不連任，此次往隔壁發展也是合理的狀態。甲○○退選因為有學歷上的問題，甲○○是111年端午節後決定不選的，該年端午節是6月3日。而戊○○是111年7月20日才經過民進黨執行委員會正式提名為里長參選人。羅炳顯、羅雅蓓是111年4月21日遷徙戶籍的，以及其餘在端午節前遷徙戶籍的，有一些是家庭因素而遷戶籍的，若算在戊○○身上由他概括承受，對戊○○來說是苛刻不公平的。

　2.第三市場攤位抽籤，分不同地方設籍是為了抽籤，雖然對話中好像與選舉有關，有些人在回答時會作順水人情，即便目的是為了抽籤，對話中也會說「我支持你」，抽市場的這些人遷入戶籍時，當時甲○○私下要參選新榮里長，戊○○還沒有決定參選。若遷入都算在戊○○身上很不公平，希望判決戊○○無罪。

三、被告戊○○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正式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而該次也只有戊○○一人登記黨內初選（見原審卷一第435頁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回函），故順利完成黨內初選程序，111年6月15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提名，由戊○○角逐111年11月26日臺中市第4屆南區新榮里里長一職；又犯罪事實欄所載本案選舉人分別於上開時間，各以上開方式，遷徙戶籍至上開各址，且均經臺中○○○○○○○○○○○○○○之戶籍登記，將渠等編入臺中市第4屆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因而皆取得臺中市新榮里投票權。以上事實為被告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本院前審與更一審之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不爭執，並據證人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李昶諭、王綏愉、廖素莉、江勇諒、王晴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雅蓓，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張遠智、廖子筌、邱慧君、羅炳顯等人，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原審審理證述在卷，且有本案選舉人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檢送選舉人名冊影本在卷可憑，故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各選舉人遷入部分:

　㈠（證人即已判決確定之同案被告）羅炳顯、羅雅蓓部分：

　⒈證人邱慧君是被告戊○○的乾媽，而羅炳顯、羅雅蓓是邱慧君之子女，而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本來就一直生活在臺中市大里區，且戶籍在大里區，是被告戊○○於111年4月21日某時許，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之戶口名簿交給邱慧君，由羅炳顯、羅雅蓓則將渠等之身分證、印章交給邱慧君，並均出具委託書，由邱慧君於111年4月22日某時許，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羅炳顯、羅雅蓓之戶籍遷入被告目前「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房屋之戶籍內。而被告戊○○是111年4月1日至111年4月15日民主進步黨黨內初選期間，唯一登記要參選臺中市南區新榮里里長之人，可見戊○○正式表態參選之後，相隔一週時間，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行動相挺，由羅炳顯、羅雅蓓正式遷入被告戊○○的戶籍內，邏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⒉被告戊○○、證人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於通訊軟體LINE「慧君媽媽食堂」中，曾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16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邱慧君 星期一記得提醒我 2 邱慧君 遷戶口 3 羅雅蓓 （OK之貼圖） 



日期 111年4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你記得去遷戶口了嗎 2 邱慧君 忘記了 早上起床吃早餐很想睡就睡到兩點 太累了！ 3 邱慧君 我等明昌回來 問他要遷去哪？ 4 戊○○ 有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邱慧君＠戊○○記得去遷戶口 2 邱慧君 他還沒給我戶籍 

　  　　

日期 111年4月22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羅雅蓓 ＠戊○○記得給我媽戶籍 2 戊○○ 昨天給了喔 3 羅雅蓓 ＠邱慧君記得去遷戶口 4 邱慧君 （收到之貼圖） 5 邱慧君 明昌你們的戶政在哪邊？ 6 邱慧君 查南區戶政嗎？ 7 戊○○ 南區區公所一樓 8 邱慧君 好 9 邱慧君 等等過去 10 羅炳顯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 11 邱慧君 辦好了 我把明昌的東西拿去他事務所了 12 羅炳顯 （拍手之貼圖） 13 戊○○ 謝謝大家 

　　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媽媽戶口名簿拿來了喔 2 邱慧君 （超讚之貼圖） 3 邱慧君 我過去了 

　 被告羅炳顯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邱慧君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4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八　炳 新的戶籍謄本在哪? 2 邱慧君 戶口名簿 不是謄本 3 八　炳 在你那邊嗎 4 邱慧君 你的戶口在明昌那邊 5 八　炳 摁阿 所以戶口名簿在他那邊嗎? 6 邱慧君 但是你的信會寄回家 

　　以上有渠等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60卷一第193至219頁）。可見由證人羅雅蓓不斷催促邱慧君去遷戶籍，並提醒被告戊○○要交付戶口名簿予邱慧君，且於邱慧君不知要到哪辦理遷籍時，羅炳顯亦傳送臺中市南區區公所之Google Map網址指引邱慧君前往，而被告戊○○確有提供戶口名簿予邱慧君，而羅炳顯於被告邱慧君遷移完戶籍後，不知道自己新的戶口名簿在哪裡，被告邱慧君還提醒被告羅炳顯說新的戶口在被告戊○○處，並特地說「但是信會寄回家」等語。以上對話情節均表示在被告戊○○登記黨內初選後，乾媽及乾媽的兒女們均非常支持，積極行動相挺，將戶籍遷去新榮里被告戊○○房子內。

　⒊證人邱慧君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因為戊○○要選里長，我希望能幫他一點忙，經過我與戊○○協調後，由戊○○將「臺中市○區○○里○○路000號00樓之0」的戶口名簿交給我，由我去戶政事務所將羅雅蓓、羅炳顯的戶籍遷到上址，目的就是讓戊○○選舉時能增加選票。這件事情有經過戊○○、羅炳顯及羅雅蓓的同意。羅雅蓓、羅炳顯實際上都還是住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81至189、231至236頁）。稽之證人邱慧君為被告羅炳顯、羅雅蓓之母親，且為被告戊○○之乾媽，彼此間毫無怨懟，自無虛偽陳述以誣陷被告戊○○之必要，是其上開所述應屬可信。

　⒋參照上述扣案LINE對話與證人邱慧君之證詞，互核一致。且與證人羅炳顯、羅雅蓓均已談妥要為本案選舉而遷徙戶籍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與被告戊○○於偵訊中稱係其乾媽邱慧君要求羅炳顯、被告羅雅蓓遷移戶籍至戊○○之戶籍地（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7頁）內一致，足認渠等就本案犯行，各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⒌又證人羅雅蓓曾於111年10月6日電話中，向警員表示其遷戶籍的原因就是因為朋友要選舉乙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正義派出所111年10月6日公務電話紀錄表（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5頁）、111年10月6日正義派出所警員與同案被告羅雅蓓之通聯對話譯文（見111選偵60卷一第357至362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見111選偵60卷二第447頁）在卷可考，核與證人邱慧君上開證述「羅雅蓓遷籍至上址之目的就是要幫被告戊○○選舉」乙情相合，足以佐證證人邱慧君前揭之證詞為真。

　⒍經警員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羅炳顯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60卷一第107頁）存卷可查，足證羅炳顯並沒有實際住在被告戊○○家中，遷戶籍只是為了參與里長選舉投票。

　⒎依據羅炳顯的勞保資料顯示，羅炳顯111年4月18日至111年11月14日是「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之雇員，養護工程處上班地點在臺中市潭子區，其實從臺中市南區到潭子區，距離很遠，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根本沒有必要，要租房子在臺中市南區，還不如每天直接回去媽媽大里區那邊更為方便。羅炳顯曾為同案被告身分，且於警詢、偵訊、一審時雖供稱其因工作緣故實際上有居住於「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並主張其係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承租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97至298頁、第338至339頁、原審卷一第459至463頁），並提出轉帳明細（見111選偵115號卷第237至239頁）存卷可考。又被告戊○○於警詢時辯稱：羅炳顯是以每月1萬元向我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云云（見111選偵60卷一第25頁），與被告羅炳顯所辯以每月8,000元向被告戊○○承租上址之說詞，已有不符。再者，被告羅炳顯自111年1月起，即以每月8,000元之價格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等情，業經被告羅炳顯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111選偵60卷一第306至308頁），則上開轉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被告羅炳顯支付被告戊○○東區樂業南路之房租，無從證明被告羅炳顯是因向被告戊○○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戶籍地為上開轉帳，因此無從為有利被告戊○○之認定。

　⒏按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此為憲法第10條所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利，該項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則在於人民有自由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而所謂居住及遷徙，係指住居於某地或由甲地遷移至乙地而言。倘若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意思，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之事實，即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自不受憲法所保障。復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依其文義解釋，係以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滿4個月以上，為取得各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要件，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以民選公職人員係代表人民行使公權力，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並符合選賢與能及主權在民之精神；尤其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結果，關係各該地區公共行政管理、資源分配或公共事務之監督，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益相關，且各該地區之實際需要如何，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何人適合擔任此項公職，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應屬繼續居住於該地區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最詳；因此，由具有該項資格之選舉權人投票選舉該選區之地方公職人員，較能達到選賢與能、造福鄉梓之目的；反之，倘未曾於該選舉區居住，或居住期間未達一定時間者，依上開意旨反面解釋，自不適於選舉該選舉區之公職人員，尤其候選人之親友以選舉該特定候選人為目的，並無遷入及居住於該選舉區之事實，而於4個月前虛報戶籍遷入登記，經戶籍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而參加投票選舉，如仍認屬於合法之選舉人，無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無關之人行使選舉權，自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查羅炳顯、羅雅蓓以不實遷入戶籍，即所謂「幽靈人口」之方式，致使渠等雖非實際居住於上址，卻可取得選舉權而參與投票，係以非法之方法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自與憲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無關。　

　⒐據上小結，羅炳顯、羅雅蓓係為了影響新榮里里長選舉之結果，將該二人之戶籍遷入被告戊○○「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之戶籍內，已可認定。

　㈡張遠智部分：

　⒈被告張遠智於警詢、偵訊時均自白：我是因為戊○○要選里長，想要投票給他，才會遷籍到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遷籍的戶口名簿是戊○○交給我的。我偶爾才會去該址過夜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9至207頁、第243至247頁）。核與被告戊○○於警詢時證稱：張遠智是為了投票支持我才會主動遷戶籍，他不是每天都會住，只是偶爾加班到很晚才會在這裡休息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33頁）；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張遠智實際上是住在福德街附近等語（見111選偵60卷一第148頁）大致相符。另被告張遠智於原審112年7月26日審理時先稱：我有實際居住在戶籍遷入房屋（見原審卷一第483頁），又於原審112年9月6日審理時改稱：我沒有實際住過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見原審卷二第106頁），供述已前後相異。再者，經調查官於111年11月16日持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前往上址執行搜索時，並未發現現場有被告張遠智之居住痕跡或任何私人物品，且被告張遠智經被告戊○○聯繫至現場陪同搜索時，被告張遠智始終站在門口，未進入房間等私人居住空間引導調查官執行搜索等節，有原審法院111年度聲字第1855號搜索票（見111選偵115卷第57頁）、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111選偵115卷第59至67頁）、調查官職務報告（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3至215頁）、現場格局圖（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7頁）、執行搜索現場照片（見111選偵195卷二第219、220頁）存卷可查。又經細究上址房間格局圖內容，僅有2個房間分別為屋主陳宏誌及被告戊○○使用，另2個房間1間為堆置物品之儲藏室、1間為無人居住痕跡之客房，而證人陳宏誌於本院證稱其與被告戊○○、張遠智、羅炳顯均有實際居住，且一個人使用一間房間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20至44頁)，核與上開房間客觀使用情形不合，顯非可採。又被告張遠智稱其居住在於該客房，並稱使用之東西當天就會直接帶回家，順便吃飯、看家人及換洗衣物云云(見原審卷一第485至486頁)，若被告張遠智既不是為了放置私人物品，每天又都直接回家吃飯、換洗衣物，則何需向被告戊○○分租臺中市○區○○里00鄰○○路000號00樓之0之房間，亦與常情不符，客觀上難認被告張遠智有實際居住在上址。

　⒉參以張遠智與被告戊○○曾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1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張遠智 戶口遷戶還來得及？ 2 戊○○ 可以 3 戊○○ 四個月內 4 戊○○ 你可以遷？ 5 戊○○ 提醒一下國城遷倒是XD 6 張遠智 要到南區公所辦不是嘛 7 戊○○ 一樓戶政而已 8 張遠智 你的戶口名簿要給我 9 戊○○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張遠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91頁）。自渠等上開敘及設籍「是否來得及？」、「四個月內可以」等情以觀，顯係在談論關於在四個月期限內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

　⒊張遠智之勞保記錄顯示，張遠智110年間曾擔任臺中市南區公所之約聘人員，且於111年4月21日至111年12月30日，在「神農太醫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南區南門里忠明南路1298號1樓），張遠智原本戶籍是在臺中市南區福德里。張遠智原本就在臺中市南區生活且落地生根，並無需要向被告分租「臺中市○區○○路000號00樓之0」房間之必要。被告辯稱「張遠智係因工作關係，於111年3月間起以每月租金4000元向被告分租房間」云云，均非事實。　　

　⒋張遠智並非事前長期於新榮里工作後，才遷徙其戶籍至新榮里，其係於選舉起跑後，到戊○○競選服務處幫忙當志工，並於111年7月14日方遷移戶籍至新榮里，與選舉時間點甚為接近，客觀上亦未實際居住於該址，業如前述，其與遷入戶籍選舉區之候選人即被告戊○○關係極為密切，加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談論關於遷籍以取得選舉投票權一事，戊○○讓張遠智遷移戶籍至上址之目的，顯係影響該次里長選舉之目的而虛偽遷移戶籍，甚為明確。

　⒌至於證人王柏穎、曾國評固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述被告張遠智曾向其等經營之早餐店購買早餐及前來發放宣傳品云云(本院前審卷二第162至189頁)，核與上開被告張遠智上開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認定，並無影響，不足為被告張遠智有利之認定。

㈢、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部分：

　⒈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原本戶籍在臺中市西區，趙雅真之LINE上標註是「三廣食品」（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1036頁）及「三廣餅舖~真真」（111年度選偵字第195號卷一第215頁），所以趙雅真、黃彥儒夫妻是做食品業的，且原本就生活在臺中市西區。而黃宇瑍是00年0月0日生，遷入時已經年滿21歲，所以可知黃宇瑍是大學尚未畢業（在台北唸書中。詳後述），並無將戶籍遷入臺中市南區之必要。　

　⒉證人趙雅真於警詢時證稱：我因為之前跟鄰居有法律糾紛，戊○○主動幫忙做法律諮詢，後來我得知戊○○要選里長，就主動跟戊○○說要遷戶籍支持他選舉，且詢問戊○○有無戶籍可供遷設，之後戊○○就主動提供我「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的房屋稅單正本，並指示我將戶籍遷至該址即可以利後續選舉事宜。在與戊○○講述為選舉而辦理戶籍遷徙一事，及戊○○交付房屋稅單正本給我時，我先生黃彥儒均有在場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85至187頁），核與證人黃彥儒於警詢時證稱：我們全家為了投票支持戊○○，所以才遷籍至新榮里選區，設籍資料是由戊○○交給趙雅真，遷完戶籍後趙雅真有主動回報戊○○遷籍的情形，戊○○知道我們全家及曾于齊遷籍的目的就是要支持他選里長，所以才會在通訊軟體LINE中回趙雅真說：「四個月前都可以」，就是指在選舉投票日的4個月前遷入選區內就可以取得投票權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96至297頁）大致相符。

　⒊佐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趙雅真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趙雅真 明昌，目前是：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張雪秋已經寄戶口到南區 2 趙雅真 曾于齊因為記錯日期，以為月底還來得及寄戶口，所以他排明天才要去遷戶籍 3 趙雅真 曾于齊要當志工，要明昌跟他安排過去當志工的時間 4 戊○○ 來得及，沒問題的 5 戊○○ 四個月前都可以 6 趙雅真 好 

　　以上有被告戊○○與趙雅真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211頁）。上開對話紀錄顯示趙雅真、黃彥儒遷戶籍之目的就是要取得投票權，被告戊○○才會強調：「四個月前都可以」等語，此亦核與趙雅真、黃彥儒上開證述被告戊○○自始知悉並同意渠等遷戶籍，以利取得投票權後投票支持被告戊○○等情相合。參以趙雅真於設籍完後，猶進一步向被告戊○○列名報告已成功設籍之人有誰，獨漏同時設籍於上址之黃○銘，此乃因為黃○銘當時未滿18歲，尚無投票權，其遷徙戶籍對本次選舉之投票毫無影響，故趙雅真省略向被告戊○○說明，益證趙雅真、黃彥儒上開遷籍之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戊○○競選里長而為。上情俱能推知被告戊○○與趙雅真、黃彥儒對於渠等遷籍至上址就是要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趙雅真、黃彥儒於原審審理時雖均翻異前詞，均證稱：我們遷戶籍的目的是為了要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與選舉無關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09至323頁、第324至332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遍觀卷附之趙雅真、黃彥儒與被告戊○○之對話紀錄，均未見其等談及要藉由設籍以申請多個第三市場攤位之內容，則其等於原審審理中之證詞已難採信。況被告戊○○於偵訊時供稱：曾于齊沒有要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見111選偵60卷二第100頁），但趙雅真於前揭對話紀錄中，卻向被告戊○○報告曾于齊之遷籍進度，顯然其等遷籍之目的並非是為了第三市場攤位之申請。考量趙雅真、黃彥儒在警詢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等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其等事後於原審審理時翻供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屬實。

　⒌再者，證人黃蕭鳳娥（即黃彥儒之母、趙雅真之婆婆）於本院前次審理中證稱：我104年至107年擔任過第三市場自治會會長，黃彥儒是我兒子、趙雅真是我媳婦，黃宇瑍是我孫子，在台北讀書，碩一。黃彥儒、趙雅真、跟我戶籍都不在一起，黃宇瑍跟趙雅真的在一起。我們家在第三市場有4個攤位，以我、我先生黃鏡駿、兒子黃彥儒、黃仁政之名義申請，趙雅真以自己之名義也有申請1個攤位，使用期限都是從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我知道只要是設籍在臺中市就都可以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見本院卷二第47至76頁)等語；復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關於第三公有零售市場之相關資料內容可知，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使用資格僅需設籍於臺中市，以一戶一攤位為原則，而黃彥儒、黃仁政、黃蕭鳳娥、黃鏡駿、趙雅真分別為攤位號碼1、2、3、4、64之攤位契約人及使用人，契約期間均係於109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此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7日中市經市字第1130008621號函暨檢附之攤（鋪）位使用情形、攤（鋪）位號碼及契約人名冊、市場攤位位置圖、第三市場自治會會員名冊、臺中市第三市場使用人基本資料、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會章程、各次會員代表會議紀錄等資料（本院前審卷一第351至411頁）附卷可稽。

　⒍依據上開函文說明，一戶僅能申請一攤位，而黃彥儒、趙雅真原本之戶籍即已不在一起，從109年間起，就已經以自己之名義申請第三市場之攤位並使用中，即無須於111年間再為了申請市場攤位而遷移戶籍，況攤位之申請僅需設籍於臺中市即可，無需設籍於新榮里；又黃彥儒等人目前市場攤位之使用期限可至113年6月30日，亦無需為了申請攤位問題而於111年5月間變更戶籍；另黃宇瑍當時為尚在學之學生，且念書地點在台北，更無需申請市場攤位之需要，是認黃彥儒、趙雅真、黃宇瑍遷移戶籍之原因並非基於就業之正當目的，顯係為了配合被告戊○○，將遷籍至上址以取得投票權，證人趙雅真、黃彥儒翻異前詞，不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㈣、張雪秋部分：

　⒈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一開始趙雅真跟我提及要不要遷戶籍支持戊○○，我就答應她，我們有說好要遷到同一個地址，趙雅真跟我說可以遷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按：王晴名下房屋）這個地址，她把房屋稅單拿給我辦理遷戶籍。我遷入這個地址目的就是讓自己有新榮里里長選舉的投票資格，我沒有住過那裏，跟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一第321至326頁、第337至342頁)，而敘及為選舉而遷籍之動機。　　

　⒉證人張雪秋雖稱是趙雅真提議遷戶籍，而非被告戊○○提議遷戶籍。然按刑法之共同正犯，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已足，不以直接意思聯絡為限，間接犯意聯繫，亦無不可，復不以事先明謀為必要，於事中默示仍成立，所參與者，無論全程或部分，皆屬之，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3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依張雪秋所述其雖僅有與趙雅真聯繫遷籍投票事宜，但被告戊○○既有與趙雅真就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已如前述，且張雪秋既係由趙雅真邀集虛偽設籍取得投票權，而所持以遷籍之「王晴房屋稅單」資料，亦係由被告戊○○透過趙雅真轉交，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戊○○對於張雪秋虛偽設籍部分，亦有間接犯意聯繫，是被告戊○○與張雪秋上開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⒊又證人張雪秋於原審審理時改稱遷移戶籍係為了要和趙雅真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3至336頁)，然張雪秋勞保資料顯示，張雪秋從109年1月1日起勞保掛在「臺中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底下，張雪秋從事產品行銷，並不是市場擺攤行業。且原本戶籍即在臺中市南屯區，此次選舉之後，旋即於111年12月7日將戶籍遷回去南屯區（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83頁）。證人張雪秋遷戶籍入南區新榮里顯然只是為了里長選舉。又查證人張雪秋於警詢、偵訊中均已明確陳述與趙雅真相約遷戶籍以支持被告戊○○，自始至終均未提及市場攤位之事，且依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觀之，證人張雪秋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又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業如前述，設籍臺中市南區或者南屯區沒有差別待遇，是證人張雪秋翻異前詞，辯稱遷移戶籍到南區是為了申請第三市場攤位云云，殊難採信。　

　㈤曾于齊部分：　　

　⒈被告戊○○是向證人丁○○頂讓「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炸雞店店面，改成競選服務處，且這個店面讓黃彥儒、曾于齊遷入戶籍。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應該是110起起向房東承租店面賣炸雞。後來我出了事情，我炸雞 店也不能顧了，我就停掉了，因為忙不過來。」「就是選舉那一年（111年）我3月沒有做了，我空間沒有用到，後來知道鄭功進議員需要服務處，說要有個地方去服務民眾，我就說這邊我也用不到，我的合約也是到年底，所以我就想說因為我就不用再浪費租金，我就直接給他們用了。」當初是戊○○先生，我認識他時，他好像是鄭議員的辦公室助理還是主任我忘記了，他們有說有需要，我想說因為我本身這邊用不到了，我就說不然看他們，如果有要找，這個地方我可以直接轉出去這樣。」（本院114年3月1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曾于齊原本設籍在臺中市西區，依其勞保記錄顯示，曾于齊從109年1月14日起在「鼎鍋小吃店」（地址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任職，沒有必要遷戶籍去南區新榮里。且這個「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是里長競選服務處，不是住家，選舉期間每天人聲鼎沸，若要實際入住生活也很麻煩。

　⒊證人曾于齊於警詢時證稱：之前我有簽證及公司設立的問題，透過黃彥儒認識戊○○，戊○○有提供一些諮詢協助。後來戊○○要參選新榮里里長，就問我要不要遷徙戶籍至臺中市○區○○路000號，屆時可以投票支持他，我為了報答戊○○就答應，於是他就將上址之戶口名簿交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61至166頁）；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要不要遷戶口到他那邊，雖然沒有明說，但當時戊○○在準備選舉，我大概也知道他要我遷戶籍就是要投票給他，我當時並沒有遷戶籍之需要，與新榮里沒有地緣關係等語（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73至178頁）。足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而請託曾于齊將其遷籍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曾于齊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雖證人曾于齊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稱：是趙雅真找我遷徙戶籍，我的目的是為了要抽第三市場攤位，遷籍的資料也是趙雅真給我的，與戊○○無關，戊○○沒有拜託我遷戶籍來投票支持他選里長云云（見原審卷一第338至344頁），與其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且觀諸前開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本院之資料內容，曾于齊亦無申請第三市場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51頁)，況第三市場攤位申請人只須設籍於臺中市亦如前述，對於臺中市西區或南區之市民，不可能做差別待遇。且曾于齊從109年間起勞保記錄就是在做餐飲業生意，應該也沒有必要去市場擺攤，故證人曾于齊證稱遷移戶籍係為申請第三市場攤位等語，難認可採。

　㈥李文吉、李昶諭部分：　　

　⒈李文吉原本在臺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000號經營「吉泰機車行」，故李文吉的勞保資料顯示，李文吉長期將勞保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以修機車為業。而李文吉的兒子李昶諭的勞保，從109年1月1日起也是掛在「臺中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底下，李昶諭案發時已經24歲，跟隨父親於111年7月7日，將戶籍從南區城隍里遷移到南區新榮里王俊傑戶內（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85頁）。證人（曾任鄭功進助理）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李文吉是在我們服務處，一個很常來幫忙、很熱心的人，應該算志工，因為他一直會來我們服務處幫忙」「李文吉與鄭功進應該有認識。李文吉是做機車行的，我跟李文吉他沒有什麼往來，對我來說，李文吉就是民眾，如果他今天來打招呼還是來跟我講什麼事情，我還是得要受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⒉證人李文吉於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戊○○於111年6月中旬來找我修理機車，口頭跟我說他會參加這次里長選舉，希望我可以幫忙將我跟我兒子的戶籍遷去他的選區，我當下有答應他。過幾天戊○○來找我，給我一張繳稅的證明單，要我拿這張去辦理遷籍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5至9頁、第11至13頁、第47至53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戊○○於111年6月間來找我修機車，要我遷戶口幫忙選舉，過幾天由戊○○的助理張遠智拿稅單來給我去辦理遷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53頁）。證人王俊傑於偵訊時證稱：戊○○問我可否寄戶口，應該是為了選舉，之後我就提供房屋稅單給戊○○的工作人員。我不認識李文吉、李昶諭，我只是將房屋稅單交給戊○○，事後才發現李文吉、李昶諭遷籍到我的戶口下等語（見選偵195卷一第395至399頁）。

　⒊參以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曾與王俊傑為如下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林靜儀醫師補選剛當選 2 戊○○ 真的　大家要一起幫他加油 3 王俊傑 沒錯，你如果確定里和我說 4  （略） 5 戊○○ 新榮你就不用遷了XD　借我寄戶口好了 6 王俊傑 你家是江川里嗎？ 7 戊○○ 新榮 8 王俊傑 那怎麼需要寄戶口？ 9 戊○○ 別的想支持我的 10 王俊傑 寄別人喔 11 戊○○ 我怕都放在我這，要避嫌 12 王俊傑 不能太誇張就好了　我有兩個寄居人了 

　　以上有被告戊○○與王俊傑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377頁）。綜合證人李文吉、王俊傑前揭證詞與上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戊○○為求順利當選里長，先詢問王俊傑可否借戶口供人設籍，且明說借戶口是為了「有人要支持」及「避嫌」，再請託李文吉將其與李昶諭之戶籍遷至上址，則被告戊○○就李文吉、李昶諭偽設籍取得投票權一事，顯係居於主導之地位，與李文吉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⒋至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一度改稱：我是自己主動要遷戶籍，與戊○○無關云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5至353頁），但所述與其等上開警詢筆錄之記載內容明顯不符，考量李文吉在警詢、偵訊作證時，尚未與被告戊○○充分溝通案情，而未認知其陳述將可能使被告戊○○受刑事追訴之權衡利害得失，其陳述自較趨於真實，況李文吉與王俊傑並不相識，業據其等於警詢時陳明在卷（見選偵195卷一第349頁、卷二第7頁），且王俊傑之房屋稅單係由被告戊○○轉託張遠智轉交李文吉，若非透過被告戊○○居中請託、協調，李文吉又如何能取得王俊傑之上址房屋稅單，並將其戶籍遷入王俊傑之戶內？ 是李文吉事後於本院前次審理時翻供，係迴護被告戊○○之陳述，難認可採。

　⒌至李文吉就房屋稅單究是由被告戊○○或由被告張遠智交付乙節，於偵查中與本院審理中所述固有不一，然證人李文吉於本院前次審理時已陳明：因為張遠智是戊○○的助理，所以當張遠智拿房屋稅單給我時，我就認定是戊○○託張遠智交給我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一第347頁），且有如下對話：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王俊傑 （111年5月29日週日） 主任 可以遷戶口了喔、感恩 2 戊○○ 再跟您要戶口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111年8月6日週二） 俊傑哥　週三晚上有空嗎 2 王俊傑 李文吉 是誰？ 3 戊○○ ？ 4 王俊傑 後來有設籍我戶口嗎？ 哈哈 5 戊○○ 有吧（笑臉貼圖） 我的志工好友 6 王俊傑 李文吉嗎？還是幫我問一下 怎麼了　住○○○段　地號 7 戊○○ 是啊、跟我不錯 

　　可知李文吉遷入戶籍到王俊傑戶中，確實是被告戊○○的安排，戊○○特別表示李文吉是「我的志工好友、跟我不錯」。反而王俊傑一直搞不清楚遷入之李文吉究竟是何人。所以王俊傑的房屋稅單資料，應堪認定被告戊○○轉託張遠智交給李文吉的。證人甲○○於本院前次審理時證稱略以「是經由我的手將房屋稅單交給李文吉」（本院原審卷二第326頁）。辯護人一再爭執，到底是經由誰的手將房屋稅單拿給李文吉? 然此乃枝微末節之差異，無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㈦廖子筌部分：

　⒈證人廖子筌原本戶籍地址在臺中市太平區，且依據勞保記錄顯示，廖子筌110年12月4日至111年6月23日勞保掛在「茂勝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路○段00號0樓）底下，而111年10月3日至114年1月1日勞保掛在「富聖景觀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臺中市○○區○○里○○○路00巷00號0樓）底下，廖子筌顯然沒有居住在南區新榮里之必要。且證人廖子筌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並未實際居住在「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廖素莉之房屋）內等語（見選偵195卷二第256頁、第270頁、原審卷一第191頁)。證核與證人廖素莉於偵查中亦證稱：「檢察官問：廖子荃實際有無住過公理街這個地址嗎?答：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二第195頁）。

　⒉證人廖子筌否認遷籍之目的是為了本案里長選舉云云，然卷內有被告戊○○分別與證人廖素莉、被告廖子筌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1年7月18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姐，明天阿荃跟您借戶口喔 2 廖素莉 在國城那裏啊 

　　

日期 111年7月2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戶口今天最後一天 2 廖子筌 我知道 3 廖子筌 我等等回去拿，沒帶到 4 廖子筌 我在戶政事務所 5 廖子筌 只要說我要改戶籍就好了？ 6 廖子筌 不用什麼套路？ 7 戊○○ 對啊 8 戊○○ 寄居就好 9 廖子筌 說寄居哦 10 廖子筌 要換新的身分證？ 11 戊○○ 要啊 12 廖子筌 還會查屬不屬實欸 13 廖子筌 不會ㄅㄧㄚˋ康吼 14 戊○○ 怎樣你是素莉新男友不行喔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廖子筌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選偵195卷一第99至100頁）。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戊○○先於111年7月18日向證人廖素莉表示被告廖子筌要向其借戶籍遷移，且被告戊○○於111年7月25日所謂「戶口今天最後一天」，明顯係在提醒被告廖子筌「必須設籍4個月以上始能取得投票權」一事，佐以被告廖子筌於在辦理遷籍之過程中，更數次因擔心穿幫，而向被告戊○○詢問遷籍「要說什麼理由？」、「需要套路？」、「會查核實情？」、「會遭揭穿？」等問題，被告戊○○亦教導被告廖子筌謊稱「是廖素莉的新男友」，以試圖卸責，則被告廖子筌本案設籍至上址之目的，應係在於取得該次里長選舉之投票權，殆無疑義。

　⒊至於證人廖素莉於偵查證稱：被告廖子荃係因家裡媽媽有精神障礙等狀況，想要搬出來，才會寄戶口云云。被告廖子荃既因家庭因素欲搬出來住而遷移戶籍，又為何未實際搬到遷籍地臺中市○區○○街00號0樓之0居住呢?　光是遷移戶籍，但每天回家還是要面對精神障礙的媽媽，這樣遷戶籍有什麼幫助呢？ 證人廖素莉此部分證述係屬迴護之詞，難以憑採。

　⒋辯護意旨雖稱，證人廖子筌自111年6月中旬至11月26日擔任競選團隊志工，於選舉結束後，在新榮里里長辦公室自112年5月14日至8月31日、112年9月1日至9月29日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且與新榮里老鄰長孫女結婚，並非與新榮里毫無關聯云云。惟證人廖子筌在遷入之前、後，其上班工作地點均不在臺中市南區，已如前述。且廖子筌選舉過後約一年，於112年11月17日結婚（太太姓洪），頂多是太太娘家在新榮里，但遷入當時還沒有什麼姻親關係。證人廖子筌自己也承認遷戶籍後，依然沒有住在南區新榮里。證人廖子筌是對政治工作有興趣，也來擔任戊○○競選團隊的志工，但是在遷入當時與被告戊○○對話中，廖子荃要冒充是廖素莉的男朋友，更顯被告廖子筌主觀上有虛偽遷移戶籍取得投票權，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辯護意旨不足採信。

五、辯護人請求傳訊證人甲○○到庭，甲○○證稱「我111年當時在鄭功進議員服務處那邊，擔任助理，有薪水，就是只有領時薪而已，因為我只有去半天而已。就是如果今天我有過去幾個小時，我就賺幾個小時的錢。是由鄭紹頡給我薪水，我算是工讀生。我們成立青年軍，是要在地方深耕，然後做服務。」「因為鄭紹頡要選議員，他爸爸要交接議員給他，我們要在這邊做服務，我想要挑戰自己，如果有機會的話，且做服務的時候在地的人很支持我，他們說要給年輕人機會，我想要嘗試看看，我爸爸在另外一個里也有選過兩次里長，我爸爸、媽媽知道我接這個工作，也希望我選里長，因為我爸爸之前沒有選上，那時候聽說新榮里老里長沒有要連任，我跟鄭紹頡討論後覺得有機會，我想說可以拼拼看」「競選服務處就是承租臺中市○○區○○路000號的炸雞店店面。因為一開始是屬意由我參選新榮里里長，但是我後來決定退選。因為那時候我是跟議員的兒子鄭紹頡原本要租這個店面，當作我們那時候的青年軍基地，印象中我跟他有討論到招牌這個東西裡面的內容之類的。那時候我接受到的訊息是議員的兒子鄭紹頡要選議員，原本說是他爸爸要交棒給他。我記得111年的端午節端午節我還有跟他們一起去送粽子之類的，還有在跑行程。我有想過要選新榮里長，但我後來沒有將戶籍遷入新榮里，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跟議員的兒子紹頡原本想說我們要壓線，壓在最後截止之前，我再去報名參選，因為對我們來說，政治是這樣子的，如果我提前去大肆宣揚我要選里長的話，我覺得可能很容易被其他對手攻擊。就是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我馬上就去登記或做這些動作，對手方一定會想盡辦法說你不是在地人、空降部隊之類的，會被這樣子攻擊，再加上我學歷上的一些問題，我是唸環球科技大學觀光系2年，沒有畢業。我覺得我不想要這麼早被攻擊，雖然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但那時候可能還在想對策。」「後來鄭紹頡自己也不選了，我跟鄭功進議員有溝通隔閡，如果他自己不選的話，我也決定跟著收手，頭不選了我跟著選很奇怪，但店面已經租了，時間、成本我很擔心鄭紹頡他們會跟我算這些，我怕對不起他爸爸及鄭紹頡，確定不選後，我有跑去跟主任戊○○說萬一我不選的話，我有問主任說你能不能替我選，用這個店面。我決定不選的，時間應該是端午以後，中秋之前。」（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然而111年6月3日是端午節，111年9月10日是中秋節，證人甲○○證稱自己是111年6月3日以後決定退選里長，才由戊○○出馬競選新榮里長，辯護人並以此辯稱「111年6月3日以前遷入戶籍的事情，都與被告戊○○沒有關係」。然查，民主進步黨臺中市黨部，於111年4月11日至111年4月15日受理黨內初選登記，當時黨內只有戊○○一人登記參選新榮里長一職（原審卷一第435頁 ），且111年5月22日之前就已經有「里長候選人戊○○」之文宣（111年度選偵字第115號第108頁）。被告戊○○在111年4月15日以前就決定參選新榮里里長，並且完成黨內初選登記，5月對外就已經印發文宣，與甲○○所稱自己決意退選的時間不吻合。犯罪事實欄內遷入戶籍之人，均是戊○○111年4月15日登記黨內初選之後才遷移戶籍，當然與被告戊○○有關連，被告所辯難以採信。　　

六、被告戊○○辯稱「這次選舉我得到800多票、第二名才得到500多票，我不需要找這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然按現今選舉戰況激烈，各候選人為統籌選戰之進行，於登記競選後，多設立競選服務處，藉由競選團隊成員各司其職，群策群力，積極動員助選，以贏得勝選。然為端正選風，檢調機關多年來每逢選舉期間均不斷大力宣導，禁止賄選及幽靈人口（即投票部隊）等違法亂紀行為，更於各項公職選舉期間積極投入大量人力查察選舉不法行為，此已為一般社會大眾所週知。故參與各項公職選舉之候選人，應均明知倘以賄選或幽靈人口之不正手段欲達勝選目的，如被查獲，恐將面臨刑事重罰及民事當選無效之高度風險。但因選舉之成本與當選之利益，最終本即由候選人一體承擔。故是否採賄選或幽靈人口等不正手段當屬重大決策，更與候選人之政治前途息息相關，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僅有候選人始能依照其對選情之評估作最終之決定。至於其他輔選幹部、助選人員或候選人之親友，沒有必要擅自決定以幽靈人口方式助選。是倘有直接證據、或綜合其他間接事證，足以推認證明當選人對其親友、助選人員或競選團隊成員之妨害投票正確行為，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事，而推由該等人實行之行為者，應認係當選人與該等虛偽遷徙戶籍之人共同為妨害投票正確之行為，而應科以刑法第146條之刑責。審諸被告張遠智等人遷徙戶籍均非基於正當理由，且均有被告戊○○積極居中主導、指示、直接或間接提供遷籍資料予被告張遠智等人設籍，均如前述，足以推認證明被告戊○○對使犯罪事實欄之人遷入戶籍以取得投票權一事，均有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之情，且推由遷入戶籍者自己或委託家人辦理實際遷入登記。被告戊○○就本案犯行，自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而應論以刑法第146條之罪。至於到最後選票開出來時，戊○○得到800多票，第二名僅得到500多票，這只是事後諸葛之說，沒到開票完成，沒有人知道是誰會當選，且我國地方自治史上「一票之差」而當選或落選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在複數選舉時，最後一個名額有兩人同票發生時，還要抽籤由其中一人當選，可知每一票對後候選人都很重要，所謂「一張票、一世情」，每個候選人都是盡力衝刺，到最後一刻，確定支持者的選票都投入票匭後，才能放鬆。被告戊○○辯稱自己基層實力堅強，不需要找幾個人頭來當投票部隊云云，此一辯解也不能成立。　　

七、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解，亦與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張遠智、廖子筌、羅雅蓓、羅炳顯、趙雅真、黃彥儒、張雪秋、曾于齊、李文吉、黃宇瑍、李昶諭等人並沒有實際居住於南區新榮里，渠等遷移戶籍之理由均非正當，其中黃宇瑍、李昶諭已成年且有投票權，但因為是各自被其父親決定而一併遷移戶籍，而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被告戊○○邀請一些原本不是住在新榮里，也與新榮里沒有實質密切關連之人，遷入新榮里，設法影響投票結果之正確性，難認渠等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原審判決誤載為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前開所揭示「實際居住」而與新榮里產生聯結關係之情形，自不得藉口上述憲法法庭意見而為免責理由。　　

八、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所犯罪名、罪數: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

二、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然不並排除他人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成立共同正犯之情形。經查：

　㈠被告戊○○自己本來就有新榮里的房子，也有新榮里的戶籍；證人（即前審共同被告）邱慧君戶籍設在臺中大里區，均無「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之人」之身分，然戊○○、邱慧君就羅炳顯、羅雅蓓二人戶籍遷入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戊○○、邱慧君、羅炳顯、羅雅蓓仍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同理，被告戊○○就（已判決確定之共同被告）張遠智、廖子筌、趙雅真、黃彥儒、黃宇瑍、張雪秋、李文吉、曾于齊之犯行，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個別犯意聯絡關係，另有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戊○○為本案犯行之主謀，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戊○○出於影響結果正確性之單一犯意，密集邀請他人虛偽遷移戶籍或提供戶籍供人寄籍，侵害同一法益，於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四、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選偵字第17號移送併辦部分，與原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五、被告戊○○所邀請虛偽入籍之人，未實際前往投票，有上開選舉人名冊存卷可佐，尚未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為未遂犯，其等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　　　　

肆、撤銷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以被告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但原審認定犯罪事實範圍，包括「丙○○」這一票，且因為丙○○確實有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投票，導致新榮里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而認定被告戊○○所犯罪名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既遂罪。然丙○○部分經最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並經本院認定丙○○無罪（理由如後述），而戊○○所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罪為接續犯一罪，丙○○這一票既然被撤銷，其他接續犯部分也難維持，應由本院撤銷後重新判決如上。

二、關於量刑部分，本院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之設置，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並為憲政體制與民主政治之基石，被告戊○○為圖其當選新榮里之里長，竟與其他人共同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方式，致使非實際居住於新榮里之多位民眾人取得該里之選舉權，已經產生影響選舉之純正、公平及結果正確性之危險，所為敗壞選風，危害民主政治發展及進步，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實不可取，及被告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之態度，兼衡被告戊○○為大學法律系畢業，又取得碩士學位，長期擔任議員助理，從事政治服務工作，未婚沒有小孩，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及衡量犯罪情節，對被告戊○○褫奪公權4年。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iPhone手機，為被告戊○○所有，並作為其等聯繫本案犯行之用，有上揭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證，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或已於共同被告邱慧君之確定判決中處理，或與本案無關，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伍、丙○○無罪部分，即對戊○○不另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戊○○、丙○○共同基於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犯意聯絡，由WONG SUEI YU（中文姓名：王綏愉，下稱王綏愉，涉犯妨害投票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提供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建案名稱：京城特區）之戶籍，供並無實際住居在該處意願之丙○○遷入，由王綏愉將前址戶口名簿、建物所有權狀影本交給丙○○，丙○○於111年4月25日前往南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戶籍登記，使並未實際住居在上開地點之丙○○因此取得新榮里選區之投票權，以便增加戊○○之票源，使其得以順利當選。嗣臺中○○○○○○○○○○○○○○○之戶籍登記，將丙○○編入111年11月26日新榮里里長選舉人名冊並公告確定。丙○○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而以此方式使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票數之結果。因認被告戊○○、丙○○，就此均犯「刑法第146 條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罪嫌。　　　　

二、檢察官係以:被告戊○○與丙○○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份、丙○○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暨建物所有權狀影本1份、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告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等為證據。　　

三、被告丙○○之答辯:

　　訊據丙○○否認犯罪，辯稱:我不承認妨害投票，我任職於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公司與「京城特區」大樓簽約很久了，我從99年就在「京城特區」大樓當總幹事了，這社區很多事務我都要去配合，我們有早晚班的保全，但我是管理職，大樓行政事務等等都是我必須處理的，住戶大小事我都要去處理。我本來戶籍在雲林，但我從念大學起就一直住在臺中市了，我99年大學剛畢業就來「京城特區」工作了，我本來住在逢甲那邊，因為我上班時間幾乎都在社區，所以前主委王綏愉說，如果我太累可以去他家休息，所以我有去他家休息過，100年左右我搬到江川里，就是在新榮里的隔壁，我上班地點都在新榮里的，但我上班時間比回家休息的時間還久。我要遷徙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我是臺中市民加上是臺中市的勞工，是有加分的作用，所以我就把雲林的戶籍遷徙到新榮里「京城特區」裡面前主委王綏愉的家。111年11月26日我確實有去參加里長投票，因為我有戶籍就可以去投票，我不是虛偽投票（114年2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我現在調到「賺錢時代」社區擔任總幹事，也是在新榮里內工作。我原本租的地方是套房在江川里，一般房東出租的小套房是不會讓你設籍的，我是為了抽社會住宅有加分才遷徙戶口。其他的被起訴的選民，都因為選前知道戊○○被搜索而沒有去投票，我有去投票是因為我認為我遷入戶籍就是臺中市市民，如果我是市民為何不能去投票，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我虛偽設籍這不合理（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四、被告戊○○之答辯:

　　訊據戊○○否認自己與丙○○遷入戶籍有任何關係，辯稱:丙○○與我對話時間是110年，離選舉還有一年多，我們只有問到是否有人可以讓我們寄戶口，青年軍當時可能有要人要參選，我負責幫黨訓練青年人力及瞭解公共事務，我們對話沒有任何具體行為，110年我根本不知道丙○○何時跟主委王綏愉拿戶口資料，我只是問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戶口可以寄來選舉。我與丙○○對話只有這一次，我也有說不強求（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五、律師辯護意旨:

　㈠辯護人盧永盛律師為被告戊○○辯護稱:丙○○擔任「京城特區」總幹事已經8、9年，長期在此地工作而投票，也符合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卷內資料也有抽社會住宅時若已設籍臺中市可加分6分的資料，丙○○入籍之後，也有去抽社會住宅抽到備取資格。丙○○遷入戶籍與戊○○要選舉，欠缺關聯性，若硬要把戊○○、丙○○二人綁成與妨害投票罪有關，對他們兩人是不公平的（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㈡辯護人黃瑞霖律師為戊○○辯護稱：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在投票地點先長期工作後遷入，就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肯認他的投票權，尤其丙○○擔任「京城特區」社區總幹事多年，比其他里民更瞭解社區發展的需要，她有正當投票的法律基礎，並不構成妨害投票。況丙○○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而遷入，戊○○也沒有叫丙○○遷徙戶籍，但原審僅以一年前的對話，認定二人有共謀的意思，其實對話之時間、內容都與妨害投票無關（114年4月9日審理筆錄）。

六、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虛偽遷徒戶籍」，其中所謂「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而「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等旨，業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揭示明確。　　

七、經查：

　㈠被告丙○○從108年10月1日至今的勞保，都是掛在「宏全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底下，可知丙○○確實從事大樓管理工作多年，也服務過本案新榮里內「京城特區」大樓。丙○○原本戶籍於雲林縣○○鎮○000○○○○○○00號卷二第51頁戶籍資料），111年4月15日遷入戶籍到京城特區大樓前主委王綏愉戶內。

　㈡被告丙○○名下有手機門號0000***000，丙○○於108年7月8日申請時門號時，填寫地址為「臺中市○區○○○路000號00F」即南區江川里之承租套房（111年度選偵字第210號卷二第339頁）。江川里與新榮里土地轄區是連在一起的，被告丙○○也長期在臺中市南區生活，與此地有密切關連。

　㈢被告丙○○先前於警詢、偵訊時均自承沒有實際居住在遷入之戶籍地「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43頁、第166頁），核與證人王綏愉於偵查中證稱：「（檢察官問：丙○○實際有無住在你的居留地?）沒有。」相符。（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38頁）。被告丙○○一個單身女子，不太方便去住在男性主委家中，而且丙○○自己的承租小套房就在隔壁江川里，中午若要休息，應該回去自己的小套房睡覺才符合常理。　　

　㈣參以被告丙○○與被告戊○○於通訊軟體LINE中為如下之對話：

日期 110年11月14日至15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戊○○ 姊，老王那邊有空間給人寄居嗎？ 2 丙○○ 寄居？ 3 戊○○ 有人想要遷戶口投我一票XD 4 丙○○ 不懂？ 5 丙○○ 是要跟他租房子嗎？ 6 戊○○ 遷戶口的概念 7 丙○○ 這個我就不懂他了 8 丙○○ 那個您堂弟那裡呢？他戶口不是在00樓嗎？ 9 戊○○ 因為我也會在那裡 10 戊○○ 我怕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 11 丙○○ 喔喔 

　 　

日期 111年2月24日  編號 傳訊者 內容 1 丙○○ 對了！上次我提到戶口的事 2 丙○○ 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 3 戊○○ 你可以嗎？ 4 戊○○ 遷去老王納？ 5 丙○○ 我沒差啊！ 6 丙○○ 他說讓我遷到他家去 7 戊○○ 那他還能再借給我一個人遷嗎？ 8 丙○○ 啊？誰啊？ 9 丙○○ 這要問問老王喔 10 戊○○ 我確認好跟您說XD 11 戊○○ 我知道 12 戊○○ 我團隊的人住大里 13 戊○○ 他們應該是全家想給我幫忙幾票 14 丙○○ 恩 

　　　以上有被告戊○○與被告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111選偵195卷一第125至127頁）。觀諸渠等對話內容，明顯可見被告戊○○具體表示要「遷戶籍」以「幫忙幾票」，甚至以「擔心候選人戶人口太多，被阿鶴質疑」（阿鶴是新榮里老里長陳張鶴），而解釋需分散設籍以免遭人懷疑，足徵渠等對話內容係針對本案選舉投票設籍一事。又觀諸被告丙○○於上開對話紀錄中，向被告戊○○表示「上次提到戶口的事」、「過二天有空再去遷戶口」、被告戊○○回以「你可以嗎？」等語意脈絡，可認被告丙○○遷移戶籍之目的，是要參與本次里長選舉，積極表達居民對公眾事務之意見。

　　㈤丙○○本來就長期在臺中市新榮里內工作，對於地方自治事物，或者對於歷來里長的服務表現，本來就有表達意見的正當性。每四年一次的里長選舉，也就是對過去四年里長服務打分數，在登記截止之前，原本老里長陳張鶴也可能參選，或者有其他人要出來參選，里民是以手中這一票表達自己的意見，依據憲法法庭判決意旨，被告丙○○既然長期在新榮里工作，也有對新榮里政治事務表達公民權利的正當性。

　　㈥被告戊○○是「京城特區」住戶，丙○○是「京城特區」簽約保全公司之總幹事，二人應該認識多年，丙○○又有參與新榮里長投票的正當性，丙○○這次將戶籍從雲林遷入臺中市南區新榮里，就算是要去力挺戊○○，也是丙○○的公民權利。無論丙○○後來辯解「遷戶籍是為了抽臺中市社會住宅」等情是否可採，都不能將丙○○的公民權利以非法評價。

八、原審誤為丙○○有罪之判決，應由本院將丙○○部分撤銷，另諭知丙○○無罪如主文第三項所示。起訴書認為被告戊○○對丙○○這一票遷入，與邀請其他張遠智等人虛偽遷入，有接續犯實質一罪之關係。本於一訴以一主文回應之原則，本院就僅於理由中說明「戊○○使丙○○虛偽遷入戶籍」部分不成罪之理由，於此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君瑜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搜索時間（民國） 搜索地點 扣押物品  1 111年11月16日9時25分起至11時15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戊○○承租之店面、即競選服務處） 小茶葉禮盒1份、蜂蜜禮盒1份、大茶葉禮盒1份、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精油瓶14罐、中秋活動文宣1份、中秋送禮名單1份  2 111年11月16日7時15分許起至7時50分許止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邱慧君住處） 戊○○競選背心1件、邱慧君所有之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至8時1分 臺中市○區○○街000號 無  4 111年12月9日7時50分至8時4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0樓之0 無  5 111年12月9日7時45分起至7時50分 臺中市○區○○路000號 無  6 111年12月9日7時41分起至20時9分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之0 無 







